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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百二十六号)

«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

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经济强省,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的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为关键

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

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

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全省数字经

济发展的领导,统筹部署、组织推进全省数字经济

发展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数字经济发展作为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将数字经济发

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数字经

济发展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的

重大问题.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数字经济主管部门负责

数字经济发展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推进,承担拟定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等工作.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布局,推进实施数字化发展重大工程和项目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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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数字产业

化发展、工业数字化转型等工作.

省人民政府科技部门负责数字经济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

省人民政府政务信息管理部门负责政务数据

统筹管理,组织协调政务数据归集、共享、开放、应

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等工作.

省通信管理部门负责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布局、

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以及相关监督管理等工作.

省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

做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相关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数字经济主管

部门负责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体工作,其他有关

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

相关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数字经济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报省人

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数字经济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全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

要求和实际需要,编制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确定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和布局应当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市政、交通、通

信、电力、公共安全等相关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应当

与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规划相衔接.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推动数字经济标准

体系建设.

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企业等牵头

或者参与制定数字经济标准,建设数字经济示范或

者试点项目.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与有关地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构建数字

经济开放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技术、知识

的教育、培训和宣传普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数

字技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开展常态

化数字经济宣传,刊登、播放公益广告,普及数字经

济知识.

第九条　鼓励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数字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数字产业化发展、产业数字化

转型、数字化治理和服务以及数据资源开发利

用等.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数字经济发

展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

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数字基础设施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创新基础设施,推动传统基础

设施数字化升级.

第十二条　省通信管理部门应当加快通信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信息通信网络服务能力

一体化,提升网络性能和服务能力.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

各类社会公共资源向新一代通信网络基站开放共

享,强化新一代通信网络基站建设要素资源供给

保障.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及发展改革、工业和信

息化、通信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数据中心建

设,有序推进算力基础设施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

发展.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体系,支持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节点建

设,推动标识解析与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融合创

新,推进标识解析体系与工业互联网应用模式深度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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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字产业化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数字经济技

术、产业发展趋势,结合数字产业发展水平,统筹规

划全省数字产业空间布局、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

提高数字产业整体竞争力.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全省

数字产业发展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政策措施,

加快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信息通信业、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

网服务业,重点推动大数据、信创、通用计算设备、

光电信息、半导体、新型化学电池、人工智能及智能

装备、网络安全、电磁防护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培育区块链、量子科技、虚拟现实等产业.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围绕数字

基础设施、数字基础服务、数据融合应用、数据流通

交易等大数据产业链条关键环节,培育、引进行业

领军企业,壮大大数据产业市场主体,培育大数据

产业基地.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信创

产业基地建设,加强信创技术与行业的深度融合应

用,推动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发展,加速信创产业

资源高效汇聚;加大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上下游

对接配套、重大项目跟踪服务,提升信创产业现代

化水平.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围绕智能

终端、能源电子、半导体等重点领域,培育、引进行

业头部企业,大力发展通信终端、光伏、新型化学电

池、新型半导体、计算机、电子专用设备等主导产

品,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形成特色优势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培育互

联网平台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加大政

策引导、支持和保障力度,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建

立和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

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和健全平台管理

规则和制度,依法依约履行商品和服务质量保障、

网络安全保障、数据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个

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数

字经济相关产业项目谋划、储备、引进、建设、投产

全环节、全链条管理,优化招商引资各项服务,延伸

产业链条,吸引配套产业.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

支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数

字技术在园区的融合应用,支持园区内企业数字化

转型;加快数字经济园区建设,推动数字产业向开

发区集聚.

园区管理机构应当培育或者引进数字产业服

务第三方机构、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企业,向园区内

外企业提供数字领域专业化服务.

第二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数字经济领域实验

室、技术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创建数字经济领域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

技园和众创空间等线上线下创业平台,推动数字经

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企业联合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等,开展信创、大数据、先进计算、量子科

技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成果应用,提高数字经济核

心竞争力.

第四章　产业数字化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规

划引导、试点示范、政策支持、服务指导等方式,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实现工业、农业、服务

业等产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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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工

业数字化,加快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

理、市场服务等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转型,围绕煤炭、

焦化、煤化工、钢铁、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推

广数字技术融合应用,提升工业企业数字化水平.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工

业互联网建设,推动重点工业企业对内部网络进行

改造升级,提升生产各环节网络化水平;面向装备

制造、原材料、新材料、化工等重点行业,推进工业

互联网平台建设和应用.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快煤炭

产业与数字技术一体化融合发展,创新发展光伏、

风电、储能、氢能等新能源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推

进智慧煤矿、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建设,以数字化

转型驱动能源领域综合改革.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智

慧矿山建设,开发智慧矿山产品,推进智慧矿山装

备制造.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智能制造支撑服务体系建

设,推动制造业重点领域实现智能化制造,形成钢

铁、有色、化工、装备制造、消费品等智能化产业

集群.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农

业数字化建设,健全农业信息监测预警、发布机制,

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各环节的应用,发展智慧

农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重要农产品和小

杂粮等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建立农产

品和投入品电子追溯监管体系.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快数

字商务发展,推动传统商业数字化转型,引导和支

持城乡电子商务发展,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和数

字化商贸平台建设.

第三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建设智能交通基础

设施,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和智慧交通应用示范,推

动智慧交通发展.

第三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智慧物流建设,推广

仓储数字管理、车辆货物自动匹配、园区智能调度、

无人智慧配送等数字化应用.

第三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文化旅游数实融合,

建设智慧景区,推动数字化文化生产和消费以及文

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转化,发展数字文化产业.

第三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研发设计、检验检

测、商务咨询、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

型,以及数字技术与餐饮、住宿、家政、体育、健康、

培训、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第五章　治理数字化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数

字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创新应用,推进政府治理数

字化,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

第四十条　省人民政府及政务信息管理部门

应当统筹推进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等建

设,推动“一网通办”政务服务、“一网协同”政府运

行、“一网统管”省域治理.

鼓励和支持推进“多卡合一”、“多码合一”基本

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建立多元参与、功能完备的

数字化生活网络.

第四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

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以及网信等部门

应当统筹指导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在城市

治理中的应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建设城市大脑、数

字孪生模型等应用赋能平台,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治

理水平.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展智

慧社区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数字商务向

社区延伸,构建文体活动、家政服务、居家养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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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和残疾人关爱等数字化创新应用场景.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数

字乡村建设,构建农业农村数字资源体系,完善农

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促进乡村振兴.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智

慧教育建设,实施教育数字化转型,开展智慧校园

建设,优化升级新型教育信息网络.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智

慧医疗健康体系建设,建设完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和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平台,推进互联

网医院和云药房建设.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信

息无障碍建设,为老年人、残疾人等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的特殊群体,提供便利适用的智能化产品和服

务措施.

第六章　数据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第四十七条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应当遵守法

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遵守商业道德和职

业道德,诚实守信,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承担社

会责任,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个

人、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八条　国家机关应当遵循公正、公平、

便民的原则,按照规定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务数据.

依法不予公开的除外.

鼓励个人和组织依法开放自有数据.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全面落

实政务数据开放共享责任,建立政务数据开放范围

动态调整机制,创新政务数据开发利用模式.

省人民政府政务信息管理部门应当统筹推进

全省政务数据共享利用工作,建立健全政务数据治

理机制,建设完善政务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和共享交

换体系,加强政务数据共享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五十条　鼓励和支持发展数据治理、数据代

理、数据加工、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新兴数据服

务,推动数据有序流通交易.

第五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发展数据

交易平台,构建数据资产市场化流通体系,推动建

设山西省大数据交易中心,推进数据交易主体在依

法设立的大数据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第五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数据

安全治理体系,推动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和

数据目录管理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按照

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对本地区、本部门以及相

关行业、领域的数据开展分类分级管理,确定本地

区、本部门以及相关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具体目

录,对列入目录的数据进行重点保护.

第七章　保障措施

第五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数字经济发

展列入年度绩效考核评价内容,优化考核指标,完

善统计体系.

第五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数字经济

全面发展专项财政资金,重点支持数字基础设施、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典型示范

应用、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化发展、企业培育和人才

培养引进等.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

情况,安排专项财政资金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数字经济发展.

第五十五条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在贷款、政

策性融资担保以及其他金融服务等方面对数字经

济发展给予支持.

第五十六条　鼓励和引导保险机构开发适应

数字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保险产品,为符合政策的

数字经济企业和项目贷款提供保证保险和信用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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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数字经济创新型企

业通过股权投资、股票债券发行等方式融资,提高

直接融资比例,改善融资结构.支持符合条件的数

字经济企业上市融资.

第五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职业学校

等开设数字经济相关课程,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设立数字经济人才培训基地,深化校企合作.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扶

持政策,加强数字经济领域专家人才引进工作,为

其在职称评定、住房、落户、医疗保健以及配偶就

业、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支持.

第六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政策

措施,在土地供给、电力供应、能耗指标、设施保护

等方面保障数字经济发展.

第六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应当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财政、科技等部门将计算机、物

联网、智能装备、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数字技术产

品和服务列入全省创新产品和服务推荐清单.

第六十二条　鼓励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行业协会组成数字经济共享服务联合体,整合产学

研平台资源,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研发、合作、推

广、培训等服务.

支持行业协会、商会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加

强行业自律,及时反映行业诉求,为数字经济领域

市场主体提供信息咨询、宣传培训、市场拓展、权益

保护、纠纷处理等方面的服务.

第六十三条　支持举办数字经济领域展览、赛

事、论坛等活动,搭建数字经济展示、交易、交流、合

作平台,宣传数字经济相关企业、产品、服务,推动

建立供需对接渠道.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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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我就«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

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

说明:

一、出台条例的必要性和起草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

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数字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论

述,明确指示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省委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

述、重要指示,着力把数字经济作为转型发展的重

要抓手,持续推进、态势良好.林武书记也多次提

出,要把数字转型摆到与产业转型同等重要的战略

地位,加快实现山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

今年３月,林武书记对«关于出台‹山西省数字

经济产业促进条例›的建议»作出批示.常委会党

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由常委会副主任岳普煜带领法制委、法工

委开展立法调研.几个月来,我们经过深入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重

要指示,认真研究省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

和兄弟省市已出台的数字经济法规,专程赴福建等

省以及本省的太原、阳泉等设区的市开展调研考

察,与山西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进行立法论证,形

成了立法调研报告,为«条例»起草奠定了扎实的基

础.法制委、法工委认为,我省出台数字经济促进

条例十分必要,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８

月２６日,省人大常委会报送了«关于将‹山西省数

字经济促进条例›列入２０２２年立法计划的请示»,

林武书记批示将数字经济立法列入２０２２年立法计

划,由省人大常委会起草,９ 月初审,１１ 月二审

通过.

为了做好数字经济立法工作,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罗清宇亲自审核立法工作方案,并成立

由其亲自牵头,岳普煜副主任、贺天才副省长共同

担任组长的立法领导组.８月３１日,岳普煜副主

任组织召开立法工作启动会.之后,法制委、法工

委在省人大财经委、省政府发改委、工信厅、科技

厅、司法厅、财政厅、政务信息管理局等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配合下,夜以继日、放弃休息、连续奋战起草

«条例(草案)»,先后向有关部门和单位两次书面征

求意见、一次面对面集体讨论,以及两次法工委内

部立法起草组集体研究,在此基础上,岳普煜副主

任又召集法制委、法工委的同志进行了一次全面认

真细致的研究讨论.９月１３日,常委会主任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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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研究,形成了提交本次常委

会会议审议的«条例(草案)».

二、«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党中

央关于数字经济的顶层战略规划和省委关于数字

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以适应我省数字经济的发展

需要,发挥立法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法治

保障作用,做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条例(草案)»共八章六十五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

围、政府和部门职责等基本问题.

第二章数字产业化.主要规定了我省数字经

济产业布局原则和重点产业方向,明确大数据产

业、信创产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平台经济、产业体

系培育、企业梯队建设和产业集群发展等方面的

内容.

第三章产业数字化.主要规定了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及实现工业、农业、服务业等

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内容.

第四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规定了通信

网络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体系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内容.

第五章治理数字化.主要规定了数字政府、智

慧政务、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

以及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等方面的内容.

第六章数据资源的利用与保护.主要规定了

数据开放共享、数据价值开发、数据流通交易和安

全保护等方面的内容.

第七章激励和保障措施.主要规定了政府在

财政、金融、人才培育与引进等方面对数字经济发

展的保障措施.

第八章附则,规定了施行日期.

以上报告连同 «条例 (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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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

会议对«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

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条例的制

定,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条例的制定是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具体体现,紧跟省委发展数字经济战略安

排,对于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十分必

要.同时,组成人员对草案的修改完善提出了很好

的意见和建议.

初审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的领导下,一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指示和重要批示,认真学习

林武书记在«全省同步推进“两个转型”暨促进数字

经济全面发展大会上的讲话»,将其完整、准确、全

面地贯彻在条例的修改过程中.二是会同省人大

财经委、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省政务信息管理局、省能源局等部门,根据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逐条修改.

三是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各设区的市及部分县级人大常委会、省数字经

济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山西省地方立法研究咨

询基地、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山

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根据意见、建议

对草案进行再次修改,充分体现民主立法的工作要

求.四是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草案进行研

究论证,深入分析有关条款,并根据论证意见做了

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１１月２

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

条研究、修改;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

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１１月２９日,经主任会

议研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

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初审稿共八章六十五条.修改时,合并四条为

两条,增加两条,删除一条.修改后的草案为八章

六十四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

(一)调整“数字基础设施”一章的位置

审议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数字基础

设施是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草案初审稿中

“数字基础设施”一章的位置不能充分体现这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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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建议作出调整.法制委员会认为这个建议很

好,建议将“数字基础设施”一章由原草案第四章调

整为现草案修改稿第二章.

(二)增加“数字经济”的定义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数字经济是新生

事物,要素复杂,内容丰富,建议条例对“数字经济”

的定义作出明确和解释.法制委员会经反复讨论

和认真研究,建议参考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对数字经济的概述,明确本条例数字经

济的定义为“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

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

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

统一的新经济形态.”(草案修改稿第二条第二款)

(三)优化能源领域数字化方面的规定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草案第２５条至

第２８条都是能源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内容,内容有

交叉、主题不突出,建议作出修改.法制委员会经

认真研究,建议将四条合并为两条,一条规范能源

领域数字化转型,即现草案修改稿第三十条“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快煤炭产业与数字技术一体

化融合发展,创新发展光伏、风电、储能、氢能等新

能源领域的数字技术应用,推进智慧煤矿、智能电

网、能源互联网建设,以数字化转型驱动能源领域

综合改革.”一条规范智慧矿山建设,即现草案修改

稿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智慧矿

山建设,开发智慧矿山产品,推进智慧矿山装备

制造.”

(四)增加信息无障碍建设的内容

审议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要增强老

年人、困难群体在就医、消费、文旅等方面运用数字

技术的关怀,对运用信息手段提供服务保障措施作

出规定,解决特殊人群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法

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增加“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为老年人、残疾人等

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特殊群体,提供便利适用的智

能化产品和服务措施.”(草案修改稿第四十六条)

(五)强化对数字经济的支持与保障

审议和征求意见时,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

提出,条例应当强化各方面政策对数字经济产业的

有力支持.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建议增加两方

面的内容:一是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数字经济发展列

入年度绩效考核评价内容,优化考核指标,完善统

计体系(草案修改稿第五十三条);二是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完善政策措施,在土地供

给、电力供应、能耗指标、设施保护等方面保障数字

经济发展(草案修改稿第六十条).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关于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的

问题.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数字经济的发

展增加了个人信息收集、泄漏引发的风险,条例应

当进一步明确数据安全保障措施,增加个人信息保

护的相关内容.法制委员会经讨论研究,考虑到数

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不久,两部上位法

对数据安全和保护已经作出了全面、具体的规定,

同时草案对此已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因此,本着

不抄搬上位法的原则,法制委员会建议对此不作重

复规定为好.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在立法规范和

文字表述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

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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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百二十七号)

«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

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保障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根

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促进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指在煤炭生

产、加工、运输、利用和转化过程中,降低能源消耗,

控制和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提高煤炭利用

效率的活动.

第三条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应当遵

循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科技支撑、社会参与的

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的领导,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议事协调机

制,研究解决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相关工作经费由财政统筹保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有关部门,

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相关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负

责组织、协调、指导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科技、工业和信

息化、财政、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

市场监管、统计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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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相关工作.

第六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

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相关知识的普及.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

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管理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

编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规划,明确工作目标、重点

任务和保障措施,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等相衔接.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规划,结合本地实际编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计

划,并组织实施.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优化产业布局,推动

煤炭和煤电、煤炭和煤化工一体化发展,支持开展

联合经营.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控制煤

炭消费总量,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推动能源优化组

合,推行煤炭燃料替代措施,逐步降低煤炭在能源

消费中的比重.

第十一条　动力煤、无烟煤、炼焦煤应当根据

煤种差异、需求和利用途径合理高效利用.

肥煤、焦煤、瘦煤、无烟煤等特殊和稀缺煤种应

当优先用于冶金、化工、材料等行业,限制特殊和稀

缺煤种作为燃料直接利用.

支持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展低阶煤提质转换技

术研发,鼓励企业应用低阶煤提质转换技术,开展

低阶煤分质分级梯级利用,促进资源清洁利用和能

量梯级利用.

第三章　生产与加工

第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煤炭生产企业推行绿

色、智能生产方式,根据实际采用充填开采、保水开

采、煤与共伴生资源共采等开采技术和装备.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优化煤炭洗选企

业布局,建立煤炭洗选企业备案管理制度,规范煤

炭洗选企业发展,逐步淘汰落后产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煤

炭洗选企业标准化管理.

新建煤矿应当同步建设配套的煤炭洗选设施,

采用先进煤炭洗选技术工艺及装备,提高原煤入洗

率和煤炭质量.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推进煤炭运输通

道及其配套设施建设,优化煤炭运输结构,提高铁

路运输比例和运输效率.

支持煤炭、电力、焦化、钢铁等企业以及大型煤

炭物流园区、配煤中心建设铁路专用线.

第十五条　鼓励煤炭生产和经营企业在矿区、

主要煤炭消费地建设配煤中心,实现煤炭精细化加

工配送.

第四章 利用与转化

第十六条　燃煤发电企业应当对现有燃煤发

电机组开展节煤降耗改造和灵活性改造,对具备供

热条件的纯凝机组开展供热改造.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焦化项目应当采

用焦炉自动加热控制技术,配套干熄焦装置.

焦化企业应当加强焦炉煤气、煤焦油、粗苯等

副产品综合利用,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

第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企业提高煤炭作为化

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优化煤化工产品结构.

支持煤化工企业利用煤炭生产高端炭材料、煤

制油、碳基合成新材料和终端产品.

第十九条　燃煤发电企业应当对锅炉、汽轮机

冷端等余热资源进行综合利用.

焦化企业应当对焦炉荒煤气、烟道气等余热资

源进行综合利用.

钢铁冶炼企业应当对烧结、球团、高炉、转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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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的余热资源进行综合利用.

鼓励燃煤发电、焦化、钢铁冶炼等企业对其他

余热资源进行综合利用.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煤矸石井下

充填、地面回填等技术标准,规范煤矸石综合利用.

将煤矸石和粉煤灰用于绿色建材生产和工程

建设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应当配套建设瓦斯利用设施.

第二十二条　鼓励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在煤与共伴生资源共采、煤炭高效燃烧发电、煤炭

洁净高效转化等领域开展技术研究和推广.

第二十三条　鼓励燃煤发电、焦化、煤化工、钢

铁冶炼等企业开展二氧化碳规模化捕集、封存、利

用的技术研发、全流程示范和产业化应用.

第二十四条　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

研究和开发煤电与新能源的耦合利用技术和装备.

第五章　扶持与服务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资金投入,

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的

研究开发、升级改造、应用示范和产业化发展.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落实

税收、土地等支持政策,设立专项资金,通过资金补

助、购买服务、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方式,促进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技术研发以及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应当

建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提供

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金融服务、权益保

障等信息咨询服务.

第二十七条　煤炭生产、加工、利用等国有企

业应当加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发投入.有关主

管部门应当将国有企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发投

入纳入企业绩效评价内容.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能源主管等有

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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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能源局局长　姚少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

案)»)做如下说明.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有力

举措.党中央高度重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强

调要“统筹抓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化利用、综

合储运这篇大文章”“夯实国内能源生产基础,保障

煤炭供应安全”.我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也明确指

出,“煤炭等传统优势产业是几代人奋斗积累的家

底,是稳定经济的压舱石,必须倍加珍惜”.制定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是以法治方式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积极行动.

二是实现我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

煤炭资源是我省最丰富的化石能源,２０２１年全省

煤炭产量达到１１．９３亿吨,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

２９．２％.煤炭也是我省最主要的一次能源,２０２１

年全省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８３％

左右,煤炭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能源消

费总排放量的８５％以上.制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促进条例,对加快推动煤炭及涉煤行业清洁高效发

展,实现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如期实现我省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三是解决我省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突出问题的

客观要求.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付出了一系列艰苦努力,取得了积极进展.但

总体上,煤炭开发利用仍未从根本上摆脱高投入、

高消耗、高排放的固有模式,还存在利用效率不高、

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大和技术支撑薄弱等问

题.通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立法,为解决我省煤炭

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升煤炭全流程

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切实发挥好我省煤炭安全保供

重要作用,指出了路径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条例(草案)»的起草过程

省能源局党组高度重视«条例(草案)»的起草

工作,成立了由省能源局牵头,省发改、科技、工信、

司法、生态环境、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参加的起草

组,制定工作方案,召开专题会议,推进起草工作;

同时,与省人大财经委、司法厅等部门先后赴朔州、

大同、长治等市进行实地调研,广泛征集了意见建

议.５月底,«条例(草案)»送审稿报省司法厅审

查.省司法厅严格按照立法程序组织开展审查,书

面征求了１１个设区市、４７个省有关部门,以及相

关煤炭企业、协会和立法基地、立法基层联系点的

意见建议,并通过互联网公开征求意见,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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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为确保立法

质量,省人大财经委提前介入、靠前指导,在整个起

草过程中始终给予大力帮助和支持.８月２５日,

省人民政府第１４９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条例(草

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的制定是一次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领域的创制性立法,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的省级地方性法规.立

足我省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特征,«条例(草案)»规

定了煤炭全流程清洁高效利用的内涵、制度和措

施,共六章三十六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章总则.简要说明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

和基本原则,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的工作职责,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的宣传

引导和表彰奖励作出了规定.尤其是针对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需要多部门协作的特点,第四

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议事协调机

制,加强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的领导.

第二章规划与管理.规定了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规划的编制主体和内容,提出要建立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综合评价体系、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制度、煤

炭消费统计调查制度以及商品煤质量管理制度.

通过制度设计,保障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各项管理目

标和措施的有效实现.

第三章生产与加工.规定了煤炭绿色生产技

术的应用、瓦斯和矿井水综合利用、煤炭洗选的备

案管理和标准化管理、清洁运输和煤炭配送的具体

措施.特别是针对我省瓦斯资源丰富、利用率不高

的特点,第十五条规定了提高瓦斯利用率的具体措

施,明确提出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配套建设

瓦斯利用设施;对中、低浓度瓦斯、乏风瓦斯开展综

合利用.

第四章利用与转化.针对煤炭利用与转化重

点领域,燃煤发电、焦化、煤化工、钢铁冶炼、建材等

重点用煤行业,规定了绿色发展和节能减污降碳的

具体措施.目前煤系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已成为制

约我省煤炭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针对我省煤

系固体废弃物的特征和问题,第三十条提出了煤系

固体废物利用和处置的具体方式和措施.

第五章扶持与服务.规定了政策扶持、社会资

本参与、公共服务平台设立、金融服务、科技创新、

人才支撑等相关政策和服务保障的具体要求.尤

其是在财税保障方面,第三十一条规定了设区的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税收、土地等支持

政策,设立专项资金,同时提出鼓励和支持社会资

本参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的投资、建设和

运营.

第六章附则.规定了«条例»的生效日期.

以上说明及«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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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
(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草案)»

(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

省人民政府第１４９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根据地方立法条例的规定,财经委充分发挥人

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及早谋划,加强沟通,认真

组织,积极协调省司法厅、省能源局共同推进条例

起草工作.２月,财经委就提前介入,积极与省能

源局协调立法事宜,研究制定立法方案.３月初,

联合省司法厅、省能源局等７个单位共同召开立法

启动协调会,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各单位职责任

务.会同省能源局、司法厅等部门就立法思路、原

则和内容框架进行了多次讨论,形成立法大纲,并

推动各单位于５月底完成«条例(草案)»稿.６月、

７月统筹疫情防控和立法工作需要,组织省能源

局、司法厅赴朔州、大同、长治、忻州及其部分县区

进行了调研;期间,常委会罗清宇副主任,还亲自带

队赴清徐县就此进行了深入调研;根据调研情况,

与各单位对«条例(草案)»稿进行了反复修改.８

月,就«条例(草案)»稿征求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

员、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省直部门、企业和１１个设

区市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建议,并组织召开了论证

会.在此基础上,财经委对«条例(草案)»进行了认

真审议,形成了审议意见以及财经委修改稿.现将

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我国能源资源结构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

特点,未来一定时期内,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仍

将占主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并明确要

求“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要按照绿色低碳的发

展方向,对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立足国

情、控制总量、兜住底线,有序减量替代,推进煤炭

消费转型升级”“要夯实国内能源生产基础,保障煤

炭供应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科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煤炭绿色低碳发

展,维护国家能源战略安全,就必须积极开展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全面提高煤炭利用效率.作为全国

最大的产煤省之一,我省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的重大使命,近十年来产煤近１００亿吨,约占全国

１/４.煤炭产业更是我省的支柱产业,产业规模大,

涉及从业人员多,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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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我省认真落实中央要求,全力开展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全省能耗强度持续下

降,煤炭先进产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在煤炭开

发利用方面仍然存在利用效率不高、资源浪费重、

环境污染大和技术支撑薄弱等问题.同时,目前国

家层面和我省都还没有专门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方面的立法,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在推动和保障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上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不够强.因

此,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制定我

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地方性法规,规范、引领和

促进我省煤炭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从而更好发挥我

省能源安全保供的重要作用,实现我省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条例草案的修改建议

(一)关于明确条例适用范围中技术和管理的

内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需要科学先进的技术和

管理手段提供支持和保障,只有不断改进设计,采

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并改善管理措施,才能从

源头削减污染和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更加高

效、合理地利用煤炭.因此建议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将«条例(草案)»第二条第

二款修改为“本条例所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指

在煤炭生产、加工、运输、利用和转化过程中,应当

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和管理手段,降低能源消耗,

控制和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提高煤炭利用

效率的活动.”

(二)关于推进重点用煤行业先进技术发展.

燃煤发电、焦化、煤化工等重点用煤行业的降碳节

能、提质增效,是促进我省煤炭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提高煤炭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一是我省作为全

国主要的煤电基地之一,有必要在燃煤发电领域开

展相应的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根据国家«“十四

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开展先进燃煤发电技

术研发和应用示范的要求,建议«条例(草案)»第十

九条增加第二款“鼓励燃煤发电企业、科研院所等

开展高参数超超临界燃煤发电、高效超低排放循环

流化床锅炉发电、老旧煤电机组延寿及灵活高效改

造等先进燃煤发电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二是焦

化是我省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推动焦化行业高

质量发展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内容.山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焦化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也明确提出了我省焦化副产品产业链

延伸的方向,建议«条例(草案)»第十九条增加焦化

副产品产业链条延伸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支持焦

化行业绿色发展,提高煤炭效能.三是考虑煤基新

材料也是煤化工产品的重要部分,建议将«条例(草

案)»第二十条、二十一条合并,并增加“鼓励和支持

企业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优化

煤化工产品结构”的表述,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

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三)关于提高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我省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煤矸石、

粉煤灰等煤系大宗工业固体废物原有堆存量大、且

新产出量大,综合利用产业基础薄弱,技术手段相

对单一.为了提高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建议«条

例(草案)»第三十条增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有利措施推动煤矸石、粉煤灰、气化渣和脱硫

石膏等煤系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作为单

独一款,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综合利用大宗

工业固体废物的职责.并增加“在风险可控前提

下,支持煤矸石、粉煤灰在农业领域应用和生产化

学品”的表述,扩展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的实际应用

范围.另外,建议«条例(草案)»第二十三条增加

“鼓励水泥企业应用替代燃料技术,利用生活垃圾、

固体废弃物和生物质燃料等替代煤炭”和“水泥企

业应当合理降低单位水泥熟料用量,鼓励水泥企业

利用高炉矿渣、粉煤灰等工业固体废物替代熟料,

减少水泥熟料消耗量”两款,多途径提高固体废物

利用率,减少污染物排放.

(四)关于利用瓦斯与矿井水.煤矿瓦斯是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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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开采过程中的伴生资源,其主要成分为甲烷,温

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２０余倍.加强瓦斯综合利

用,对减少温室效应,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增加清洁

能源供应具有重大意义.«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

人民政府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推

进煤矿瓦斯资源化利用.高瓦斯矿、煤与瓦斯突出

矿井瓦斯浓度较高,具备利用的条件,因此建议«条

例(草案)»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对高瓦斯、煤与

瓦斯突出矿井配套建设瓦斯利用设施,鼓励对中、

低浓度瓦斯、乏风瓦斯开展综合利用,提高瓦斯利

用率,减少甲烷排放”,严格要求企业对高瓦斯、煤

与瓦斯突出矿井配套建设瓦斯利用设施,实现高浓

度瓦斯“零排放”,鼓励对中、低浓度瓦斯、乏风瓦斯

开展综合利用,提高瓦斯利用率.另外,建议«条例

(草案)»第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煤炭开采过程中

产生的矿井水应当综合利用,优先用于矿区补充用

水、周边地区生产生态用水,加强洗煤废水循环利

用,提高矿井水综合利用率”,将矿井水利用方式由

列举修改为概括,以包含所有可能的利用方式.

(五)关于加大政府扶持与服务力度.“扶持和

服务”是促进法的重要内容,各类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活动需要有相关的扶持和服务的政策措施,才能

更好地落实.在立法调研、论证和听取相关意见建

议过程中,相关重点用煤企业对加大政府扶持研发

的力度呼声比较强烈,财经委研究认为,应当充分

发挥相关财税政策的支持作用,保障研发经费投

入,更好地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发工作.因此

建议在«条例(草案)»第五章中增加相应条款,对企

业投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并将

企业研发投入纳入企业绩效评价内容,以便引导企

业加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究投入.

其他具体修改意见一并体现在草案修改对照

表中.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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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

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９月,省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对«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法工委会

同财经委、省能源局成立修改组,根据常委会组成

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形成

征求意见稿后,向常委会组成人员、各设区的市人

大、部分县(市、区)人大、省直有关部门、立法研究

咨询基地、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并在网上向

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２０２２年１０月至１１月,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岳普煜带领修改组,先后赴长

治、忻州等设区的市开展立法调研.１０月２６日,

召开论证会.１１月１日,法工委召开全体会议对

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召开全

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１１月２９日,主任

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６章３６条.根据各方意见和建

议,法制委对初审稿有关内容作了较大修改和调

整,删除１１条,合并２条为１条,增加４条,现草案

修改稿共６章２８条.

二、主要修改建议

(一)关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规划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县(市、区)人民政

府要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工作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而草案初审稿第八条第二款中县(市、区)人

民政府可以编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规划的规定力

度不够,建议修改.法制委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将

初审稿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规划,结合本地实际编

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计划,并组织实施.”即草案修

改稿第八条第二款.

(二)关于不同种类煤炭的高效利用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在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促进工作中,应当让不同质量煤发挥不同作

用,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避免作为燃料简单利用.

法制委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增加一条规定,即“动力

煤、无烟煤、炼焦煤应当根据煤种差异、需求和利用

途径合理高效利用.”“肥煤、焦煤、瘦煤、无烟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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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和稀缺煤种应当优先用于冶金、化工、材料等

行业,限制特殊和稀缺煤种作为燃料直接利用.”

“支持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展低阶煤提质转换技术研

发,鼓励企业应用低阶煤提质转换技术,开展低阶

煤分质分级梯级利用,促进资源清洁利用和能量梯

级利用.”即草案修改稿第十一条.

(三)关 于 煤 电 与 新 能 源 优 化 组 合 的 研 究 和

开发

论证会上,有的组成人员提出,煤炭与新能源

具有良好的互补性,随着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现

代煤化工要寻求转型发展的新方向,应主动寻求煤

电与新能源优化组合,建议增加相关内容.法制委

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增加一条规定,即“支持企业、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研究和开发煤电与新能源的耦

合利用技术和装备.”即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四条.

(四)关于支持国有企业加大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的研发投入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政府应当出台具

体举措,支持企业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研发投

入,建议增加相关内容.法制委经过认真研究,建

议增加一条规定,即“煤炭生产、加工、利用等国有

企业应当加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发投入.有关

主管部门应当将国有企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发

投入纳入企业绩效评价内容.”即草案修改稿第二

十七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建议,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

内容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

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现草案 修 改 稿,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０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百二十八号)

«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

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护、培育和修复林草植被,维

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禁牧、轮牧、休牧

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禁牧是指在划定的区域内,禁止放

牧期限一年以上的管护措施;轮牧是指在划定的区

域内,划分成若干小区,按照一定的顺序定期轮流

放牧的管护措施;休牧是指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

季节性禁止放牧的管护措施.

第三条　禁牧、轮牧、休牧应当坚持政府主导、

统筹规划、保护优先、科学利用、系统治理、全民参

与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禁牧、

轮牧、休牧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所需经费按照事权划分原则列入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禁牧、轮牧、休牧的监督管理

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指

导本行政区域内舍饲圈养、牲畜品种引进改良以及

饲草种植开发利用的技术指导和推广服务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

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禁牧、轮牧、休牧相

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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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具体组

织实施相关的禁牧、轮牧、休牧工作.

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做好禁牧、轮牧、休牧相关工作,引导村民强化自我

约束和管理,合理利用林草资源.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

门和农业农村、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公安等

部门,应当建立禁牧、轮牧、休牧工作协调机制.

相邻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禁牧、轮牧、休牧工作协作机制.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根

据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林业和草原发展规划等,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禁牧、轮牧、休牧专项规划,划定禁牧

区、轮牧区、休牧区,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并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禁牧区、轮

牧区和休牧区,实行动态监管.

第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

当依据国家草原载畜量标准,定期核定并公布本行

政区域内草地载畜量.

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指

导开展载畜量核定工作,并监督实施.

第十条　下列区域应当划定为禁牧区:

(一)封育期的林地;

(二)人工造林二十年以内的林地;

(三)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的草地;

(四)修复改良期内的草地;

(五)划定为种质资源区的草地;

(六)法律、法规规定禁牧的其他区域.

第十一条　林地、草地使用权人以及牲畜所有

人、饲养人应当遵守禁牧、轮牧、休牧有关法律、法

规,不得超载放牧或者在禁止放牧的区域放牧.

第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应当在禁牧区、轮牧区、休牧区的主要路口和牲畜

活动频繁的区域,设置界桩、围栏、标识等设施,载

明区域名称、范围和期限.

不得损毁或者擅自移动界桩、围栏、标识等

设施.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应当建立巡查制度,并通报巡查结果.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

部门应当对禁牧、轮牧、休牧区域林地、草地生态植

被恢复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并定期向本级人

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报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提

高草畜平衡和禁牧、轮牧、休牧监督管理能力及

水平.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扶持

政策,对在禁牧区、轮牧区、休牧区实施舍饲圈养

的,可以给予粮食、资金补助和技术扶持.

鼓励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等方式规

范舍饲圈养、品种改良,发展农业养殖规模经营.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对禁牧、轮牧、休牧区域内相关

组织和个人给予补偿.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扶持

适宜禁牧、轮牧、休牧区域内的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等有关政策,统筹资金在产业发

展等方面给予补助.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禁牧、轮

牧、休牧工作的宣传教育.

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开展禁

牧、轮牧、休牧相关法律法规、科学知识等的公益

宣传.

第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行为都有权举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以及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举报电话、信

箱等,并向社会公布;对接到的举报,应当及时核实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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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对在禁牧、轮牧、休牧工作中做出显著成

绩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超载

放牧或者在禁止放牧的区域放牧的,由县级人民政

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林地、草地使

用权人或者牲畜所有人处以每个羊单位十元罚款,

饲养人和牲畜所有人不一致的,同时对饲养人处以

每个羊单位五元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损毁

或者擅自移动界桩、围栏、标识等设施的,由县级人

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处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

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林业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禁牧、轮牧、休牧工作中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羊单位,是指１只体

重４５kg日消耗１．８kg标准干草的成年绵羊,或者

与此相当的其他家畜.具体折算按行业标准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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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草案)»
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　袁同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会议安排,下面我就«山西省禁牧轮牧休

牧条例(草案)»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条例»的起草背景

(一)«条例»的重要意义.建立林地和草地保

护制度,实施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畜平衡等制

度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

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林地和草地是我国陆

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也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

础和农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建立和推

动禁牧、轮牧、休牧制度是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

林地和草地、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

工作,对于实现林地草地“绿起来”和农牧民“富起

来”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条例»的制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

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法律的形式,明

确规定了“国家支持依法实行退耕还草和禁牧、休

牧,对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的草原和生

态脆弱区的草原,实行禁牧、休牧制度”,“新造幼林

地和其他应当封山育林的地方,由当地人民政府组

织封山育林”.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严格落实禁

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加快推进基本草原划定和

保护工作”.２０２１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

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把草畜平衡、

禁牧休牧等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地方各级政府年度

目标考核,细化考核指标,压实地方责任”.

(三)«条例»的必要性.我省地处黄土高原沟

壑区,气候干旱、土地贫瘠,自然生态环境较为脆

弱.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我省

开展了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每年完成营造林

４００万亩以上,造林绿化步伐持续加快,生态环境

有了明显的改善.随着山西省畜牧业的不断发展,

目前全省牛羊约有１５００多万只(头),其中散养的

有７００多万只(头)左右,由于发展方式相对粗放,

对畜牧业的规范和管理依据不足,直接影响我省林

草植被的保护和修复.根据全省营造林工程综合

核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全省人工造林计划

任务面积１７２４．１０万亩,失败３００．２９万亩,其中

６５．５％由牛羊啃食造成;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全省造林

１５２５．５８万亩,失败３７７．９２万亩,其中４７．２％由牛

羊啃食造成.上述原因,导致我省林地草地退化,

造林保存率较低、森林覆盖率增长较慢等问题.

(四)我省封禁保护工作开展情况.２００７年省

政府«山西省封山禁牧办法»的颁布出台,对于巩固

我省国土绿化成果,确保幼林地成林,发挥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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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缓解了林牧矛盾、草牧矛盾,实现了经济效益

与生态效益同步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忻州、吕

梁、临汾、运城、大同市也相继出台地方性封禁保护

法规,细化了封山禁牧的范围、内容、方式,对恢复

自然植被、保护现有森林资源、巩固生态建设成果

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已有规定存在主体职责

不明确,禁放机制不健全,立法位阶不高等问题.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及山西省委人大工作会

议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的要求,依法全方位

推进我省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尽快把我省禁牧、

轮牧、休牧纳入法制化保护轨道,有必要制定«山西

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

二、«条例»的起草过程

２０２２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山西省禁牧轮牧休

牧条例»列入年度立法计划后,由山西省林草局作

为主管部门牵头起草.接到任务后,省林草局高度

重视,专门成立立法起草小组,依托山西大学地方

立法研究咨询基地提供技术支撑.２０２２年６月,

省人大组织省林草局和省司法厅一同赴临汾、吕梁

等地就禁牧、轮牧、休牧立法工作进行调研.同时,

围绕禁牧、轮牧、休牧立法搜集整理国家和各省市

立法与政策文件,形成法律法规资料汇编.在立法

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借鉴兄弟省份

的立法经验,着手起草«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

(草案)».省林草局在单位内部多次召开座谈会、

论证会,并征求相关厅局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

对«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草案初稿,报

送省司法厅.省司法厅多次召开座谈会就法规主

要制度条款的科学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论

证,并与省林草局赴朔州市和忻州市进行座谈调

研,广泛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经多次修改,最

终形成了«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草案)».８

月２５日,省政府１４９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

禁牧轮牧休牧条例(草案)»,会后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审议.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２５条,从概念界定、管理体

制、规划、区域确定、管护主体和职责、扶持政策、法

律责任等七个方面进行了规定.

(一)关于禁牧、轮牧、休牧的概念界定.禁牧、

轮牧、休牧是加强林地、草地保护修复的重要途径,

是促进退化林地、草地休养生息、加快恢复林地、草

地植被的主要措施,是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必

然要求.根据«草原法»«森林法»及我省禁牧、轮

牧、休牧工作的特殊性,«条例(草案)»规定“禁牧、

轮牧、休牧是指在划定的林地或者草地上周期性、

季节性禁止放养草食性牲畜”.

(二)关于禁牧、轮牧、休牧管理体制.为防止

禁牧工作出现职责不清、体制不顺问题,根据«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条例(草案)»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禁牧、轮牧、休牧工作,以及载畜量核定工作”.

由于禁牧、轮牧、休牧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的管理

事务,«条例(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

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禁牧、轮牧、休牧相关工作”.此外,«条例(草

案)»还要求“相邻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禁牧、轮牧、休牧工作协作机制”,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建立禁牧、轮牧、休牧工作

协调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联防联治”,促进我

省形成禁牧、轮牧、休牧执法合力.

(三)关于禁牧、轮牧、休牧规划.禁牧、轮牧、

休牧必须强化规划引领,精准规范的规划布局,是

禁牧、轮牧、休牧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关键环节.«条

例(草案)»规定“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林业和草原发展规

划等,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禁牧、轮牧、休牧规划,报

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省人民政府林业草

原主管部门备案”,从而有利于明确禁牧、轮牧、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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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要求,确保我省在统

一规划布局下,开展禁牧、轮牧、休牧工作,保证禁

牧、轮牧、休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四)关于禁牧、轮牧、休牧区确定.禁牧、轮

牧、休牧区域、期限的确定是开展禁牧、轮牧、休牧

工作的基础,因此立法必须科学、准确、具体地界定

禁牧、轮牧、休牧的区域、期限,为今后开展禁牧、轮

牧、休牧工作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一是禁牧区的

确定.«条例(草案)»规定“人工造林二十年以内的

林地、封育期的林地、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的草

地、经过修复改良及划定为种质资源区的草地等区

域应当确定为禁牧区”.二是轮牧区、休牧区的确

定.«条例(草案)»规定“对禁牧区以外的草地,应

当遵循草畜平衡原则,根据核定的载畜量和草地生

长情况,确定轮牧区、休牧区”.此外«条例(草案)»

还要求“在禁牧区、轮牧区、休牧区的主要路口、牲

畜活动频繁的区域设置界桩、围栏、标识等设施,载

明区域名称、范围和期限”,便于牲畜所有者、饲养

人知晓,便于社会监督.

(五)关于管护主体及管护职责.为加强林地、

草地资源管护,明确各主体对林地、草地资源的管

护职责,«条例(草案)»规定“在禁牧区、轮牧区、休

牧区,林地和草地按照‘谁所有(经营),谁管护’的

原则,由负有管护职责的单位或者使用权人,承担

管护责任”,并规定管护单位或者使用权人要履行

“落实国家和本省有关禁牧、轮牧、休牧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巡逻管护以及制止违反禁牧、轮

牧、休牧规定的行为,并及时向所在地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

部门报告”的职责.充分发挥管护主体的监督作

用,认真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轮牧、休牧制度,严

厉打击破坏林地、草地资源的违法行为.

(六)关于扶持政策.坚持“以疏为主、以堵为

辅、疏堵结合”的思路,强化舍饲圈养技术扶持,为

顺利开展禁牧、轮牧、休牧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条

例(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扶持

政策,支持、鼓励舍饲圈养、品种改良和饲草种植加

工,对在禁牧、轮牧、休牧区实施舍饲圈养的,给予

粮食、资金补助和技术扶持”,并明确规定了“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

区域内舍饲圈养、牲畜品种引进改良以及饲草种植

开发利用的推广工作”.禁牧、轮牧、休牧工作通过

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优化环境,坚持“堵”和“疏”相

结合,引导广大群众舍饲圈养,促进农牧业高质量

发展,减轻林草承载压力.

(七)关于法律责任.针对实践中禁牧、轮牧、

休牧标志被损毁、破坏问题,«条例(草案)»参考借

鉴«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相关规定,明确了处罚的数

额,对“擅自移动或者损毁界桩、围栏、标识等设施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考虑到在

实践中违反禁牧、轮牧、休牧规定的责任主体不仅

包含林地、草地承包经营人、牲畜所有人,而且涉及

饲养人(放牧人),因此,«条例(草案)»规定“超载放

牧或者在禁牧区、休牧区放牧的,对林地、草地

承包经营人或者牲畜所有人处以每个羊单位十元

罚款,饲养人和所有人不是同一人的,同时对饲养

人处以每个羊单位五元罚款.”将饲养人也列为处

罚对象,有利于打击和查处超载过牧和禁牧休牧期

违规放牧行为.

以上是«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草案)»有

关情况的说明,是否妥当,请各位常委、专家、领导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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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乔建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草案))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省人民政府第

１４９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

议.农工委对条例(草案)认真研究论证,形成了研

究意见,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定.受主

任会议委托,现将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上下坚定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机遇,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

生态保护修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更

亮、成色更纯,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３．

５７％,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７３．０％.但我省的

生态建设仍面临较大挑战,林草资源空间分布不

均、质量低,生态脆弱区分布广,总体上缺林少绿、

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巩固造林

成果需要进一步强化.近五年的省营造林综合核

查结果显示,新造林失败面积中一半以上由牛羊啃

食造成,超载过牧、自然灾害集聚等多种因素叠加

影响下,全省草原８０％以上出现不同程度退化.

全面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亟需加强.

«山西省“十四五”林业草原发展规划»提出,到

２０２５年,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６％,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达到７３．５％.完成这一目标,迫切需要全力攻坚

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全力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以法

治手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二、条例草案的研究过程

建立机制,协同立法.制定«山西省禁牧轮牧

休牧条例»是我省２０２２年度重要的立法项目,常委

会党组高度重视,张志川副主任亲自主抓.农工委

坚持“早介入、深介入”,充分发挥立法主导作用,２

月初商有关部门制定立法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

和条例(草案)起草专班,建立起协同立法的责任

机制.

深入基层,广泛调研.６月６日至１０日、９月

１９日至２３日,农工委会同省林草局、司法厅等先

后到吕梁、临汾和运城３市１１县(区),深入林区草

地、畜牧企业、养殖户实地察看、走访座谈,充分听

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广泛掌握广大群众的意愿,协
—７２—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６　



调推动相关部门高质量起草条例(草案).

认真研究,充分论证.３月２４日,就条例(草

案)立法大纲与相关部门专题研究.针对疫情防控

形势,８月份委托各市人大常委会就条例(草案)视

情开展立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建议.８月２３日,

采取线上论证和书面论证的形式,邀请部分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专家学者、有关部门、基层

干部群众、畜牧企业等,就条例(草案)的合法性、适

当性、合理性深入论证.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

基础上,农工委分党组专题研究,形成了研究意见.

三、主要研究意见

农工委研究认为,条例(草案)主旨明确、结构

合理、条文清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符合我省实际,建议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同时,就进一步完善条例(草案)提出以下修改

建议:

(一)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立法始终,推

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

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经

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条例(草案)要进

一步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更

好地平衡人与自然、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禁牧与

放牧的关系.坚持系统观念,推进林草地修复保护

和合理利用一体发展,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经济发

展的持续性.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

广大群众更好地共享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果.

(二)进一步加大对禁牧、轮牧、休牧区域内的

政策支持力度,在发展中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面贯彻实施党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坚定不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准

确把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统筹抓好大保护,协同

推进大发展,是推进我省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途径.实施禁牧、轮牧、休牧,影响较大的是区域

内的部分零散养殖户.目前,全省牛羊存栏１５００

多万只(头),其中散养的近６００多万只(头).建议

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支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

等方式规范舍饲圈养,加大对饲草种植加工的扶持

力度,推进养殖现代化发展.科学规划禁牧、轮牧、

休牧区域,调整产业布局,坚定走绿色、可持续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加强农业“特”“优”战略的推进实

施,因地施策促进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

当地经济发展.对禁牧后生产、生活有困难的群

众,统筹资金在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补助.建立健

全生态补偿机制,对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生态保护

补偿和奖励.

(三)建立严密的监管体系,增强对违法行为的

震慑力,确保实现立法意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

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保护

生态必须依靠激励和约束并重的制度体系.建议

条例(草案)明确禁牧区域内的牛、羊等食草牲畜应

当实施舍饲圈养.运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加大对禁

牧、轮牧、休轮区域监管.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让尊法守法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此外,农工委建议对相关条款进一步细化,对

部分文字表述进行修改,并按照上述建议形成了修

改建议稿.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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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对«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草案)»(以下

简称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初审后,省人大法制

委员会、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人大常委会

农村工作委员会、省林业和草原局、省司法厅根据

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

改,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各设区的市、部分县(市、

区)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同时在

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岳普煜带队赴长治市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

基层意见建议;邀请省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对

草案进行论证,结合调研和论证的修改意见和建

议,对草案进行进一步修改.１１月１日,法制工作

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逐条进行研究修改;

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

一审议;１１月２９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进行

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现

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二十五条.初审后,综合审议、

调研、论证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草案进行了

有针对性的修改;根据立法技术规范,对草案初审

稿内容重复或者有逻辑关联的条款,进行了删除、

整合.现草案修改稿共二十六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禁牧、轮牧、休牧的概念

草案初审稿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

禁牧、轮牧、休牧是指在划定的林地或者草地上周

期性、季节性禁止放养草食性牲畜.”审议时,有的

组成人员提出,草案初审稿对禁牧、轮牧、休牧的概

念规定得过于原则,建议对这三个概念予以细化.

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

将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本条例所称禁牧是指在

划定的区域内,禁止放牧期限一年以上的管护措

施;轮牧是指在划定的区域内,划分成若干小区,按

照一定的顺序定期轮流放牧的管护措施;休牧是指

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季节性禁止放牧的管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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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政府及其部门职责的规定

草案初审稿第四条、第五条分别对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

的职责进行了规定.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

草案初审稿对政府及其部门职责规定得不明确,职

能部分有交叉,建议对政府及其部门的职责进行梳

理,对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法制委员会经过认

真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将第四条、第五条分

解为三条,分别是草案修改稿第四条、第五条和第

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禁牧、

轮牧、休牧工作的领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禁牧、轮牧、休牧

的监督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具体组织实施相关的禁牧、轮牧、休牧工作”;“村民

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禁

牧、轮牧、休牧相关工作”.

(三)关于对禁牧、轮牧、休牧区域内扶持措施

的规定

在草案初审中,农村工作委员会和部分组成人

员均提出,既要坚持生态优先,科学规划禁牧、轮

牧、休牧区域,又要因地施策,发展特色产业,促进

农民增收.因此,建议增加有关扶持措施.法制委

员会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增加第

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禁牧、轮牧、休牧

区域内相关组织和个人给予补偿.”“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引导、扶持适宜禁牧、轮牧、休牧区域内的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等有关政

策,统筹资金在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补助.”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法制委员会还对一些条款在规范内容、立法技

术和文字表述方面作了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

顺序作了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出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０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百二十九号)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９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

修改‹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和‹山西省煤炭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８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

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

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并落实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

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保障力度,加强

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持续改善安全生产

条件,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

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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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负责本单位安全生产综合管理

工作;其他负责人履行各自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工

作管理职责.

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根据本行业、领域的特点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履行本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的有关安全生产义务.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

生产工作的领导,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制定安全生产规划,并组织实施.安全生产规划应

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相衔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设

施建设和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本

级预算.

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安全

生产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行政区域安全生产工作

负全面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

生产工作负相关领导责任.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

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能源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依法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

施监督管理.

新兴行业、领域中涉及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明

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

定监督管理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对有关行

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统

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齐抓共管、相互配

合、信息共享、资源共用,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

区、保税区、风景区等的安全生产委员会,应当定期

分析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统筹协调安全生产

工作中的重大事项,推动解决重大问题.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普及安全生产知识.

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单位有进行安

全生产公益宣传教育的义务,有对违反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生产经营

单位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进安全文化建设、

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援、安全生产科学

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方面取

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的有功人员,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

产条件:

(一)依法取得相应证照;

(二)具有保障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

(三)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设施以及生产工艺

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

(四)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

(五)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

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

(六)特种作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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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资格;

(七)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

(八)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九)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

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考核合格;

(十)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

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下列有关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

(一)安全生产委员会制度;

(二)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制度;

(三)安全生产例会制度;

(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五)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分级管控制度;

(六)安全生产检查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七)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

(八)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有限空间作

业、地下挖掘作业、悬吊作业、临近高压线作业等危

险作业管理制度;

(九)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制度;

(十)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

(十一)应急管理和事故报告、调查处理制度;

(十二)安全生产考核、奖惩制度;

(十三)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制度;

(十四)外包队伍和外包工程等相关方安全管

理制度;

(十五)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制度.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全员安全生产责任范围、监

督检查和考核标准等内容,编制安全生产责任清

单.考核结果与安全生产奖惩措施挂钩,作为从业

人员职级调整、收入分配等的重要依据.安全生产

责任清单和考核结果在本单位公示.

国有及国有控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

任制考核结果,纳入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的经营业

绩考核管理,并与奖惩措施挂钩.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管理

人员应当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指挥、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违章、冒险

作业;

(二)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生产强度或者生产

定员组织生产;

(三)违反操作规程、生产工艺、技术标准或者

安全管理规定组织作业;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

每年依法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以及个人安全生产履职情况,并

接受从业人员的监督.

第十四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

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从业人

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

备不少于从业人员百分之一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但最低不少于两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至少配备一名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

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

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

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

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

人的,以及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三百人

的,应当设置安全总监,协助主要负责人专项分管

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鼓励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设置

安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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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矿山、金属冶炼、道路运输和危险

物品的生产、储存、装卸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

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配备或者聘用注册安

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应当按照不少于安全生产

专业服务人员百分之三十的比例配备注册安全工

程师.

第十六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

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评价以

及安全设施设计及其审查,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

执行.

第十七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

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

或者使用前,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

全技术服务机构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评价,编制建

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由建设单位组织.验

收组应当由项目建设单位和设计、施工、监理、评价

单位项目负责人以及具有相应专业资格的专家组

成,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规定组织验收.专家可以从省、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建立的专家

库中聘请,组成专家组.

专家组应当出具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建设

单位应当出具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验收人员应

当签字确认,建设单位和验收人员应当对安全设施

竣工验收结果负责.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建设单位应当自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起十五日内,将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

报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部门.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验

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

登记建档,并采取下列安全措施:

(一)定期对重大危险源的有关装置、设施、设

备和场所开展风险辨识和安全评估,并记录在案;

(二)在重大危险源现场建立监控系统,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载明重大危险源危险物质种

类、数量、危险危害特性,标明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

置办法;

(三)将重大危险源可能发生事故的危害后果、

应急措施等信息,向受影响的单位、区域以及人员

进行公告;

(四)制定重大危险源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

置方案,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演练.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重大危险源数据、评估报

告等资料报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制度,对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评估、分

级,并编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落实管控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

布本单位重大安全生产风险提示、安全防范措施、

事故应急预案等主要内容;在存在安全生产风险的

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风险告知栏和安全警示标识;

向从业人员发放告知卡,详细标明作业场所和工作

岗位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事故预防以及应急措

施、报告电话等内容.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排查治理

事故隐患,如实记录排查、治理、评估、验收等内容.

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

证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人员,暂时停产

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

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方案和验收结果应当及

时在本单位公示.

第二十一条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从业人员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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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清单和重大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向生产经营单位的职工大会或

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矿山单位有关负责人应当现场

带班,巡查关键环节、重点部位,掌握现场安全生产

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置事故隐患,发现直接危及人

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应当立即组织人员撤离

现场.

地下矿山带班负责人应当与当班作业人员同

时下井、同时升井.

第二十三条　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建

筑施工、运输、消防、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的生产

经营单位,实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承诺制度.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国家和行业

部门认定的危险作业,应当执行危险作业管理制

度,开展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估,制定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按照操作规程和作业方案作业,安排专人负

责现场安全管理.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区域、生活

区域、储存区域之间的安全距离以及周边安全防护

距离,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油气长输管道、水库、淤地坝、尾矿库和危险物

品生产、储存场所与公共设施、居住区等人员密集

场所以及重要工业设施、重点保护区域的安全防护

距离,应当符合国家、省有关规定.

居民区(楼)、学校、医院、集贸市场以及其他人

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油气长输

管道、水库、淤地坝、尾矿库和危险物品生产、储存

场所;违法设置的,应当限期迁出.

油气长输管道、水库、淤地坝、尾矿库和危险物

品生产、储存场所安全防护距离内,不得建设居民

区(楼)、学校、医院、集贸市场以及其他人员密集场

所;已经建成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消除危害.

第二十六条　煤矿应当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

二级以上等级标准.

非煤矿山、金属冶炼、一般化工、化学制药、运

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

当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以上等级标准.

建筑施工单位应当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合格

以上等级标准.

第二十七条　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建

筑施工、运输、民用爆炸物品、渔业生产等高危行

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

保险.

第二节　特别规定

第二十八条　煤矿办矿主体应当加强对所属

煤矿的安全管理,安全管理层级不得超过三级.

第二十九条　煤矿的发包、承包应当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禁止井工煤矿将井筒以及井下新

水平延深的井底车场、主运输、主通风、主排水、主

要机电硐室开拓工程以外的井下采掘作业或者井

巷维修作业作为独立工程发包给其他生产经营单

位或者个人.禁止转包井下新水平延深开拓工程.

承揽煤矿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具备建筑

业企业资质,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禁止转包、违

法承包项目或者出借资质.

第三十条　煤矿应当设置安全监察专员,由具

有煤矿主体专业的有关负责人担任,承担下井带班

期间的煤矿生产安全首要责任,负责对煤矿生产作

业的关键环节实施监督检查.具体办法由省人民

政府制定.

第三十一条　煤矿应当加强建设、生产期间的

地质勘查,采用综合勘查技术查明井(矿)田范围内

的瓦斯、水、火、采空区塌陷等致灾因素,并采取相

应的防范措施.

第三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实行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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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合理布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国土空间

规划时,根据实际需要规划设立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的园区以及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停放区域.

新建化工项目应当进入化工园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以及化工园区应当制定化工项目安全准

入条件.

第三十三条　化工园区以及涉及重大危险源

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开展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

台建设.

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实行重大危险源安全责任制,明确

重大危险源的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操作负

责人.

第三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应当建立

健全危险化学品采购、储存、使用、处置等环节的安

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其使用条件应当符合

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要求.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本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使

用的安全管理.

第三十五条　建设单位根据工程项目建设需

要,按时足额拨付安全生产费用.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依法承揽工

程,不得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或者出借资质.施工

单位应当实行建设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委

派制,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六条　村(居)民自建房用作生产经营

场所或者人员密集场所的,在办理相关许可前,应

当经具备资格的专业机构出具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未依法取得土地、规划、建设等许可,擅自改扩建,

随意更改承重结构的,不得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十七条　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采、输

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勘探、开采、输送的安全

生产管理,重要设施和危险场所应当有安全防范措

施和警示标志,并配备防雷、防爆、防静电装置.

第三十八条　燃气非居民用户应当使用合格

的用气设备,安装灶前燃气自闭阀门、符合安全规

定的灶具连接管和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具.

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燃

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并确保装置正常使用.

第三十九条　从事道路运输的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加强对驾驶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严禁超

载、超限、超速、人货混载、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违

法行为,并对车辆进行定期维护、日常检查,确保运

营安全.

严禁使用非法改装、报废、安全设施不全、不符

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等存在事故隐患的车

辆从事道路运输.

鼓励生产经营单位采用信息技术监测驾驶人

员精神状态,为车辆加装防碰撞设备.

第四十条　道路旅客运输生产经营单位、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生产经营单位和拥有五十辆以上重

型载货汽车或者牵引车的道路运输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建设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平

台,或者使用符合条件的社会化卫星定位系统监控

平台,对所属道路运输车辆和驾驶员运行过程进行

实时监控和管理.

拥有五十辆以下重型载货汽车或者牵引车的

道路运输生产经营单位或者个体道路运输经营户,

应当加入符合条件的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平台.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根据需

要可以通过道路运输车辆动态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随时或者定期调取系统数据.监控数据应当保存

六个月以上.

第四十一条　金属、非金属矿山生产建设规模

和服务年限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禁止新

建低于国家或者省规定标准的矿山.

第四十二条　尾矿库建设项目选址应当符合

安全要求.建设尾矿库应当依法办理土地使用审

批手续.

禁止在居民区和重要工业设施上游直接威胁

—６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６　



范围内新建山谷型、傍山型尾矿库.鼓励尾矿干排

和尾矿综合利用.

第四十三条　炼钢厂在吊运铁水、钢水或者液

渣等高温熔融金属时,应当使用带有固定式龙门钩

的冶金铸造起重机;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吊运高温熔

融金属作业应当使用符合要求的起重机.吊运线

路以及附近区域不得有积水,不得堆放潮湿物品和

其他易燃、易爆物品.

在高温熔融金属的吊运影响范围内,禁止设置

操作室、会议室、交接班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

等场所.

第四十四条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等

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燃气系统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设

置可靠切断装置,禁止在未可靠切断燃气气源、未

进行燃气浓度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无可靠措施的

情况下进行检修作业.燃气管道吹扫和置换,应当

按照要求使用蒸气、氮气或者合格烟气,禁止采取

自然放散或者用空气直接置换燃气.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等行业生产经营

单位在燃气区域进行作业,应当加强安全管理;有

人值守的岗位、燃气容易泄漏的关键部位等场所,

应当设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燃气浓度

超标时不得作业.

生产、储存、使用煤气的冶金、有色、建材、机

械、轻工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规定设立煤气

防护站或者防护组,配备相应的人员、救援设施以

及特种作业器具.

第四十五条　涉及液氨制冷的冷库以及制冷

系统应当由具备冷库工程设计、压力管道设计资质

的设计单位设计.

禁止液氨管线通过办公、休息和居住的建筑

物;液氨制冷机房、贮氨器等重要部位的事故排风

机和应急照明应当使用防爆电器,易泄漏液氨部位

应当安装氨气浓度检测报警装置,并与排风机自动

联锁.包装间、分割间、产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多的

生产场所的空调系统禁止采用液氨直接蒸发制冷

系统,快速冻结装备应当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

作业人员按照规定配置.

第四十六条　可燃性粉尘作业场所应当按照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安装通风除尘系统、泄爆

装置,使用防爆设施设备.禁止在可燃性粉尘作业

场所违规使用明火.

第四十七条　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单位,应当

遵守下列安全规定:

(一)不得擅自改变场所建筑的主体、承重结

构、使用功能;

(二)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配置安全设

施、器材,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维修,并记录存档.

设置警示、疏散等安全标志,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

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三)制定安全措施和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应急

救援人员,定期组织应急演练;

(四)从业人员应当履行岗位应急救援职责,熟

练使用消防器材,熟知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

位置;

(五)场所实际容纳的人员不得超过行业标准

和设计限定的人数;

(六)播放安全告知、张贴安全须知;

(七)组织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事项.

第三章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第四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依法享

有下列权利:

(一)与生产经营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合同

中载明有关保障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办理工

伤保险等事项;

(二)享有工作所需的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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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安全工作环境、设施和劳动防护用品;

(三)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工作岗位

所必需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

(四)了解作业场所、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

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五)对本单位安全生产提出建议,对存在的问

题提出意见、检举和控告;

(六)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停止

作业或者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现场;

(七)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依法享有工

伤保险并有依照有关法律获得赔偿的权利;

(八)拒绝违章指挥或者强令冒险作业;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应当依

法履行下列义务:

(一)严格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遵守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

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二)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参加应急演练,

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

能力;

(三)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立即

向现场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四)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及时报告并按相关

规定处置,紧急撤离时服从现场统一指挥;

(五)配合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如实提供有关

情况;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安排未经安全

生产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上岗作业;从业人员离岗

一年以上或者换岗的,上岗前应当重新组织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对劳务派遣人员、临时务工人员和

学校实习学生应当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

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记录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第五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从业人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四)安全设备、设施、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

护和保养;

(五)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有害因

素以及应急救援、自救互救等防范措施;

(六)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及其预防措施;

(七)生产安全事故案例警示教育;

(八)其他需要培训的安全生产内容.

第五十二条　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以自主培训为主;不具备安全生产培训

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具备安全培训条件

的安全培训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第五十三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前,应当进行岗

位安全检查,发现不安全因素或者事故隐患的,应

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

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检查

内容主要包括:

(一)设施、设备和安全防护装置的安全状态;

(二)所用工具符合安全标准和安全操作规定

要求;

(三)作业场地和物品堆放符合安全规范;

(四)劳动防护用品和用具齐全完好;

(五)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

(六)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第五十四条　当班生产活动结束后,从业人员

应当对本岗位负责的设备、设施、作业场地、安全防

护设施、物品存放等进行安全检查,清理现场.在

交接班时,从业人员应当做好生产设备、设施以及

安全设施运行情况的确认工作,做好交接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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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执法力量建设,按照国家和省的规

定配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执法人员,保障监管执法

所需的制式服装和标志、用车、装备、办公设施.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履行下

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研究制定

安全生产政策措施;

(二)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研究解

决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三)实行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管理;

(四)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依法决定关

闭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

(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健全安

全生产应急指挥机构,制定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领导和组织指挥事故应

急救援工作;

(六)依法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应当履行下列综合监督管理职责:

(一)分析安全生产形势,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

报告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

(二)指导、协调和监督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下级人民政府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三)实施同级人民政府对有关部门、下级人民

政府的安全生产巡查和目标责任考核;

(四)根据授权组织事故调查,负责事故报告、

统计分析和安全生产信息发布工作;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八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应当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

知识的宣传培训教育;

(二)研究制定安全生产政策措施,并负责组织

实施;

(三)制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安

全生产监督检查,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参与事

故调查;

(四)建立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和重大安全风险

源头防控制度;

(五)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挂牌督办制

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十九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一)根据职责建立安全生产联席会议制度,分

析研究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协调解决相

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二)加强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安

全生产信息平台,公开有关安全生产的行政许可、

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重大危险源监控、

隐患排查治理、安全诚信、标准化定级标准、事故调

查报告等事项;

(三)依法实行安全生产失信惩戒制度,建立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库,如实记录生产经营单位违

法信息,并向社会公告;

(四)与供电、供排水、供应火工品等单位建立

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对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资质

等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

行为;

(五)建立安全生产专家库,制定专家管理办

法,建立专家选聘、使用、考核、退出等机制;

(六)实行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

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执法情况统计分析

等制度,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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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对重大事故隐患组

织调查处理.

第六十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应当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对生

产经营单位实行分级分类监管.具体办法由省人

民政府制定.

第六十一条　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建

筑施工、道路运输等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推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记分办法.具体办

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十二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做

好安全生产宣传,发现事故隐患或者违法行为,向

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报告,协助完成信息报

送等工作.

第六十三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行业协

会、有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或者专家为安全生产提

供技术支持.

从事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依法从事

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服务,并对服务结果依法承担

责任.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

对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五章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六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完善应急救援机

制,建立相应的应急救援队伍,保障应急救援工作

经费和应急救援物资、装备的足额储备.

第六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

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

援预案.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保

税区、风景区等应当制定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协助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至少每年组织一次综合或者专项应

急预案演练.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

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

单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单位,至少每半年组织

一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第六十六条　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

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

正常运转.

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的,可以不建立应急救援组

织,但应当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也可以与专

业应急救援机构签订应急救援服务协议.

第六十七条　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

分别由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县级人民

政府负责调查.具体调查方式和程序按照«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事故发生单位瞒报、谎报、迟报或者破坏事故

现场,导致事故原因和责任无法查明的,认定该单

位负有事故责任.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六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应当定期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的情况,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其他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每月对本行业、领域

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于每

月五日(遇法定节假日时间顺延)前将上一个月的

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表报送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和

本行业、领域的上一级管理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于每月

六日前将上一个月的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报表报上

一级应急管理部门,并通报同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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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六十九条　事故应急救援、调查处理和伤亡

赔偿的费用,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

承担,当地人民政府负责统筹协调,并督促及时支

付所需费用.事故涉及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的,

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事故调查认定的责任划分各

自承担的份额.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

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由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二)从事国家和行业部门认定的危险作业,违

反本条例规定的.

第七十三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３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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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
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梁若皓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修订草案)已经８月２５日省人民政府第１４９次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是省人大

常委会立法计划重点项目.我委认真落实常委会

党组要求,严格执行常委会立法计划,积极做好条

例修订各项工作.年初与省应急厅、省司法厅共同

研究制定条例修订大纲和工作方案,成立实行“双

组长制”的立法工作领导组.梳理提炼安全生产

“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常委会会议

审议意见,进一步明确条例修订的立法指导思想、

主要法律制度措施,并与相关单位深入沟通、达成

共识.５月１０日,修订大纲经立法协调小组会议

研究同意后印发相关单位.５月１２日,召开修订

工作座谈会,常委会副主任、立法工作领导组组长

李俊明出席会议,强调条例修订要坚持党对立法工

作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突出地方特色、解决实际问

题,并对修订工作提出具体要求.６－８月,会同应

急厅、司法厅赴省内外,有针对性地开展实地调研

和座谈交流.８月２６日,发函１１个设区的市人大

常委会征求意见.８月３０日,组织召开专家论证

会,充分听取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和有

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９月６日,召开委员会全

体会议逐条审议修订草案并提出审议意见.现将

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条例修订十分必要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于２００８年１月起实

施,２０１６年进行了两次修改,条例的实施对促进全

省安全生产发挥了积极重要作用.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安全生产法增

加４２条,加强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完善

安全风险预防控制体系、政府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和

责任制度等明确入法.作为实施性的地方性法规,

亟需对照上位法进行修改完善,实现与上位法的有

效衔接,确保安全生产法在我省的贯彻实施.我省

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

工、道路运输等传统高危行业企业众多,城镇化发

展、新农村建设、平台经济等新行业新领域等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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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问题、新风险不断涌现,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

加、集聚放大,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

监管,明确监管主体、堵住安全管理漏洞,依法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近

年来我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安全生产的政策文件,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

革发展的意见»«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

制规定»等安全生产重大部署,摸索总结出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安全生产实践经验,迫切需要转化为法

律制度,增强约束效力,为我省安全生产提供法治

保障.此时修改条例正当其时.

二、主要修改建议

我委认为,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修订草案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

细化上位法有关规定,回应我省安全生产现实需

要.修订草案立法指导思想明确,规定内容比较全

面,解决问题重点突出,主要制度措施基本可行,建

议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同时提出以下主要修改

意见:

(一)明确安委会职责.安全生产委员会是各

级党委政府组织领导安全生产工作的议事协调机

构,对协调支持督促相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指导推

动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结合我省

实际,进一步明确安委会职责和工作要求,压实上

位法规定的职责.

(二)增加公益诉讼规定.公益诉讼是安全生

产法新增加的内容,修订大纲也明确要建立安全生

产公益诉讼.增加并细化公益诉讼的有关程序性

规定,促进有关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法.

(三)明确权责清单编制.权责清单是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全面履行核心职能的基础性

制度,是依法行使公权力、依法用权、依法履职、依

法追责的重要依据,是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安全生

产有关监督行为社会公信力的重要途径.编制安

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是上位法的明确规定,也是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有效措施.

(四)增加应急处置程序.安全生产事故只能

最大程度避免,不可能绝对消除.上位法对政府、

管理部门、单位和个人的事故报告、组织抢救程序

作出原则性规定.增加并细化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后应急救援处置程序的有关规定,有利于保证发生

事故后的有效救援,最大限度防止事故扩大,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五)增加失信惩戒规定.诚信守法是对生产

经营单位的最低要求,引入信用机制,对安全生产

重大违法行为予以惩戒,有效解决“屡禁不止、屡罚

不改”的问题,提高全社会安全诚信水平.增加对

违法失信企业及其主要负责人的约束性规定,与

«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有效衔接.

(六)调整体例结构.现修订草案体例结构对

应上位法、延续原条例,一定程度上难以体现我省

安全生产的地方特色.将第三章与第二章合并,作

为第二章第二节,原第二节调整为第三节;原第五

章调整为第四章,增设一章“安全生产的社会共治”

作为第五章,将公益诉讼、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中

介机构等纳入其中.

(七)其他.删除部分与上位法重复且未能细

化的条款.合并第５条和第９条、第６７条和第７８

条有关政府职责的规定,合并第８８－９１条并分项

作出规定.同时,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责任人、其

他负责人予以界定,对部分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的

条款进行修改,部分条款的表述进行修改.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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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对«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

称修订草案)进行了初审.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

为,２０２１年安全生产法进行了修订,为了使我省安

全生产条例的内容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同时结合我

省目前的安全生产方面的严峻形势,对法规进行修

订十分必要.同时,对修订草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和建议.会后,我们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对

修订草案进行了反复认真研究和逐条修改,将修改

后的修订草案印发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直

有关部门、各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部分企业征

求意见,利用网络、报纸等媒体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１０月２７日召开论证会,１０月３１日法工委全体

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逐条认真研究,１１月４日,法

制委召开全体会议,对修订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并

对修订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１１月２９日经

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将修订草案修改稿提请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修订草案初审稿共７章９３条.修改过程中,

删除１４条,合并９条为４条,按照立法技术规范,

在语言文字和逻辑性上对修订草案条款进行了调

整,修改后的修订草案共７章７４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与上位法重复的内容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提出,我省

的安全生产条例应该是贯彻执行新修订的安全生

产法,所以照抄、照搬安全生产法的内容建议删除.

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将修订草案初审

稿第三条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原则的内容和第八条

关于有关单位监管体制的内容删除.

(二)关于规范我省安全生产重点领域的问题

征求意见中,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我省作为能

源重化工基地,矿山、危险化学品等传统高危行业

企业众多,我省的安全生产条例更应该突出本省特

色,重点在这些方面进行规范,其他关于道路交通

安全、水利、文物等方面,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的规

定,建议在本条例中不再重复为宜.法制委员会采

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将修订草案初审稿第四十五

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四十九条、第五十七

条、第五十八条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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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法律责任

征求意见和修改过程中,有关方面提出,修订

草案第八十五条、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九

条的处罚没有上位法依据,建议删除.法制委员会

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将修订草案初审稿第八十五

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九条删除.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安

全生产活动遍布各行各业,修订草案中第二条的适

用范围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建议增加:“学

校、科研机构等非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

督管理活动,参照本法规执行.”的规定.法制委员

会对此进行了反复慎重的研究,考虑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法律适用主体范围的规定是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生产经营单位是指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一切合法或者非法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

他组织,其中并未作出非生产经营单位参照执行的

规定.有鉴于此,法制委员会建议维持现有规定

为宜.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意见,法制委

员会还建议对修订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

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

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修订草案作

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改后的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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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百三十号)

«山西省整沟治理促进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

山西省整沟治理促进条例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促进整沟治理,保护和修复生态

环境,推进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整沟治理活动适

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整沟,是指一个或者若干个流域构

成的地理单元.

第三条　整沟治理应当坚持规划先行、系统修

复、整体保护、因地制宜、综合治理、一体推进,实现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整沟治理促

进工作的领导,制定促进整沟治理的政策措施,推

进整沟治理工作在本行政区域开展.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实施

整沟治理活动,加大财政支持,统筹使用财政专项

资金和政府投资基金,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解决整

沟治理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县(市、

区)人民政府的安排,开展整沟治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负责整沟治理促进工作的协调和指导,以及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等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沟域

地区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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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地区林地、草地、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监督管理

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民政、财政、生态

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乡村

振兴等其他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整沟

治理有关工作.

第六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引导村民支持、参与

整沟治理工作,并依法维护村民在整沟治理中的合

法权益.

第七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本

行政区域整沟治理规划.整沟治理规划应当与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保护、乡村

振兴等规划相衔接.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整沟治理规划,

制定本行政区域整沟治理实施方案.整沟治理实

施方案应当包括沟域名录、沟域范围、治理方式、实

施时间等内容.

编制整沟治理实施方案应当征求沟域范围内

村民的意见.

第八条　整沟治理可以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实施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保护

修复、土地复垦等,促进耕地保护和土地集约节约

利用,改善生态环境.

第九条　整沟治理应当根据地形坡度和自然

植被条件,实施封育保护、坡耕地综合整治、塬面治

理保护,推进谷坊、淤地坝、适地植被建设等工程,

采取塬面、沟头、沟坡、沟道防护等措施,开展生态

清洁流域建设.

在整沟治理过程中应当科学合理布设截排水

沟等径流排导和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收集和利用雨

水资源.

禁止损坏、擅自占用淤地坝.

第十条　支持在沟域地区开展旱作梯田建设

和老旧梯田提升改造,防止水土流失.

第十一条　整沟治理中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应

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实行自

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

治理.

生态保护修复活动严格限制采用高养护成本、

高耗水的修复措施,严格控制人工化造景.

第十二条　整沟治理涉及矿山生态修复的,应

当因地制宜对开采活动造成的岩坑、采空区、裸露

山体采取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土地复垦、恢复植被

等措施.

前款规定的生态修复,按照谁破坏、谁修复的

原则,由采矿权人承担矿山生态修复责任;未取得

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或者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

采矿的,非法开采人除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外,

还应当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由于历史原因无法确

定修复责任人或者责任人灭失的矿山、政策性关闭

时确定由政府修复的矿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

担修复责任并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整沟治理涉及停止使用的尾矿、煤

矸石、废石等矿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的,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等规定进行封场,防止造成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封场后,根据地形条件、水资源

以及表土资源等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土地复垦或者生态修复.

第十四条　整沟治理实行一沟一策,因地制宜

发展生态农业、康养休闲、乡村旅游等产业.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电子商务企

业、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以多种方式与沟

域地区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依法保障农

民收益.

第十五条　整沟治理应当加大沟域地区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绿化美化乡村环境,塑造乡村风貌,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第十六条　沟域地区村庄已经实施异地搬迁

的,应当依法对退出使用的宅基地进行土地复垦或

者生态修复.搬迁村民依法享有在迁出地承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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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退耕还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保护、

耕地地力保护等各种涉农补贴和生态补偿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回、侵占搬迁村民

或者其他合法主体依法承包经营的荒山、荒沟、荒

丘、荒滩以及农民依法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

等农村土地.

第十七条　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绿色基金、绿色

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为整沟治理提供金融

支持.

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公益参与、自主投资等方式

参与整沟治理,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十八条　整沟治理中因生态修复工程产生

的土石料以及原地遗留土石料,河道疏浚产生的淤

泥、泥沙,优质表土和乡土植物,优先用于本修复

工程.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在整沟治理中的碳汇

能力建设和碳交易.

第二十条　整沟治理涉及的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单位、古树名木等,应当依

法予以保护.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在整沟治理促进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

职责的,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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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整沟治理促进条例(草案)»
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杨向群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整沟治理促进

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

说明:

一、条例草案起草过程

整沟治理立法是省人大常委会确定的２０２２年

自主起草的“小切口”立法项目.去年１２月３１日

立法工作正式启动,常委会高度重视,党组书记、副

主任罗清宇专门作出指示,分管副主任李俊明担任

立法领导组组长,成立了环资工委牵头,法工委、省

政府有关部门和忻州市人大常委会共同参与的起

草组.起草工作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

彻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依据

水土保持法、乡村振兴法、黄河保护法(草案)等上

位法,立足山西实际,积极回应基层整沟治理实践.

在准备阶段,环资工委起草了立法大纲,制定了立

法工作方案和蹲沟调查方案.汇编整理包括综合

篇、成效篇、项目册在内的３册约４５万字参阅资

料,为立法工作提供参考.在调研阶段,５月以来,

立法调研组先后赴大同、忻州、长治、晋城等地,深

入灵丘车河有机社区、高平市野川镇易地扶贫和采

煤沉陷区治理搬迁村庄、潞安集团司马煤业公司煤

矸石综合治理项目等实地了解整沟治理情况.蹲

沟调查小组先后深入忻州１４个县(市、区)、五台山

风景名胜区、关帝山国有林管理局枝柯林场等地深

入调查,调查沟域共２０余条,整理１０个典型整沟

治理项目案例,为立法提供第一手资料.条例草案

起草过程中,我们积极学习借鉴甘肃天水罗玉沟治

理、江西矿山生态修复等经验,先后向省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和１１个设区的市征求意见,通过山西人

大官网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组织召开专家论证

会.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形成目前的草案文本.

二、制定条例必要性

沟域是我省地质地貌的基本形态,是承载农村

生产、生活、生态的重要载体.整沟治理以沟域为

载体,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治山治水治

村一体推进,是我省从实际出发,统筹生态环境保

护、实施乡村振兴的治理实践.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

举措.２０１７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岢岚县宋

家沟新村时强调,“实施整村搬迁,要规划先行,尊

重群众意愿,统筹解决好人、钱、房、地、树、村、稳七

个问题”.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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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条件的地方要大力建

设旱作梯田、淤地坝等”.近年来,全省易地扶贫整

村搬迁３３６５个深度贫困自然村,全省采煤沉陷区

治理搬迁村庄１１７０个;作为适宜发展旱作农业的

省份,我省有新建旱作梯田３８０万亩和新建淤地坝

５０００座潜力.制定条例是对生存条件恶劣、生态

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流失严重等各类搬

迁村实施整沟治理作出规范,营造天蓝、地绿、水清

的生产生活环境.

(二)是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有效途径.整沟治理作为我省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实践,写入了«山西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关于山西

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争先崛起的

行动方案»«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

量发展的决定».同时,整沟治理作为黄河不同区

域生态保护修复的六项制度措施之一,写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草案)»第三章“生态保护

与修复”第３１条第３款,表述为“国家支持在黄河

流域上中游开展整沟治理.整沟治理应当坚持系

统修复、整体保护,因地制宜、综合治理”.条例将

作为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的配套法规,为推动我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三)是推动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

方式.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

我省属于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生态脆弱,水土流失

严重.整沟治理实践中,涌现出静乐庆鲁沟、河曲

榆岭洼、繁峙伯强沟、宁武涔山沟以及灵丘县车河

有机社区等一批生态宜居型、乡村旅游型、高效农

业型等特色鲜明的典型沟域,实现了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使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

兴的有效支点.制定条例是将成功实践经验法治

化,推动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三、条例草案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２６条,不分章节,包括概念和

基本原则、政府及部门职责、生态修复措施、权益保

障措施、支持和鼓励措施等主要内容.

(一)关于概念和基本原则.本条例所称整沟

治理,是指在山区实施整村搬迁、农村集聚发展、凋

敝村落治理等过程中,对村庄所在沟域开展生态修

复、水土流失防治、土地复垦和维护农民相关合法

权益等的综合治理活动.遵循生态优先、科学规

划,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的原

则,坚持治山治水治村一体推进,统筹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关于政府及部门职责.明确了整沟治理

应当建立省统筹、市负总责、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

制.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村委

会的职责,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明确由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整沟治理规划,县级人民政

府制定实施方案和沟域名录并组织实施.

(三)关于生态修复措施.针对沟域地区存在

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水土流失、矿区生态环境破坏

等问题,明确了坚持保护优先的生态修复原则,规

定了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发展旱作梯田、生态

清洁小流域建设、废弃工矿地和固废堆场治理以及

搬迁后宅基地复垦复绿等要求.

(四)关于权益保障措施.注重维护搬迁群众

各项权益,明确规定因整村搬迁后实施整沟治理

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非法收回、侵占、剥夺搬

迁群众依法承包经营的土地,搬迁群众依法享有各

种农牧业补贴和生态补偿,保障搬迁群众各项权

益.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以多种方式与村民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共享沟域产业发展成果.

同时明确依法保障社会资本在整沟治理中的合法

权益.

(五)关于支持和鼓励措施.明确建立多元投

入保障机制,统筹利用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投资基

金,鼓励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渠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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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对集中连片开展生态修

复达到一定规模和预期目标的生态保护修复主体,

可以依据有关规定,利用一定比例的治理面积从事

旅游、康养、体育、设施农业等产业开发.支持对修

复形成的具有碳汇能力的生态系统,按照有关规定

申请核证碳汇增量并进行交易.

以上说明连同 «条例 (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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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整沟治理促进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对«山西省整沟治理促进条例(草案)»(以下

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

为,制定该条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国

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与黄河保护法,推动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具体行动和法治举

措,十分必要.同时,组成人员对草案提出了很好

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会同环资工委、省自然资源厅,根据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认真研究、逐条修改;将

修改后的草案向省市县有关单位(含忻州市及其

１４个县市区)、常委会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和基层立

法联系点征求意见和建议,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岳普煜副主任带队赴长治、晋中、

忻州进行实地调研,深入沟域腹地,走进煤炭企业,

察看治理项目,召开座谈会,了解整沟治理实际情

况,听取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和基层意见建议;邀

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草案进行论证,进一步征

求意见建议.根据各方面反馈的意见建议和调研

了解的实际情况,对草案做了修改完善.１０月３１

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修改稿进

行逐条研究.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对

草案修改稿进行了统一审议.１１月２９日,经主任

会议研究,决定将草案修改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

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２６条.修改时,我们根据组成

人员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修改建议,删除４条,

增加１条,合并２条为１条,现草案修改稿共２２

条.现草案主要规范了整沟治理活动中政府及其

部门职责、整沟治理措施、支持鼓励措施等内容.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压实政府职责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政府是整沟治理

工作的主要推动者,草案应当对各级政府职责予以

明确和理顺,建议对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法制委员

会研究认为,明确并理顺各级政府在整沟治理工作

中的职责,是各级政府在法治轨道上依法开展整沟

治理工作的有力保障.法制委员会建议采纳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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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

整沟治理工作中的职责,同时增加乡(镇)一级人民

政府的职责,即草案修改稿第四条.

(二)关于特定固体废物废弃堆放场所的治理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应当考虑我省整

沟治理实际,突出对煤矸石等固体废物废弃堆放场

所的治理措施,建议草案予以进一步明确规范.调

研了解到,有不少尾矿、煤矸石、废石等矿业固体废

物的废弃贮存设施处于沟域中,如何对其进行处置

是整沟治理的突出问题之一.因此,法制委员会建

议,根据组成人员的意见将草案初审稿第十三条修

改为:“整沟治理涉及停止使用的尾矿、煤矸石、废

石等矿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环境保护等规定进行封场,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封场后,根据地形条件、水资源及表土资

源等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进行土地复垦或者生态修复.”即草案修

改稿第十三条.

(三)关于村庄治理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对沟域地区农民

仍然居住的村庄进行治理,是草案不可或缺的内

容,建议增加这方面规定.法制委员会建议采纳组

成人员的意见,增加一条关于沟域地区乡村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推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方面的

规定,即草案修改稿第十五条.

(四)关于整沟治理后的土地等相关资源的管

理与利用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中关于整沟

治理后的土地等相关资源的管理与利用内容,不属

于草案的规范内容,建议删除.法制委员会认真研

究认为:一是草案主要规范的是整沟治理及相关活

动,而整沟治理后的土地等相关资源的管理、利用

以及相关权益分配不属于草案的调整范围;二是土

地属于生产资料,对生产资料如何分配是我国基本

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属于国家专属立法权,地方

立法无权涉及.基于以上考虑,法制委员会建议,

根据组成人员的意见删除草案相关内容,即草案初

审稿第十五条、第二十条以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二条的有关内容.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初审稿在立法技术、文字表述等

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

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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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百三十一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已由山西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

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

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审查了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省人

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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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百三十二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已由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决定: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在太原召开.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授

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作出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一、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山

西省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３

年省本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山西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工 作

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选举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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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选举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

九、选举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十、选举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十一、选举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二、选举山西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十三、通过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十四、其他事项.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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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的
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政

务信息公开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大同市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的
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９日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政务信息公开

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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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吕梁市城市绿化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通过的«吕梁市城市绿化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吕梁市城市绿化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通过的«吕梁市城市绿化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

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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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吕梁市停车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通过的«吕梁市停车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吕梁市停车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通过的«吕梁市停车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

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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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云竹湖保护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１日通过的«晋中市云竹湖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晋中市云竹湖保护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１日通过的«晋中市云竹湖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

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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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治市漳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审议通过的«长治市漳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长治市漳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

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审议通过的«长治市漳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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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延河泉域和三姑泉域

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审议通过的«晋城市延河泉域和三姑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决

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延河泉域和三姑泉域水资源

保护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审议通过的«晋城市延河泉域和三姑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

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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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物业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审议通过的«晋城市物业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物业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审议通过的«晋城市物业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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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

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通过的«临汾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４日通过的«临汾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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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政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现将省

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省政府系统办理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的情况报告

如下.

一、建议办理基本情况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肩负

着全省人民的重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历

史使命感、责任感,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

要求,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聚焦人民群

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履行职责,积极

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宏观性、前瞻性

的建议,充分体现了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

今年,省政府系统共承办建议７２２件,分别交

由１１个市政府和５３个省直部门、单位研究办理.

建议涉 及 的 方 面 有:科 教 文 卫 方 面 １５７ 件,占

２１７５％;农业方面１０４件,占１４４１％;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９９件,占１３７１％;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

方面９９件,占１３７１％;发展规划方面９７件,占

１３４４％;资源环保方面７３件,占１０１１％;工业方

面２４ 件,占 ３３２％;法 制 建 设 方 面 ２４ 件,占

３３２％,财政金融方面２０件,占２７７％;商业贸易

方面１９件,占２６３％;其他６件,占０８３％.

省政府系统各承办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建议

办理工作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实现形式,作为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自觉接受省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监督,通

过强化办理责任、加强沟通协作、狠抓办理落实、公

开办理结果等,扎实推动办理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

展,促进办理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确保办理任务圆

满完成.截至目前,７１９件建议已办理完毕,还有３

件建议为１０月下旬转交、未到办结期限,有关单位

正在抓紧落实.办理结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

情况:

(一)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年内能够解决的

５６５件,占总数的７８５８％.这些建议紧扣中心工

作,贴近基层实际,反映群众需求,具有较强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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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行性.各承办单位认真研究,积极采纳,抓

紧办理落实.主要涉及:教育科技、农业发展和乡

村振兴、文化和旅游建设、医疗卫生、环境污染防

治、工业转型升级、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二)所提问题近年内能够基本解决并已制定

解决措施或已列入改进计划的１４０件,占总数的

１９４７％.这部分建议涉及面较广,情况较为复杂,

完全解决有一个过程.各承办单位积极制定工作

计划,落实相关措施,创造条件争取尽快解决问题.

主要涉及:养老、公路铁路水利等部分大项目建设、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开发区建设等方面.

(三)所提问题因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近年内

难以解决留作参考的１４件,占总数的１９５％.这

部分建议有的诉求很具体,但因客观条件限制,或

与现行政策规定、管理体制不完全相符,所提问题

一时难以解决;有的建议超前性很强,有关部门留

作工作参考.对这些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各承办

单位都已向有关代表作了认真细致的解释说明,并

基本得到代表的认可和理解.

二、主要做法

(一)领导高度重视,压实办理责任.省政府高

度重视建议办理工作,把建议办理作为接受人民监

督、推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２月１０日,下发了«关于做好２０２２年省“两会”建

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安排部署了建议办理工

作,要求各承办单位务必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实事

求是的精神,进一步创新办理方式、提高办理质量,

认真吸纳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实实在在解决代表

提出的困难问题,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努力推

动办理工作从“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各位副

省长主动领办分管领域的共６个方面１７件重点建

议,明确办理要求,部署具体任务,定期了解情况,

研究解决存在问题.省政府办公厅负责综合协调

督办,１１个市政府和５３个省直部门负责具体承

办,各单位建立了主要负责同志负总责、分管负责

同志审核把关、业务处室具体办理、办公室综合协

调的责任机制,形成“层层抓落实、人人有责任”的

工作体系.

(二)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办理质量.一是完善

协同审查机制.提前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

委对接,组织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等１９个部门

参加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议案建议组,协助开展

立案审查交办工作,建议质量进一步提升,为“办”

好打下良好基础.二是完善办理机制.各承办单

位认真总结建议办理工作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积累

的宝贵经验,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下

来,同时,结合新的形势要求,不断完善联络员制

度、交办制度、内部协商制度、激励表彰制度,进一

步提高了办理工作的规范性.三是完善协同配合

机制.对部分综合性强的建议,明确主、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拟定答复意见前与会办单位充分沟通,全

面准确吸收各方意见建议;协办单位在职责范围内

认真研究、积极配合,及时将会办意见提交主办单

位,形成合力共同办理,力求全面系统有效地解决

问题.

(三)加强沟通联系,深度凝聚共识.各承办单

位坚持落实“三联系”制度,做好与代表沟通工作,

采取“请进来,开门办理”“走出去,上门办理”“到一

线,现场办理”等多种形式,了解代表诉求,达成统

一共识,提高办理质量.今年受疫情影响,与代表

面对面沟通变少,但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加

强与代表沟通调研.办理前,积极联系对接,掌握

代表真实意图,并结合工作实际,按条件成熟度分

类提出解决方案,对重点建议,主要领导参加组织

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办理工作.办理中,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并采取座谈、电话等形式,积极与代表

沟通,介绍办理过程和相关政策,诚恳地征求代表

对办理工作的意见建议,增强相互理解,提高办理

质量和水平.办理后,及时收集反馈意见,真正做

到件件有着落,确保代表真正理解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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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跟踪督办,确保办理成果.为进一步

做好建议办理工作,确保建议真正落地见效,省政

府办公厅积极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保持

沟通,对复杂的建议及时进行督导,今年先后多次

到承办单位开展现场办公,有力促进了问题的解

决.省政府办公厅通过建议办理网络平台,随时了

解办理情况,对办理工作进度慢的单位及时督促催

办,对代表不满意的建议,及时督促承办单位重新

办理.各承办单位也普遍建立了办理工作台账,按

照时间节点及时答复代表.许多承办单位还将建

议办理工作纳入目标考核,有力促进了建议办理成

效.同时,各承办单位按照应公开尽公开的原则,

运用门户网站、报刊专栏、新媒体等途径向社会公

开办理结果,使建议办理成为回应代表关心关切、

反映体现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过程.

三、办理成效

一是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

展.推动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始终是代表们关注的

焦点,共提出相关建议１２０余件.我省按照推进产

业转型和数字转型“两个转型”的战略部署,围绕打

造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数字经济发展新高

地目标要求,不断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努力培育壮

大发展新动能.编制了«山西省“十四五”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规划»«关于推动山西省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印发了实施节能环保、新材料、合

成生物、电子信息、数字企业发展、未来产业培育等

２０２２年行动计划;制定了山西省促进工业经济平

稳增长７０条措施,进一步助推各项助企纾困政策

落实落地;立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

化、数字化治理四大领域,实施“八大工程”,初步构

建起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矩阵.前三

季度,全省 GDP 达到１８０２６万亿元,同比增长

５３％,增速排全国首位,快于全国(３％)２３个百

分点.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２６１％,增速

排全国第２位,其中税收收入增长３５１％.全省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９７％,增速快于全国

５８个百分点,全国排名第３位,中部第１位,工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２０５％,其中新能源汽车增

长７５７％,节能环保产业增长５５６％,均快于全省

规上工业增速.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增长６１％、６７％,分别快于全国１８、０３个百

分点.

二是突出营商环境改善,助推政府治理能力提

升.营商环境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治理能力和服务

意识的一种体现,代表们提出相关建议４０余件.

以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为抓手,我省出台了

«山西省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方案»,提出了５方

面３０条工作任务,细化配套了１１９项改革事项清

单.以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为重点,推动构建完

成市场主体倍增“１＋１＋８＋１”政策措施体系,组建

省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工作专班,建立

“六项工作机制”,将市场主体倍增“４８条”“７８条”

细化形成配套３２６项任务、７６５条落实措施清单,

推动市场主体集聚效应加速释放.截至９月底,全

省 市 场 主 体 总 量 达 ３８１１４ 万 户,同 比 增 长

２４８８％;净增６５５９万户,是去年全年增量(３２０４

万户)的两倍;全省企业数达１０２４６万户,较去年

底增长１１２５％;涉税市场主体达１６３万户,较去

年底增长１８２％;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数超过１００

户达１０９户,较年初(９１户)提升１９７８％,快速接

近全国平均水平(１１１户).全省各类市场主体蓬

勃发展,呈现出“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三是关注改善民生福祉,助推社会建设水平提

高.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代表关注

最多的问题,共提出涉及教育、卫生健康、养老、就

业等方面的建议２００余件.今年,省政府继续坚持

财力向民生集中、政策向民生倾斜、服务向民生覆

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教育方

面,今年全省建设改造４６５所寄宿制学校,切实扩

大城镇学位供给.新建９０所公办幼儿园,提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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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全省７个县区被教育部遴

选为国家级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示范县区.

持续实施“放心午餐”工程,结合“５＋２”课后服务,

构建“午餐＋延时”服务模式.实施中等职业学校

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现每县建好办强１所公办职

业高中,下达双一流建设资金２０２６亿元,支持引

导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等高校努力

创建“一流学科”.卫生健康方面,高质量推动“健

康山西”建设,全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年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由７９元提高到８４元,项目种类扩展至

３０类,覆盖居民生命全过程.孕产妇死亡率、婴儿

死亡率、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１１０５/１０万、

３０６‰、３７７‰,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养老方面,

出台«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支

持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山西省老

年公寓三期列入省政府重点工程,正在建设中;１１

个市级公办养老机构,７９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已

投入运行.就业方面,出台«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

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文件,将就

业优先机制落实情况纳入省政府重点工作督导事

项.１－９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４２８万人,完

成全年任务的９５１１％;农村劳动力新转移就业

４０５３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１２２８２％;失业人员

再就业１４７５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９８３３％;就

业 困 难 人 员 就 业 ２８２ 万 人,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９４％.

省政府系统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在省人大常委

会的关心、支持、监督下,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取得

了明显成效.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与代表们

的期望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

为:一是个别单位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工作推进

力度有待提高.二是办理不到位、办理进度慢的问

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三是受政策法规或客观条

件限制,部分建议办理结果还没有达到代表的预

期,与代表“真正满意”还有差距.四是受疫情等因

素影响,与代表面对面交流频次减少,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沟通办理效果.针对这些突出问题,省政府

将责成各承办单位,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优化办

理方式,落实办理责任,提高答复质量,全力推动建

议办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建议办

理工作政治性强、涉及面广、责任重大.省政府系

统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监督指导下,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求真务实的

作风和一抓到底的精神,埋头苦干,扎实工作,不断

加强和改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为山西奋力开创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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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冯　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报告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

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办理落实情况,请予

审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

代表建议工作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各位代表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监督权,提出了

一批高质量建议,为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今年省“两会”期间及闭会后,４７位

代表聚焦党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

众所思所盼所愿,聚焦推动解决制约山西法院发展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２１件建议,切中了全省法

院工作的焦点、难点、堵点.省高院将代表建议办

理作为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维护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重要形式,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省十

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２１件建议均在法定

时限内办结,其中独办１５件、主办２件、分办２件、

协办２件,沟通率、答复率１００％.代表们对我院

建议办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均表示满意.通过办

理代表建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法院工作迈上新台

阶.在此,我代表全省法院向各位代表对法院工作

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代表建议办理取得扎

实成效

通过对代表们提出的２１件建议进行归纳整

理,我们将相关建议整合为１１个方面的办理工作

事项,下面逐一报告办理情况:

(一)关于代表提出帮扶处于债务危机的民营

企业发展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７６３号)

全省法院始终站在“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自

觉把创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作为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

动,主动将司法工作融入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工

作大局.省高院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省政法机关法

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和«山西省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设指标体系»,成立了由省高院院长冯军

同志担任组长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制

定实施«全省法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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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开展民营经济领域纠纷诉

调对接工作等系列文件,建立为企业办实事、解难

题和损害营商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正负面清单,

健全与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联、行业协会的信息通

报、意见交流机制,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调、齐抓

共管、同向发力的保障民营企业发展工作新格局.

一是积极帮扶民营企业摆脱困境.认真落实

最高法院“司法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２０条”.２０２０

年以来,妥善审理因疫情引发的确认合同效力、房

屋租赁纠纷等案件１１７８９件,着力解决拖欠账款、

融资租赁等中小微民营企业急难愁盼问题.针对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严格按照合同

约定和法律规定审理融资案件的同时,充分考虑民

营企业具体情况,最大限度保障民营企业经营和正

常运转,避免因案件办理引发或加剧民营企业生产

经营风险.太原中院稳妥处置马军峪煤焦公司贷

款涉振东集团担保案,支持受疫情影响的振东集团

加快复工、复产,受到省委领导充分肯定.坚持谦

抑、审慎和善意司法理念,坚决杜绝超额财产保全,

严防超标“查、扣、冻”,充分运用执行和解、“放水养

鱼”等柔性执行方式,对７７３家企业暂缓强制措施,

采取“活封”“活扣”保全措施为企业释放资金３０．

５９亿元、土地３９１２．５９亩,帮扶１４９家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忻州中院调解促成申请执行人上海海昌

旅游咨询有限公司租赁经营被执行人忻州市田森

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海洋馆以偿还欠款,达成了和

解、实现了共赢.

二是加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力度.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健全完善常态化扫黑

除恶长效机制,依法严惩严重危害企业经营者生命

财产安全、侵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黑恶势力犯罪

分子.全省法院审结一审涉黑恶案件１８８８件,审

结二审案件１１４０件,财产刑追缴、没收违法所得执

行到位金额３０３．１１亿元.陈鸿志、李增虎、柴增明

等矿霸、行霸、市霸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缓.开展

投资创业者保护专项行动,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认

定为刑事犯罪、把民事责任认定为刑事责任,严格

落实罪刑法定原则,２０２０年以来对证据不足、不

构成犯罪的１９名民营企业家和经营者依法宣告无

罪.晋城中院改判涉嫌合同诈骗罪的某公司实际

控制人宋某无罪,为企业家投资创业提供法律“护

身符”.切实保障市场主体安心经营,运城中院依

法驳回１２名村民通过“堵大门”等方式扰乱企业生

产秩序、胁迫索要１２６万补偿款的非法诉求,坚决

向“谁闹谁有理,谁横谁有理”说不,让司法有力量、

有是非、有温度.

三是健全完善涉民营企业矛盾多元解纷机制.

省高院与省工商联、中小企业协会等部门建立民营

经济纠纷诉调对接机制,１６８９个专业调解组织入

驻调解平台,调解涉企纠纷１６５８１件,调解率达

７２．３２％.沁源县法院成功调处“三一重工”与通州

集团４０００万元合同纠纷,双方尽释前嫌,又签订了

８０００万元的合作协议,实现了“解纠纷、促发展”的

最佳双赢效果.

四是坚持联企入企常态化.省高院组织开展

“民营企业家开放日”活动,向企业家发放法律风险

与防控手册,促进民营企业提高防范风险、依法治

理能力.各级法院认真落实«全省法院联企服务实

施方案»,领导班子成员开展“访企业、提建议、促发

展”送法进企业活动１９１８次,了解企业所遇难题,

为企业开出法律处方,宣讲法律法规,打通法企畅

联“最后一公里”.冯军同志先后深入太忻一体化

经济区、转型综改示范区,实地调研蓝顿旭美食品

公司、科创城１号能源岛、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等

民营企业和科研机构运营情况,亲自接待多名企业

家来访,倾听企业家意见建议.忻州、大同等中院

推行企业联络员制度,开展庭审进企业活动,全面

构建企业诉求维权机制和涉企事项快速处置机制,

实现司法服务和企业需求精准对接.

(二)关于代表提出完善破产审判机制,助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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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破产重整等相关建议(代表建议１７６５、１７２２

号)

省高院紧跟同步推进“两个转型”战略部署,成

立山西省破产管理人协会,出台破产案件立案指

引、加强“僵尸企业”破产审判工作和建立破产案件

快审机制等三个指导意见,健全完善破产案件府院

联动、资金保障、管理人准入选任等配套机制,朔

州、阳泉等１０个中院成立市级破产管理人协会,吕

梁、忻州等中院研发破产案件智慧辅助系统,着力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及时

出清”和“积极拯救”功能,全省法院三年来审理破

产案件４２６件,有力保障市场主体产业转型和新旧

动能转换.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为

企业重新焕发生机创造条件,运城海鑫、吕梁联盛

“腾笼引凤”、涅槃重生.晋城中院运用“府院联动、

强制管理”模式,成功帮助濒临破产的阳城县红太

阳陶瓷公司“起死回生”.晋中中院仅用９７天审结

上市公司永泰能源破产重整案,创造了全国审理千

亿级资产规模上市公司重整案用时最短的纪录.

(三)关于代表提出整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的

建议(代表建议１７７２号)

山西作为煤炭资源大省,运用司法手段促进矿

产资源集约利用和有序开发,对保护生态环境尤为

重要.全省法院在严厉打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

同时,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判令被告人对生

态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五寨县法院以非法采矿罪

判处岳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判处其公司罚

金人民币３．６亿元.２０２１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

理非法采矿类案件１７６件,判处有期徒刑以上达

３８８人,有效打击了非法采矿行为,为矿产资源的

依法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关于代表提出进一步提高我省法院执行

工作效率等相关建议(代表建议１２２６、１１２２、１１２７

号)

全省法院深入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紧紧依

靠省委的坚强领导、省人大的有力支持,积极推进

“集中通查、繁简分流、简案速执、难案精执”流程改

革,强化执行工作“三统一”,不断提升执行工作质

效.省高院制定«执行实施案件办理规程»«执行办

案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指南»,全力推进执行指挥中

心实体化运行,全面实施执行办案全流程网上办

理,实现精准管理到案、到人,通过跟踪筛查、定期

考核、通报督办,结案平均用时由２０１８年的１２６

天/件缩短到今年的７５．５５天/件;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案件合格率达１００％.省高院加快“一案一账

号”案款管理系统改造升级,研发并上线运行全国

首个执行案款信息监管平台,全省法院深入开展执

行案款清理发放专项活动,清理发放超期执行案款

３４．８２亿元,超期未发、未认领案款实现“双清零”.

晋城法院统一设立执行服务中心,实行“执行事务

一站式办理、程序事项一次性告知”,案款到账后一

周内发放到位,３０％的案款做到了当日到账、当日

发放,打通了执行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在省委

政法委领导下,组织开展“三晋执行利剑”集中攻坚

行动,全省法院查封不动产７０５６处,查封、扣押车

辆６３５４辆,发布悬赏被执行人１１１３人,拘传、拘留

３７４８人次,移送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案

１０８人.迎泽区法院强制腾退友谊大厦五层附属

楼,执结１８年的历史积案,中国农业银行太原支行

送来感谢信,«人民法院报»专题报道此案的执行成

效和经验.截至目前,“三晋执行利剑”集中攻坚行

动已执结案件１１．２４万件,执行到位金额３７５．８３

亿元.我省法院执行质效主要指标进入全国法院

第一方阵,执行工作整体水平全面提升.

(五)关于代表提出加强对符合诉讼法规定的

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积极主

动启动和解程序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６０７号)

全省法院认真落实刑事诉讼法,强化与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在刑事案件中依法对当

事人的和解协议进行认真审查,确保依法正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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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程序,充分发挥和解程序有效化解当事人矛

盾、弥补被害人损失、促进被告人认罪悔罪的作用.

同时,省高院加强对下指导,组织开展刑事审判人

员适用和解程序的专题培训和经验交流,并印发适

用和解程序的典型刑事案例,努力推动中基层法院

更加规范、准确适用和解程序,有力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六)关于代表提出加强诉源治理,健全完善矛

盾多元解纷机制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２６０号)

全省法院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诉源治理大格

局,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山西法

院诉源治理多元解纷指标连续两年位居全国法院

第一,并在最高法院专题会议上介绍经验,受到省

委和最高法院的充分肯定.

一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沿堡垒”.加快

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线

上将１８７个人民法庭接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线下

将３３个法庭“嵌入”当地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在社

区、乡村建立１２６个法官服务点,为群众提供“访－

调－诉”无缝衔接的“一条龙”服务,形成“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基层预防化解纠纷网络,实现“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临汾市尧都区

法院河西法庭创建一体化纠纷解决机制,入选最高

法院“打造枫桥式人民法庭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典

型案例.

二是拓展多元解纷平台功能.省高院着眼问

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牵头将法院系统的人

民法院调解平台、公安机关的掌上派出所和司法行

政机关的智慧调解服务系统解纷功能有机整合,并

与省委政法委综治云、工会、妇联、共青团、国资委

等平台对接,借助“互联网＋”融合平台优势,建成

山西多元解纷平台,汇聚１３３个法院３１８个法庭

１９２０个专业调解组织３０２０名专业调解员,１４５７个

派出所５０８５名基层民警,１３９８个司法所２６３７３个

调委会 ６４３４８ 名人民调解员,２０１７ 个综治中心

６２６１名网格员,以及工会、妇联等单位１２３４名调

解员的专业力量,实现了平台互联互通、资源联动

联调、治理共建共享,矛盾调解从“线下跑”到“网上

办”,调解效率和调解效果“双提升”.２０２０年以来

共调解案件４１．６万件,调解成功率达７１．９％.

三是打造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山西模式”.

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创新探索家事审判“山西模

式”,妥善处理家庭矛盾纠纷,２０２０年以来,审结婚

姻家庭、继承赡养等家事案件１０．７６万件,调撤率

达５３．０８％,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曲沃县

法院成功调解９０后小夫妻婚姻纠纷的家事案例

«团圆饭的背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社会广泛

反响.在全省推广平定县法院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五色”分级预警处置机制,分层预警、分级评估、分

类处置,确保“民不转刑”“刑不转命”,受到最高法

院周强院长批示肯定.

(七)关于代表提出进一步深化一站式诉讼服

务体系建设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３８７号)

近年来,省高院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最多跑一

次、不去也办事”司法需求,加快推进一站式诉讼服

务体系建设,构建现场立、自助立、网上立、跨域立

“四位一体”多样化立案模式,太原中院创优“七步

变一步”诉讼费一次性交退便民品牌,大同两级法

院实行诉讼费减半预交制度.特别是新冠疫情爆

发后,各级法院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开展审判执行

工作,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服务网、中国移动微法

院等信息化手段进行诉讼事项办理或咨询,最大限

度地减少人员聚集流动,及时满足了疫情防控期间

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汾西县法院通过视频方式

审理杭州某汽车销售公司请求判令被告偿还欠款

一案,该公司一次都没到过汾西法院就赢了官司,

让“立案难”“退费慢”“诉讼累”不再困扰当事人.

去年以来,网上办理诉服事项１６７．６３万项,１２３６８

诉服热线提供２４小时在线服务４１．７１万次,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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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效位居全国法院前列.

(八)关于代表提出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

作力量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４６０号)

全省法院认真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新颁布的«家庭教育

促进法»,三级法院均建立未成年人案件专门审判

庭室或审判团队,１７家法院挂牌成立少年法庭,通

过圆桌审判、专家心理疏导、陪审员陪审、搭建线上

司法保护平台等审判模式和举措,近三年共审理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１５５３件２５０２人,审理抚养权、收

养权等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８０９３件,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始终坚持

依法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不手软,特别是对

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

为坚决从严惩处.朔州中院依法判处虐打女童致

脑梗死的继母王某蓉无期徒刑,发出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最强音.加大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力度,聘请心

理辅导人员进行精神抚慰、心理重建,有效帮助未

成年被害人修复心理创伤,树立健康向上的良好心

态.在未成年人犯罪矫治预防工作中,注重在庭前

进行全面社会调查、庭中贯穿法治教育和亲情感

化、庭后开展心理疏导和回访帮教,中央电视台中

国青少年权益保护年度报告«成长启示录»进行了

专题宣传报道.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

近三年全省法院发出司法建议和家庭教育指导令

２６３件,有力促进健全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未

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的第二天,太原市杏花

岭区法院公开审理我省首例涉未成年人文身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向给未成年人文身行为“亮红牌”,

该案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法治深壹

度»栏目报道.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省高院与

省电视台共同录制播出５期“法官说民法典”未成

年人保护专题节目,收到良好社会宣传效果.开展

“送法进校园”“送法进网络”等普法活动３００余场,

举办法院开放日活动１８９场,印发普法宣传图册２

万余册,举办专题讲座１６００余场,２９４名法官担任

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法治微电影«你依然是天使»

等原创作品受到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表彰,在中

国长安网等平台展播,有效营造保护关爱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九)关于代表提出完善审判监督机制,强化审

判效能 建 设 等 相 关 建 议 (代 表 建 议 １２２５、１７８０、

１０９１、１１０５、１０７８、１１８６号)

全省法院纵深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着

力强化司法制约监督机制建设,进一步提升司法质

效和公信力,让公平正义成为新时代法院的鲜亮

底色.

一是实化审判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以制度规

范司法权行使,完善落实审判人员权力清单、合议

庭工作细则,进一步厘清法官、辅助人员的权力和

责任界限,做到有序放权、科学配权、规范用权、严

格限权.健全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

制,完善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办法和“四类案件”管

控机制,压实落细院庭长监管和带头办理疑难复杂

案件双重职责,今年以来全省法院院庭长办结诉讼

案件１４．０７万件,占诉讼结案总数的４６．７９％.阳

泉郊区法院以专业法官会议形式开展重点案件一

案一评,有效加强审判权力制约监督.积极推动智

慧法院建设,优化升级数字化、网络化案管平台,实

现案件办理全流程智能提醒、同步监管,去年以来

推送案件督办提示 ４０．９６ 万条,有力提升审判

质效.

二是完善审执质效监督管理机制.围绕优化

层级监督责任,制定了«关于对发回重审、指令再

审、提审、改判案件加强监督管理的规定»,实行判

前沟通、阐明理由、全程留痕,提高案件发改准确

率,实现了对下精准指导.全省法院一审案件发回

重审 率 从 ２０２１ 年 的 １．７６％ 下 降 为 今 年 的 ０．

９０３％.围绕督促依法履行职责,制定«案件质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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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法»,重点对发回重审案件、改判案件、信访案

件开展评查,及时进行整改纠偏.今年以来,全省

法院深入开展涉诉信访积案评查化解专项攻坚,集

中评查化解涉诉信访案件２８９６件,圆满完成攻坚

任务.省高院信访局被表彰为“全国信访先进集

体”.

三是构建繁简分流速裁快审机制.全省法院

认真落实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积极推进“分调裁

审”改革,建立健全速裁快审快执机制,实现繁简分

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全省法院建立速裁审判

团队１５４个,今年以来,综合运用督促程序、小额诉

讼、简易程序等方式审理案件２１．１３万件,一审案

件简易程序适用率达８３．５％,同比上升２．３２个百

分点,案件平均审理时间缩短至４５．６天,有效提高

审判效能,减轻人民群众诉累.

(十)关于代表提出加强基层人民法庭建设等

相关建议(代表建议１３８９、１４５４、１２７５号)

省高院坚持“三个便于”“三个服务”原则,按照

“优化布局、强化功能、多元解纷、突出特色”的工作

思路,对全省法院人民法庭进行专业性、功能性、结

构性调整,共设立３１８个人民法庭,实现司法服务

全覆盖;围绕“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

局,在全省１５个高新区、开发区设立专业法庭,进

一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将迎泽区法院老军营法庭

设立为金融法庭,实现金融类案件“快立案、快保

全、快送达、快审理、快裁判”,打造金融案件审理

“快车道”.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在大同云冈石窟、

应县木塔、碛口古镇设立文化保护法庭,目前五台

山文化保护法庭选址已确定,正在加快推进相关配

套工作,在右玉建立长城司法保护基地,努力为我

省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提供有力保

障.聚焦生态环境保护,在宁武汾河源头、运城汾

河入黄口、北岳恒山等地设立环境资源保护法庭,

更好地服务山西“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

为唱响新时代“山西好风光”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针对基层人民法庭基础建设薄弱的问题,２０２１年

省高院经多方协调,拨付２９７３．１６万元用于人民法

庭的维护,下拨５８１４．１万元购置安检和科技法庭

信息化设备,确保人民法庭实现网上立案、线上调

解、庭审直播、电子签章等功能,积极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十一)关于代表提出解决部分基层法院招人

难、留人难的建议(代表建议１３６４号)

在人大代表的积极呼吁下,在省委组织部的大

力支持下,我省法院公务员招录工作稳步推进,在

２０２０年招录５９５人的基础上,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全

省法院分别招录公务员２８６人和２４３人,招录人数

与计划数之比逐年提升.但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年轻人择业观念等因素影响,部分偏远地区法

院确实存在报名人数少的问题.省委组织部、省高

院非常重视这一现象,为解决部分地区法院招人难

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降低了偏远地区招人学历及

资格要求,把法官助理岗位开考比例由３∶１降低

至２∶１;２０２１年以来,省委组织部在公务员招录中

对没有达到开考比例的岗位实行了补充录用,法院

系统补录了１１人.针对留人难问题,我们在加大

教育培训力度、培养干警爱岗敬业精神的同时,根

据中组部、财政部«关于调整法官、检察官基本工资

标准的通知»要求,提高了法院干警职业保障和待

遇,并且限定了偏远地区新招录公务员的最低服务

年限,确保干警扎根基层一线、服务人民群众.目

前,最高法院正在制定«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民法

院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省委政法委也在制定«山

西省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实施方案».我们将持续

与组织人事部门沟通协调、积极探索,更加有效地

解决法院招人难、留人难的问题.

三、健全工作机制,持续提升代表建议办理

质量

在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中,省高院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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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始终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强化主

动接受监督的意识,统筹推进审判执行和建议办理

工作,服务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确保代表建议

办理质效稳步提升.

(一)强化组织领导,全面加强建议办理工作.

省高院切实把建议办理工作作为了解民情、汲取民

意、汇集民智的有效途径,作为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召开专题会议,逐条梳理

建议,分析深层次原因,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并将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纳入«２０２２年全省法院工作要

点»,与审判执行工作同部署、同督促、同落实,努力

实现从“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从“就事论事型”

向“举一反三型”转变,切实把代表建议吸纳到各项

工作中,转换为推动法院工作的具体举措.

(二)压实工作责任,确保代表建议办理质量.

坚持“院长负责下的分级负责制”,所有代表建议院

长均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第一时间明确分管院领

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建立台账、限期办理、对账

销号,实现了闭环管理,确保了建议办理工作运转

顺畅、合力推进、依法高效.坚持做到“办前沟通、

办中汇报、办结回访”,通过上门走访、电话沟通、书

面答复等方式摸清情况、找准重点,切实回应代表

关切,以最大诚意赢得代表委员的理解认同.特别

是针对代表普遍关心的“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在

组织开展全省“三晋执行利剑”集中攻坚时,特别邀

请１２位全国人大代表、１７８位省人大代表、１５８位

省政协委员见证、参加活动,让代表近距离、多角度

感受我省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成效.

(三)加强沟通联络,坚决做好代表履职保障.

在办理代表建议过程中,我们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与

人大代表的联系沟通,既有“文来文往”,又有“人来

人往”,更有“常来常往”,通过多渠道、全方位沟通,

让代表了解办理情况,也更加了解法院工作.截至

目前,我院共邀请代表６０人次参加视察调研、座谈

交流、新闻采访、旁听庭审等各类活动２５场次.省

高院班子成员赴基层、企业调研时,与２６名省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开展座谈.完善常态化沟通机制,

省高院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与省人大代表结成固定

“对子”,把建议收集在平时,工作开展在日常,为代

表履职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保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在多年

办理代表建议的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办好代表

建议事关人民法院工作全局和长远发展,人大代表

对法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既是对法院工作的有力监

督,更是对进一步做好全省法院工作的有力指导和

支持.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离不开省人大常委会的大力指导和帮助.借此机

会,我代表全省法院向关心支持法院工作的省人大

常委会和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代表的建议是人民的呼声、群众的意愿.下一

步,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指导和监督下,坚持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人大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将代表对法院的关心支持转化为司

法工作的强大动能,为新时代新征程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新篇章提供

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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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景海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安排,我代表省人民检察

院向常委会报告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代表

建议办理情况,请予以审议.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共有１４名省人

大代表对我院提出１４件建议.省检察院坚持从讲

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重要

性,把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目前,１４件

代表建议全部按时办结,并向代表答复反馈.现将

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

策的１３６７号和关于人民检察院积极主动启动刑事

和解程序的１６０７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深化

刑事和解程序适用,是适应人民群众对刑事司法现

代化和法治文明进步新要求新期待的重大理念更

新和务实举措.全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通过“少捕慎诉慎押”释放司法善意,将化解矛盾贯

穿于办案全过程,促进社会关系和谐稳定.一是建

立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制度.针对逮捕措施适用

条件,梳理出与逮捕必要性相关的６８项考量因素,

引导检察官深入理解和掌握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

确保涉嫌犯罪但社会危险性小的人不被逮捕.万

荣县检察院在办理张某某故意伤害案件过程中,虽

然犯罪嫌疑人未与被害人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但

通过社会危险性量化指标体系评估并综合分析,认

为犯罪嫌疑人再犯罪的可能性、妨碍诉讼危险性较

低,最终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二是建立轻微刑事

案件赔偿保证金制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

认罚,主动表明赔偿意愿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向指定的专门机构缴存一定数额的赔

偿保证金后,检察机关可以酌定对其采取非羁押措

施,从而有效破解轻微刑事案件中漫天要价、无理

缠访等难题,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太原

市小店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在校大学生因生活琐

事导致的轻伤害案件,对该案适用轻刑案件保证金

制度,促成双方达成赔偿谅解协议,最终,在征求被

害人意见、全面评估犯罪嫌疑人在校表现等情况

后,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和不起诉决定,收到了良

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是大力推行电子监

管技术运用.通过给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犯罪

嫌疑人佩戴电子定位手环,对其位置、活动轨迹、身

体基础数据进行实时检查和全程监督,既实现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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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嫌疑人在必要的管控下回归正常生活,也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

二、关于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到位的１１８８号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确立的一项重大刑事司法制度,对及时

有效惩治犯罪、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优化司法资源

配置、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省检察院采取有力举措,

全面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适用为原则,不

适用为例外”的工作局面已经形成,检察官量刑的

精细化、准确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法检两院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方面的认识更趋一致,节约

诉讼资源、实现案结事了的效果进一步彰显.全省

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各项业务指标

全部达标,整体稳定保持在较高水平.今年１至

１０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案件２７２４７人,

认罪认罚适用率为８９．６％,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

率为９７．２％,法院采纳率为９７．６％.太原市晋源

区检察院在办理李某某盗窃案中,全面分析近年来

同类案件判决情况,综合研判犯罪事实、情节、法律

适用等内容,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判处１年零１个

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１０００元的确定刑量刑建议,

晋源区法院依法采纳该量刑建议并当庭宣判,被告

人未提出上诉.为进一步规范认罪认罚从宽案件

办理,省检察院制定了«山西省检察机关认罪认罚

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实施细则»,促进

控辩协商的依法、平等、规范,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适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目前,我省已实现认罪

认罚从宽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全覆盖.

三、关于整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的１７７２号代

表建议办理情况

山西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一直以来承担

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使命.近年来,全省检

察机关充分履行刑事、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配合严

厉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专项行动,加强与自

然资源等行政执法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协

作配合,统筹推进打击非法采矿违法犯罪和生态环

境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向纵深发展.结合扫黑

除恶常态化斗争,重点打击整治“沙霸”“矿霸”等自

然资源领域黑恶犯罪,持续保持严打整治高压态

势.去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非法采矿、

破坏性采矿案件１７６件４９５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２３件２３人,监督撤案６件７人.２０２２年１月,省

委书记、省总河长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总河

长蓝佛安签发首个总河长令后,全省检察机关闻令

而动,印发«关于加强协同配合助推落实省总河长

令的通知»,把落实省总河长令列入“一把手”工程,

依托、深化“河湖长＋检察长”机制,聚焦妨碍河道

行洪、涉水类非法采矿突出问题,立案６３６件,单独

或与当地河长办及水务局等行政机关开展巡河工

作４５６次.２０２２年１至１０月,全省检察机关办理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４６３４件.

右玉县检察院通过督促整治非法采砂行政公益诉

讼案,以“我管促都管”,推动全县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取缔非法采砂厂１５家,拆除违建房舍１８００多

平方米、洗砂船等机械设备３０余件,恢复河道１６５

万平方米,该案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

四、关于全面提升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质量

和效果的１６０１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全省检察机关牢固树立“精准监督”理念,创新

工作举措,提升监督质效,不断强化刑事审判监督

能力建设,刑事抗诉率在全国名列前茅.省检察院

制定«关于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的指导意见»,围

绕提升监督效能,提出２３条具体工作措施,制发

«重大刑事审判监督案件报告协调工作办法(试

行)»,对重大事项与审判机关意见不一致的,及时

报告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一级检察机关,加强对刑

事审判工作中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监督.在审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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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抗诉案件时充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在法院审判

委员会讨论刑事抗诉案件时,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依法列席,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省检察院多次深

入重点市县进行实地督导,通过组织开展刑事生效

裁判交叉评查,发现量刑畸轻等实体性问题,提出

再审抗诉９件,提出纠正违法通知、检察建议２０

份,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线索３条.太原市万柏林

区检察院在对白某某诈骗案生效裁判进行审查时

发现,白某某利用开锁职业便利,复制电子消费卡

实施诈骗犯罪,一审判决未对其作从业禁止.万柏

林区检察院提出抗诉后,二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

诉意见,判处其从业禁止三年,有效预防了再犯罪.

五、关于深化监狱巡回检察,提升检察监督整

体质效的１３９３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监狱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提升法律监督整体

质效的一项重大改革和制度创新,对推动新时代监

狱刑罚执行工作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监狱巡

回检察工作开展４年多以来,全省检察机关积极转

变监督理念,探索创新监督方法,发现问题更加深

入,监督质效明显提升.从２０２１年６月起,全省检

察机关共开展三轮跨区域交叉巡回检察和两轮整

改情况“回头看”,对监狱刑罚执行、监管执法活动

“把脉问诊”“全面体检”,共发现监狱在监管执法中

的各类问题３２１个,向监狱制发检察建议４３份、纠

正违法通知书１７份.同时,持续跟进、督促整改,

做好巡回检察的“后半篇文章”,监狱问题整改到位

率达８０％以上.在巡回检察工作中,我们还注重

把发现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问题线索作为

监督重点,三轮跨区域交叉巡回检察共发现司法工

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线索和违法违纪问题线索５５

件,目前４５件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作了结处理

４件,转送纪检监察机关５件,转送监狱１件.

六、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依法保

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工作的１５１５号代表建议办理

情况

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依法能动履职,探索开展民

事支持起诉工作,特别是帮助进城务工人员、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一是加强沟通协调配合,

完善支持起诉工作机制.全省检察机关深入贯彻

落实最高检、省委关于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维护

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工作决策部署,能动履职,主动

与当地人社、公安、法院、信访、工会、法律援助等单

位建立工作联系机制,实现信息共享、情况反馈、定

期联络,着力提升根治欠薪行政司法联动效能,有

效解决移送难、执行难问题,共同破解弱势群体维

权困境,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鼓气”,让人民

群众真正感受到司法温度和社会温情.二是加大

宣传工作力度,增强群众依法维权意识.各级检察

机关主动进企业、进工地、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

开展定点宣传;在广场、商场、银行、车站等公共场

所电子显示屏滚动字幕宣传根治欠薪工作标语;充

分利用在人社、公安等单位设置的检察机关便民服

务点和公共网络平台,宣传民事检察支持起诉、协

助农民工讨薪等职能和典型案例.三是加大支持

起诉办案力度,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今年１至

１０月,全省共受理支持起诉案件７３２０件,同比增

长３６６％,支持起诉７２０３件,法院采纳５１０１件.

大同市云州区检察院在办理李某等５２６人追索劳

动报酬支持起诉案中,积极与信访、法院等部门协

作配合,合力促成某生物公司与案涉农民工达成和

解并当场理清债权债务关系,向５２６名农民工现场

发放被拖欠的２３９．８万元劳动报酬.我省检察机

关连续８年开展支持起诉协助农民工讨薪专项活

动的经验,被最高检在全国交流推广,３件支持起

诉典型案例被最高检转发全国学习借鉴,支持起诉

工作已成为我省民事检察的亮点和品牌.

七、关于创新积极稳妥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

工作的１０３１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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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工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支撑.“创新积极稳妥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

督工作”的建议,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依法行政

的更高期待,也体现了对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机关行

使职权的高度关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全面深

化行政检察监督,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

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可

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检察建议等督促其纠正”,为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提供了政策

支持.全省检察机关全面落实中央意见,部署开展

了行政执法行为检察监督专项活动.今年１－１０

月份,共办理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案件４３７件,提出

检察建议３８７件,行政机关采纳３８１件,案件覆盖

自然资源、住建、市场监管等多个行政执法领域,对

规范行政执法、促进社会治理,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忻州市检察机关集中开展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行政违法监督专项活动,调阅

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近三年已经办结归档的涉道路

交通事故卷宗３９０件,经过审查发现各类问题９５

个,向公安机关制发检察建议６３件,公安机关全部

采纳并逐一整改落实.阳曲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

现县自然资源局对３１名违法占地行政相对人行政

处罚后,存在执行不到位、未履行强制执行申请手

续及执法主体不适格等三类普遍性问题,向该局发

出类案检察建议,促进问题得到有效整改.

八、关于强化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助力黄河流域

中游水土保持的１４７８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做好我省黄河水土保持工作关系黄河中游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全省检察机关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部署,充分发挥公益诉

讼检察职能,积极融入协同共治,助力水土保持工

作取得实效.省检察院与省水利厅联合开展“打击

水土保持违法行为 保护黄河中游生态环境”专项

行动,聚焦生产建设活动和人为水土流失源头监

管,对生产建设项目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

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毁林、毁草开垦

等１３种违法情形进行精准监督,通过检察履职和

行政监管共同推动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水利部遥感监管

发现问题整改到位.今年１－１０月,全省检察机关

共发现水土保持案件线索７２１件,立案６７３件,发

出诉前检察建议３５８件,磋商１３３件,办理了一批

有成效的案件,彰显了检察机关在黄河治理和保护

中的担当作为.兴县检察院针对当地施工项目未

制定水土保持方案或未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情形,

通过向行政机关制发诉前检察建议或磋商,推动

２２家企业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其中３家企业缴

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７５万余元.利用“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等重要宣传节点,省检察院联合省河长

办、山西黄河河务局发布１０件涉水典型案例,通过

生动的案例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水资源、水环境

的良好氛围.

九、关于加强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的１０３２号代表建议和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

力量的１４６０号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基础

条件,加强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帮助未成

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主动融入党委领导、政府支

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协

同各方力量,积极做实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

作.一是建立完善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

作机制.省检察院积极联合省法院、省教育厅、省

民政厅、省公安厅、省妇联、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等多家单位和关注此项工作的省人大代表,研究

制定了«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办案机

关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存在侵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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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合法权益、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履职不

当、不力等情形,应当依法责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接受一定时间的家庭教育辅导,督促和

引导其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推动建立家庭、学校、社

会一体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机制.２０２２年１至１０

月,全省检察机关开展亲职教育２９８３次,督促、帮

助、指导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

职责.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失职监护人

发出“督促监护令”１２０８份,载明监护人失职行为

以及对未成年人造成的不良影响、督促履行监护职

责的具体措施、不履行“督促监护令”的法律后果

等,做到因案施策,有的放矢.二是持续推进全省

未成年人司法服务专业社工队伍和机构建设.积

极推广阳泉市检察院创立的“３＋１＋N”模式,即

“检察院、法院、团委３方力量＋１个学校主体＋多

个专业的心理团队、社工团队等社会群团”,成立家

庭教育指导工作站.截止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全省挂牌

成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４７个,培育合作社会组

织３１个、社工５６５人,成立未成年人检察服务中心

３７个、关护基地１１５个,为未成年人提供专业、全

面、系统的家庭教育指导和心理辅导.太原市、临

汾市检察院入选全国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

示范创建单位,成为山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品

牌.三是构建多部门协作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格

局.近年来,省检察院不断探索完善未成年人家庭

教育指导、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执行、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等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新机制,联合多家单位出台一系列制度文件,推动

形成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合力.

十、关于加强检察听证工作的１１４２号代表建

议办理情况

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以

“程序正义”促“实体公正”的创新履职,是以诉源治

理促国家治理的能动履职,也是深化司法环节全过

程民主,以公开促公正赢公信的自觉履职.近年

来,全省检察机关按照“能听证、尽听证”的原则,全

面推开检察听证工作,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

实现公平正义.今年１至１０月份,全省检察机关

办理听证案件６５０５件次,同比增长１．５４倍.坚持

“建用并举”理念,统筹推进听证员库、检察听证室

和听证直播平台建设同步协调发展.截至１０月

底,省检察院、１２个市分检察院、７０个基层检察院

建成了听证员库,选聘２７５２名具有较高法律素养

和群众工作能力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

员、专家学者、特约监督员等担任听证员,全面履行

职责.积极推进检察听证室与中国检察听证网互

联互通,搭建“线上＋线下”案件听证直播主平台,

选取了３３件典型、疑难、争议较大的案件进行了听

证直播,点播观看总量达近２万人次,有力提升了

听证工作的群众知晓度和认可度.积极探索异地

听证和类案集中听证方式,对于地处偏远或当事人

确有困难的,检察机关主动下乡进村,把检察听证

室“搬”到当事人炕头上,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

口.同时,关注民生民意,直击争议焦点,助力化解

社会矛盾.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就孙某某因小区

乱停放车辆致其妻摔倒受伤,愤而扎损小区车辆轮

胎的故意损坏公私财物案件举行公开听证,对孙某

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修复了邻里关系,减少了社会

对抗.听证会后,该院积极延伸检察职能,聚焦“老

旧小区停车难,易引发社会矛盾”问题,以建立长效

常治为目标,向所在地街道办制发了社会治理类检

察建议,被建议单位采取合理规划停车位、开放街

边免费车位、开发停车场等措施,推动小区停车难、

停车不规范问题妥善解决,实现了“办理一案,治理

一片”的良好效果.

关于进一步加快阳城县检察院“两房”建设的

１６６２号代表建议,我院已将阳城县检察院“两房”

建设项目列入第一批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目前,省

发改委和省财政厅正在研究立项和经费支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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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强制司法介入信访案件制度的１１８６号代

表建议,我院积极协助省委政法委办理,已将协办

情况及时反馈至建议主办单位.下一步,我院将继

续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２０１８年以

来,省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聚焦检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专门听取了检务公开工作、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控告申

诉检察工作、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专项监

督报告.各界人大代表更加关注、认可和信赖检察

工作,在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营造法治化营商

环境、公益诉讼检察、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检察信息

化建设、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

性、建设性的宝贵意见建议,人大监督检察工作的

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强,代表意见建议推动检察工作

发展的作用愈发彰显.在人民的监督下,检察机关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更加坚定有力!

下一步,我们将更加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以高

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检察实

践,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

精神细化为工作任务,体现为工作实效,依法能动

履职,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在建

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展现更大检察作为,书

写让人民更加满意的检察答卷!

—１８—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６　



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期间,温变英等代表联

名提出关于制定«山西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条

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６号),陈继光等代表联名提出关

于制定«山西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的议案(第

００１６号),李瑞青等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西

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２号).大

会主席团决定将上述３案２件议案交付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审议.我委高度重视,多次进行调查研

究,与有关部门交换意见,经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会

议审议通过.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温变英、陈继光等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

«山西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条例»的议案(第

０００６号)、«山西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的议案

(第００１６号)的审议结果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社会矛

盾多样多发且关联性、敏感性、对抗性增强,能否有

效化解这些矛盾纠纷,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

要因素,也是衡量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

来,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深入推进,社会治理能力

不断提升,但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建设还不够完善,

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国家公共资源的投入,社会力量

特别是基层组织的解纷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社

会自治能力还不足.因此,需要通过立法,从制度

层面上推动和解、调解、仲裁等非诉讼解决方式与

诉讼形成协调联动机制,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我省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起步早,多年来

常抓不懈,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适合我省实际情况的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体系.２０２０年以来,各级

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成立了社会矛盾化解专项组,各

级党委政法委推动综治中心分别落实了人员、编

制,法院系统推动建立了“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

信访部门在各县(市、区)建立了县级信访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中心,这些都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阵

地,形成了完善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但是,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在实践中遇到一些问题,比

如平台调解法律效力还不够明确,基层调解力量配

置和经费保障不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信息化

建设不完善,这些问题都亟需通过立法来加以引导

和规范.

鉴于此,省委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相关法规,

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将积极推动此项立法工作.

二、李瑞青等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山西省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议案(第００２２号)的审议

结果

近年来,我省电动自行车市场保有量逐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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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而全省在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登记、通行等

各个环节的管理上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和必要手

段,未形成监管合力,导致电动自行车驾驶、超载等

交通违法行为突出,道路交通事故逐年上升,已经

成为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突出隐患之一,亟需通过

地方立法来统一和规范.

随着国家关于电动自行车新强制性国家标准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和«关于加强电动自行

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见»的制定出台,部分省

相继出台了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法规,如江苏、浙江、

广东等省.我省部分设区的市也以地方性法规形

式出台了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为我省制定条例积

累了经验.因此,我委认为制定该条例的条件已经

成熟,我们将积极开展有关工作,推动«山西省电动

自行车管理条例»纳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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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将代表提出的

７件议案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财经委高度重

视代表议案办理工作,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要求,按照«省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审议代表议案工作规程»有关规定,

注重源头引导,强化过程跟踪,在深入研究议案内

容、充分听取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召开会议进

行了认真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刘越等９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制定

出台«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９号)的

审议结果

议案提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

法治化建设,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陆续出台关于加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系列指导意见.制定我省社

会信用领域地方性法规有利于用法治力量推动中

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有利于推动我省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增强社会诚信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建议

制定出台«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社会信用立法工作,

２０２０年将制定条例列入立法预备项目,由财经委

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立法调研.２０２１年条例列入正

式立法计划.财经委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

的主导作用,会同省发改委、省司法厅在深入开展

立法调研的基础上,组织条例起草工作.在条例起

草过程中,广泛征求了有关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

的意见建议,组织常委会委员和专家进行了论证,

数易其稿,形成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条例草

案,常委会分别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０２２年５月对条

例进行两次审议,条例顺利通过并定于２０２２年１０

月１日起施行.该条例是我省社会信用领域第一

部基础性、综合性法规,必将为高质量推进我省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二、关于文艳平等１１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监督管理促进条例»的

议案(第００４２号)的审议结果

议案提出,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工业

原料,我省煤炭企业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但自身存在开发布局不合理、利用方式粗

放等问题.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监督管理,对进

一步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实现煤炭工业可

持续发展、改善民生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

义.建议制定出台«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监督

管理促进条例».

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

基础能源结构仍将长期以煤炭为主,我省是全国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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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生产和消费大省.针对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省人大常委会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精

神,高度重视通过顶层设计、运用法律法规予以切

实解决,将«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列

为２０２２年正式立法项目,于９月份、１２月份省人

大常委会会议上进行初审和二审.财经委认为,议

案提出的«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监督管理促进

条例»与«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在立

法精神、主旨思想方面完全一致,内容相近,可以合

并制定.

三、关于刘新东等１４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３号)的

审议结果

议案提出,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

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数字经济作

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自身有着蓬勃的发展生机,

又能为实体经济赋能,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发展格

局下,建设更加完善的市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实现共享发展,都对数字经济公平竞争和数

字平台良法善治提出了要求.建议制定出台«山西

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我省一直将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山西作为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法制建设规范引导作用,在

先后出台了«山西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山

西省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办法»基础上,将«山西省

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列为２０２２年正式立法项目,于

９月份、１２月份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进行初审和二

审,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法治环境,为

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法治保障.

四、关于刘振国等５４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白酒产业规范发展管理条例»议案(第

００２１号)的审议结果

议案提出,以汾酒为代表的清香型白酒影响力

越来越大,我省白酒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的势头越来

越好.但是,我省白酒产业发展中还存在品牌保护

意识不强、地理标志保护不足、标准体系不完善、假

冒伪劣现象频发等问题,有必要通过立法保护规范

我省白酒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建议制定出台«山西

省白酒产业规范发展管理条例».

对我省白酒产业规范发展管理进行立法,有利

于规范清香型白酒市场经营秩序,加强品牌保护,

推动山西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但同时也要考虑

到目前立法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一是如何体现

地方特色.国家在食品(含酒类)涉及到的安全、商

标、知识产权、标准、不正当竞争等方面已经有了完

备的法律制度规范,结合我省白酒产业的实际情况

进行立法,既要符合上位法的规定,还要有能够对

上位法细化补充的内容,体现地方特色.二是立法

的适用主体和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我省白酒

除了占主流的清香型白酒,还有少数浓香型白酒.

制作工艺有清渣、续渣等,酿造使用的酒曲有大曲、

麸曲等,发酵容器有发酵缸、发酵槽等,不同的标准

体系和生产工艺符合大多数中小酒企生存发展的

需要,也可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立法要统

筹考虑对龙头酒企与众多中小酒企的适用性.三

是申报“山西清香型白酒”地理标志的工作存在困

难.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不允许地理标志产品

冠以省域名称,因此,无法对议案中条例草案涉及

的“山西清香型白酒”地理标志产品的权利义务作

出设定,我省白酒的产地范围、产品名称、原材料、

生产技术工艺、质量特色、质量等级等也不宜通过

立法直接作出规定.四是针对酒类管理的地方性

法规,各省市大部分已经废止.«山西省酒类管理

条例»于２０１９年９月废止,废止的原因是酒类管理

统一适用食品安全法,我省酒类管理条例内容已经

被上位法涵盖.重新立法需要认真研究其必要性

和可行性.因此,对我省白酒产业进行立法,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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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年初,省人大常委

会就将我省白酒产业发展列入今年的立法调研论

证项目.我们将对立法规范的主体、适用范围、相

关产业支持政策、标准建设、品牌保护等方面的情

况作进一步调研论证,待条件成熟后适时提请常委

会列入立法计划.

五、关于石金平等１２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５号)的

审议结果

议案提出,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粮食

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解决好十几亿人的

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目前我省还没有一部专门保障粮食安全的

地方性法规,建议出台«山西省粮食安全保障条

例»,健全我省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大局、事关我省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制定条例非常必

要.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积极推进国家粮食

安全保障法的制定工作,已将其列入２０２２年立法

初次审议项目.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确保立法质

量,结合我省粮食安全保障工作实际和征求的意见

建议,财经委认为,今年启动立法工作的条件尚不

够成熟,建议将制定条例列入２０２３年立法预备项

目,待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法出台后,及时启动我省

条例制定工作.

六、关于张文玲等１１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

出台«山西省城市停车管理办法»的议案(第００１４

号)的审议结果

议案提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省车辆

保有量逐步提高,城市停车位供不应求的现象较为

普遍.停车难不仅给生活带来不便,也对城市市容

以及通行效率产生严重影响.建议制定出台«山西

省城市停车管理办法».

城市停车问题涉及公安交管、发改、住建等部

门,财经委与三个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全面了解

我省城市停车的现状、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停车智

能化建设、省级层面缓解停车难问题做法等方面内

容.综合各方意见,财经委认为,停车难问题在省

会太原等少数城市较为严重,各设区的市、县等大

多数地区停车较为便利.出台省级层面的停车管

理办法,不符合我省城市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的

实际,不利于法规的有效贯彻实施.建议各设区的

市根据本市城市停车问题的实际情况,总结近年来

开展的城市品质提升行动中好的经验做法,适时开

展立法工作.

七、关于刘建平等１４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２

号)的审议结果

议案提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垃圾收运处理体

系,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共建共享,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存在整体质

量不高和不平衡的问题,有必要通过法律手段,加

强和规范农村生活垃圾管理,保护和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财经委认为,２０１７年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

例»,对代表议案中提出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责任

分工、管理要求、资金保障、治理方式等内容都作出

了明确规定,目前不需要针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

作另行立法.建议省人大常委会适时检查«山西省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督促各

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严格落实条例的有关规定,规范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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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将温变英等１４

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山西省人力资源市

场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７号)等１０件议案交付省

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审议.

我委结合工作职责,与年度立法、监督等工作

统筹安排、一体推进,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精

心办理,认真审议,努力使代表议案落地见效.一

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我委审议代表议案工作

规程,及时制定工作方案,明确由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监督处处长、具体承办人四级负责,确保领导

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二是通过电话、微信、

座谈等方式密切与提案代表联系,做到办前有征

询、办中有沟通、办后有反馈,邀请代表参加座谈和

调研,面对面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三是深入调查研

究、充分听取省直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召开社会

委分党组会议和全体会议进行认真研究、审议,既

注重结果,也注重过程,通过办理代表议案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目前,主席团交付我委的１０件议

案已全部审议完毕,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温变英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７号)

的审议结果

我委认为,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出台了«人力资源市

场暂行条例»,有力地促进了人力资源自由有序流

动和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更好地服务保障

了就业创业和高质量发展.据了解,人社部为进一

步健全完善人力资源市场法规体系,将于年内出台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并会同司法部修订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同时,我省人力资源市

场活跃度不够,发育不健全,立法的实践依据不够

充分.鉴此,我委意见,待国家相关法规修订完善

后,再制定我省的地方性法规.

二、秦峰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的议

案»(第００１０号)的审议结果

我委认为,全面及时修订«山西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十分必要,有利于突出坚持

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中央关于工会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有效贯

彻落实新修订的工会法.

新修订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

法›办法»已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经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７月１日起

施行.该办法已充分吸纳了代表在议案中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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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晋琴等１５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

‹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２号)

的审议结果

我委认为,«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实施４

年来,在促进家庭教育发展,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维护家庭和睦、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得了明显成效.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家庭教育促进法

颁布后,我们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并会同

省政府妇儿工委就我省条例内容与上位法逐条进

行了对照,认为条例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精神基本一

致,无相互抵触的内容;条例的理念、原则及条款相

对家庭教育实践而言尚未滞后.同时,修改条例的

实践依据还不够成熟,条例施行的实际效果仍需实

践检验.鉴此,我委意见,对条例暂不作修改.

　　四、郑晋琴等１５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

‹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３号)

的审议结果

我委认为,«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颁布

实施,为我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治

保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

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同时为维护法制统一,保障上

位法的全面贯彻实施,修订条例十分必要.

省人大常委会已将修订«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

条例»列为今年的立法预备项目.我委于５月召开

立法座谈会,并启动条例修订工作,会同省未保委

等有关部门进行立法调研,研究吸纳代表意见建

议,积极推动条例修订工作,争取列为明年的正式

立法项目.

五、李力海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７号)的审

议结果

我委认为,全面修改«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

需要,是与上位法有效衔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

需要,是依法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需要,是进

一步明确执法主体的需要.

按照常委会今年立法计划,«山西省安全生产

条例»修订草案,已于９月下旬提请常委会会议初

审.修订草案已充分吸纳了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

六、白德恭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社会救助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９号)的审

议结果

我委认为,社会救助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的托底性制度安排,对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制定社

会救助法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目前,社会救助法草案文本已先后征求了

民政系统、３０多家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各省区市的

意见建议,正在有序推进.鉴此,我委意见,待社会

救助法颁布实施后,再根据上位法精神,结合我省

实际,适时开展地方立法工作.

七、苏跃亭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１

号)和曹慧彬等１５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智慧养老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０号)

的审议结果

我委认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与智慧养老

促进条例所调整规范的事项和目标一致、内容交

叉,可合并办理.制定«山西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条例»十分必要,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

述、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解决当前

养老服务面临困难、强化法治保障的现实需要.该

条例已被确定为省人大常委会今年的正式立法项

目,并于９月下旬召开的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条例起草过程中,已充分吸

纳了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养老服务属

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条例,已将智慧养老方面的内容充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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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适应信息社会养老需要.

八、邢军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体育产业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３号)

的审议结果

我委认为,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关于体育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

体育产业快速发展,成功举办了“二青会”.但是,

我省体育产业与发达省份相比,仍处于起步培育阶

段,总体规模不够大,龙头企业比较少,体育消费意

识比较淡薄,体育有效需求不够旺盛,体育产品有

效供给不足,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缓慢,尚不完全

具备体育产业立法的条件.

新修订的体育法将于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起施

行,这对于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群

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

此,我委意见,有必要等体育法实施一段时间,实践

依据明晰清楚后,再根据实施情况制定我省体育产

业地方性法规.

九、车效梅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权益保护条例›

的议案»(第００３６号)的审议结果

　　我委认为,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是我省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生力量,是平台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撑.省人大常委会去年组织开展了此项立法

调研论证,将制定«山西省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权

益保护条例»列为今年的立法预备项目.今年,我

委按照年度立法计划,又持续开展了调研论证.下

一步,我委将密切关注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

密切关注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情况,密切关注省委安

排部署,密切关注新就业形态实践发展,认真研究

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劳动关系确认、社会保障等主

要问题及相关法律制度构建,扎实有序推动此项立

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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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期间,代表十人以上联

名提出议事原案４３件.大会主席团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审议通过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

议案的审查报告,将４３件议事原案立为４１件议案

(０００６号和００１６号,００１８号和００２７号,内容相同

或相近,进行并案处理),交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

监察司法委、财经委、社会建设委,在大会闭会后审

议处理.省人大常委会将审议的２２件代表议案,

分别交教科文卫工委、农工委、环资工委和人事代

表工委处理.上述４个工作机构高度重视代表议

案处理工作,及时与省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对接、主

动面见提出议案代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依法

向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承办代表议案的处理情况.

目前,２２件代表议案全部处理完毕,议案所提立法

项目中,小杂粮产业促进、教育督导条例等２件已

出台,禁牧轮牧休牧条例已初审,农业机械化条例

已修订.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于亚军等１８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公共图书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１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该议案内容全面、针

对性强,对于我省营造书香社会、助力文化强省具

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共图书馆法»,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职能作用,加强

对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的公共读书阅

览权利,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下一步,将积极开

展立法调研适时向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法规立项

建议.

二、温变英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废止

‹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２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十四

五”时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过渡期,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严格落

实“四个不摘”.原«条例»的部分规定,在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内仍发挥

着重要的延续作用.建议暂缓废止该条例,在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出台新的地方性法规

之后,或者过渡期结束之后,再行废止.

三、张海元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出台‹山西省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促进条例›的

议案»(第０００３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该议案是基于有机旱作作为

山西农业的一大传统技术特色,要使之成为农业的

重要品牌,但我省尚无一部专门的地方性法规的情

况下提出的.近年来,我省牢记领袖嘱托,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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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牌、走绿色生态路,大力实施农业“特”“优”战

略,发展有机旱作农业.目前,省农业农村厅已牵

头组织开展立法前期调研、论证等工作,为尽快建

立规范的有机旱作标准体系提供法律支撑.下一

步将组织立法调研论证,力争列入地方立法计划.

四、胡占军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继续

在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开展‹山西省促进雁门关农牧

交错带发展条例›执法检查的议案»(第０００４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该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

实施以来,对于优化该区域农牧业结构,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继续开展执法检查,落

实条例要求,意义重大.２０２０年已委托大同、朔州

两市人大常委会进行过一次执法检查,推动农牧交

错带依法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建议列入常委会监

督工作计划,适时再次启动执法检查,重点检查太

原、忻州、吕梁三市,进一步加大«条例»的宣传贯彻

力度,为我省农牧交错带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发挥

法治保障作用.

五、温变英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８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２０２１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是“三农”领域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的法规,配套制定山西特色地方性法

规很有必要.今年以来,常委会领导曾多次深入全

省各地,就乡村振兴工作进行实地调研,高度重视

和充分肯定我省乡村振兴取得的成绩.下一步,将

积极开展立法调研,切实做好立法前的准备工作.

六、温变英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放射性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０９

号)

环资工委研究认为,近年来全省放射性同位素

和射线装置安全可控,无重特大辐射安全事故发

生,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为确保省内核技术、核能、伴生矿等领域的开发利

用、持续发展,结合省情制定山西省放射性污染防

治地方性法规十分必要.据了解,目前生态环境部

正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修订前的

调研工作.建议在上位法修订后,结合我省实际情

况,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适时制定我省放射

性污染防治实施性地方性法规.

七、郑晋琴等１５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１

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该议案很有针对性、

时效性和前瞻性,对依法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有

很大的参考价值.从去年开始,省人大常委会开展

了对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立法调研工作,持续推进

校外培训机构立法进程.下一步,将继续积极与有

关部门联合开展相关立法调研工作,适时向常委会

主任会议提出法规立项建议.

八、温变英等１４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改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

法›的议案»(第００１５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该议案对促进民办教

育事业健康发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省始终把

人民满意作为办好教育的重要遵循,把教育强省作

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省人

大常委会已就«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办法»修订工作开展调研.下一步,将

继续推进立法相关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向常委会主

任会议提出法规立项建议.

九、裴耀军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小杂粮产业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１８

号)和临汾团石金平等１０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

制定‹山西省杂粮产业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７

号)(并案处理)

农工委研究认为,议案提出做大做强杂粮产

业,是发展山西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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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尽快立法,对于我省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有针

对性地推动该项工作有序开展,具有较强的参考价

值.２０２１年８月启动该项立法以来,经多次深入

基层调研,组织专家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形成«山

西省小杂粮产业促进条例»(草案),今年５月下旬,

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初审,７月

下旬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十、滑红霞等１４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定

‹山西省学前教育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２４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该议案对推动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

省始终把人民满意作为办好教育的重要遵循,把教

育强省作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为确保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学前教育法»出台后,

继续积极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立法调研工作,适时

向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法规立项建议.

十一、苏学峰等１０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出

台‹山西省医疗机构外聘(请)专家管理办法›的议

案»(００２５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该议案对于规范我省

医疗机构外聘(请)专家,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医师

法»«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等卫生健康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正在推动规范

医疗机构外聘(请)专家行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

强调查研究,梳理分析相关问题,适应全省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和实际,根据国家上位法制

定修改情况,待立法条件成熟后,再适时向常委会

主任会议提出法规立项建议.

十二、曹慧彬等１５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

定‹山西省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条例›的议案»

(第００２６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该议案对提高中小学

生综合素质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省已印发«山西

省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措

施»,启动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普通

高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建立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制度、制定山西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

施办法,不断完善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工作.下

一步将开展立法调研,适时向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

法规立项建议.

十三、王继伟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废

止‹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和宣

誓程序的决定›的议案»(第００２８号)

人事代表工委研究认为,２０１８年８月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修正的«山西省组织实施

宪法宣誓办法»对新任命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的宣誓程序已作了规范,可以取代议案所提«决定»

中有关宣誓的内容.２０２２年３月新修改的地方组

织法,虽增加了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免内

容,但只作了原则性规定;现行有效的«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２０１６年１１

月修正),也未规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免

工作程序.建议将废止«决定»和修改人事任免办

法,一并列入常委会２０２３年立法计划,确保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任免工作依法有序衔接.

十四、原将等１０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０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该议案对我省教育中

普遍存在、矛盾突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

思考和有益探索,对于解决教育督导中存在的顽瘴

痼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省始终把人民满意作

为办好教育的重要遵循,把教育强省作为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

视教育督导立法工作,年初将其列为今年的正式立

法项目.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山西省教

育督导条例(草案)»,７月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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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王风琴等１３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

定‹山西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的议

案»(第００３４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该议案体现了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

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重

要指示的高站位和依法、科学、精准防控新冠疫情

的深思考,对于促进我省公共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借鉴意义.下一步,根据上位法制定修改情

况,待条件成熟,再及时向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法

规立项建议.

十六、王风琴等１３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

定‹山西省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５

号)

教科文卫工委研究认为,该议案对于促进我省

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省高

度重视文化产业,印发了«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文

化产业示范园(基地)管理办法»«推动数字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

了制度保障.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

进法(草案送审稿)»正处于征求意见、修改完善阶

段,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

义务将有很大变化.为了确保与上位法一致,建议

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出台后,再适

时启动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工作.

十七、刘建平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

订‹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７

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该议案提出对２０１２年出台

的«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进行修订,认为已

不能全面规范和保障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

农业农村部起草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

案)在去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审的基础

上,今年９月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鉴于目前国家大法刚获通过,建议

待运行实施一段时间后,再依据上位法要求,结合

我省实际,启动我省的«条例»修订工作.

十八、王风琴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制

定‹山西省人才发展促进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８

号)

人事代表工委研究认为,应当坚持党管人才原

则,按照省委总体部署做好相关工作.目前省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正在根据中央人才政策,结合我省

实际,着手起草人才工作一系列党内规范性文件.

人才工作立法作为常委会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立法调

研项目,经调研认为,充分利用政策性文件创新人

才工作机制更加符合我省实际,通过地方立法规范

人才工作的时机尚未成熟.建议暂不列入常委会

立法计划.

十九、刘建平等１４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修

订‹山西省农业机械化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３９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议案提出２００６年颁布实施

的«山西省农业机械化条例»中,部分条款已不能适

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修订.

随着国家«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

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原«条例»的部

分内容已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相一致.今年２月,省

农业农村厅报送了该条例修正内容及说明,３月农

工委召开会议研究,建议打包修正提请常委会审

议,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现已施行.

二十、李霞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快

制定‹山西省禁牧休牧轮牧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４０

号)

农工委研究认为,议案提出以法治化手段保障

禁牧工作,加快禁牧立法,十分必要.为贯彻新发

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该项立法工作列

入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立法计划.６月上旬,领

衔代表受邀参与立法调研,８月经组织专家论证、

广泛征求意见,形成«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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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９月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初审后,１２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二审.

二十一、李霞等１２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尽

快制定‹山西省生物安全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４１

号)

环资工委研究认为,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

康,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省情制

定地方性生物安全法规,对于推进我省生物安全治

理制度化十分必要.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

将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务院

及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制定和发布生物安全名录、生

物安全领域相关标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办

法等配套制度.建议适时开展立法调研,待立法条

件成熟时制定相关法规.

二十二、常爱泽等１１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

制定‹山西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议案»(第００４３

号)

环资工委研究认为,近年来全省声环境质量基

本稳定且持续向好,但仍存在不足.今年６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修订后正式施行,

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有力抓手和法治保障.

进一步推进我省噪声污染防治,保护和改善声环

境,结合省情制定相关实施性地方性法规十分必

要.基于上位法修订实施不久,国家正在制定和完

善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标准.建议适时开展立法调

研论证,待立法条件成熟时,制定配套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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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　李东洪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关于

检查‹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要求,省政府高

度重视,蓝佛安省长、汤志平副省长作出专门批示,

安排省审批服务管理局将相关问题建议梳理成清

单,由省政府办公厅下发至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处

理,坚决把整改措施落到实处.

一、围绕深入宣传贯彻«条例»,在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上持续发力

(一)全方位深化宣传推介.各级各有关部门

把深入宣传贯彻«条例»作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

围的“压舱石”,组织开展了进机关、入企业、下基层

宣传活动,编制了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

政策“口袋书”,市县两级政府门户网站开辟优化营

商环境专栏,构建起营商环境法规政策宣传普及的

“主阵地”.在人民日报、人民网等国家级媒体发布

我省营商环境有关报道４０余篇,在山西日报、山西

新闻网等省级媒体发布有关报道１２０余篇,山西卫

视«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透视»栏目播出５期创

优营商环境专题节目.线上线下竞相宣传,省内省

外广而告之,市场主体对山西营商环境的印象持续

改善,对山西市场的信心持续提振.

(二)全维度推动迭代升级.在２０１８年实施以

审批服务便民化为标志的１．０版改革、２０２０年以

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优化营商环境２．０版改革基

础上,今年我省对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营商

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作为非试点省份,对标

国家确定的６个试点城市,锚定“五有”套餐落地,

贯穿“三无”“三可”理念,自我加压,自主改革,重点

围绕法治、政务、信用、人文、要素保障“五个环境”

全维度,研究制定了«山西省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

动方案»,推出３０项重点任务、１１９条改革事项,推

动我省营商环境整体步入３０版改革时代.创新

提升行动虽然是五年规划,但从目前看,１１９项改

革事项已有４３项全面铺开并取得积极成效.比

如,以极速审批、极优服务、极强示范为牵引,加大

集成改革力度,全省开发区基本实现“拿地即开

工”,“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已成为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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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兴业的“金字招牌”.

(三)全过程狠抓政策落实.为确保«条例»有

效实施,厚植市场主体发展沃土,我省超前谋划、高

位推动,组建了省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

工作专班,各市县参照省级模式,将责任一贯到底,

形成了“全省一盘棋”工作格局.工作专班从抓落

实全过程角度,建立起清单管理、定期调度、工作通

报、督查督办、责任追究和考核激励“６项工作机

制”,紧盯营商环境创新提升和市场主体倍增一揽

子政策落地落实,挂图作战、矩阵管理、靶向攻坚.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有力促进了稳经济、稳就业、

保民生,市场活力极速迸发.截止１０月底,全省市

场主体总量达３８５１８万户,较２０２１年同期增长

２５２２％.全省涉税市场主体达１６６９９万户,涉税

占比４３３５％.在复杂严峻形势下,市场主体逆势

快速增长、量质同步提升.

二、围绕大力优化政务服务,在政府职能转变

上持续发力

(一)以建设“一网通办”为核心,推进数字政府

建设.加快“一网通办”建设.积极推进省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与国务院２０个部委８１个垂管业务

系统的对接,目前已完成与１８个部委的５１个政务

系统对接,共涉及１６８个事项.组织开展省直自建

业务系统与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清零”工作,

加快梳理第二批对接系统清单,推动更多业务办理

系统与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互联互通.加快政务

数据治理.借鉴江、浙、沪等地治理经验,研究起草

我省«加快推进政务数据治理 深化政务数据共享

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实施政务数据治理“１２３２１”工

程.目前,«方案»已经省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审

议通过,准备按程序印发实施.滚动编制数据共享

清单.围绕公共服务、政务管理等领域数据需求,

组织３０家省直有关部门,确定了１１６项共享数据,

编制出我省«政务数据共享清单(第三批)».目前,

前三批清单１１４８项数据,已完成挂接１０６６项,挂

接完成率达９２８５％.构建完善数字政府建设政

策标准体系.编制了«政务数据分类分级要求»«政

务数据资产登记目录清单编制规范»«政务信息化

应用软件验收测试规范»三项地方标准,稳步推进

我省政务大数据标准化试点建设.我省数字政府

建设整体水平持续提高,正在向“数字转型”迅速

迈进.

(二)以落实“五减”为抓手,推进审批流程再

造.持续创优审批服务.优化１００件“一件事、一

次办”高频审批服务套餐,制定５０项全省统一的

“一件事”集成服务标准,着力推动实现同一事项跨

区域、跨层级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大力推行

“一业一证”改革.制定出台了«山西省“一业一证”

改革实施方案»,全面推行便利店、药店等２８个行

业“一套材料、一表申请”,推动“一业一流程、一证

多许可”.全面规范行政许可.制定了«山西省行

政许可事项清单(２０２２年版)»(晋政办发〔２０２２〕７５

号),确定了省级６６３项行政许可事项.目前,正在

推动市县两级编制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已制定市级

３３３项、县级２５７项参考目录.全面推动“清单之

外无审批”.

(三)以打通“最后一米”为着力点,推动解决

“急难愁盼”.力量下沉,推进政务服务“就近办”.

目前,已有１１５项乡镇(街道)便民政务服务事项、

４５项村级(社区)事项实现“就近办”.１１个市全部

建成“７×２４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超市,１１７个县

区７０％设有政务自助服务区.服务前移,推进政

务服务“主动办”.建立行政审批首问负责、一次性

告知、限时办结等制度,推进综合窗口改革,畅通监

督举报渠道,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社会评价.打通

堵点,推进政务服务“贴心办”.围绕构建市场主体

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深化企业开办“一件事”改

革,推行企业开办注销集成化办理,将登记注册、公

章刻制、发票申领及银行、社保、医保、公积金开户

纳入全流程管理,实现“一网通、一窗办、半日结、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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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加快构建

统一的电子证照库,升级全省电子印章和电子证照

系统,推动实现更多高频事项异地办理、“跨省通

办”.

三、围绕新型监管体系和政府诚信体系建设,

在促进市场有序竞争上持续发力

(一)推进“互联网＋监管”.制定出台«关于进

一步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构建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

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

基础的综合监管机制,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完善与我省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包容审慎监管方式.

持续推进综合监管试点工作,逐步推动“进一次门,

查多项事”.组织各市依托省“互联网＋监管”系

统,补充完善本地监管事项,加强审批监管数据双

向推送.优化“审管联动”功能,加强与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的数据对接,重点解决“多头执法”“一刀

切执法”等现象.

(二)加强诚信政府建设.不断加强行政规范

性文件制定监督管理,积极开展现行有效规范性文

件起底清理,形成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实行动态调整,确保不符合优化营商环境的文件应

改尽改、应废尽废.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

加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加强监管治

理,切实减轻市场主体负担.

(三)加快统一信用信息平台建设.贯彻落实

好«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

戒、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信用修复等工作.加

强信用基础设施建设,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纵向贯

通国家和１１个市,横向连接６１个省级单位,与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西)实现数据实时共

享,目前已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近８亿条.各级

各有关部门全面梳理自身问题,在推动监管方式改

革、构建诚信政府建设、完善信用信息管理等多方

面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整改,切实促进和保障了市场

主体诚信交易、守法经营、有序竞争.

四、围绕有力提升市场主体满意度和获得感,

在营造重商亲商浓厚氛围上持续发力

(一)建设惠企利民政策“免申即享”平台.制

定出台«山西省涉企政策服务平台建设应用实施方

案»(晋政办发〔２０２２〕５８号),加快编制«山西省涉

企政策服务平台信息化项目申请报告»,着力推动

项目立项,力争在明年初建成覆盖全省的涉企政策

服务平台,实现政策精准直达,推动政策应享尽享、

免审即享.

(二)稳步加大融资信贷支持.持续强化国家、

省、市三级担保体系建设,及早完成国担基金对我

省再担保集团的第二轮股权投资和全国融资担保

数字化平台试点工作,推动与国担基金合作规模快

速增长.加快建设“信通三晋”中小微企业信用信

息融 资 服 务 平 台,促 成 １２８４ 户 企 业 获 得 授 信

１０９３亿元.搭建“半月谈”“下午茶”等银企对接

新桥梁,对全省中小企业系统开展对接服务１５２场

次,向金融机构推荐企业４０２７户,助企融资９６６４

亿元;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同比下降

０５个百分点;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２５０９１３亿

元,同比增长２９１％,惠及３７７２万户市场主体.

(三)“真金白银”释放“红利”.一方面,强化财

政政策激励.印发«山西省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

保机构绩效评价实施办法»,以政策效益为导向,弱

化盈利性指标,共下达各类资金３０２２亿元,发放

和返还失业保险稳岗补贴、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就

业补助专项资金等近２０亿元;支持中小微工业企

业上规升级每户奖励３０万元,符合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再上浮３０％;政府采购预留给中小微企业份

额由３０％阶段性提高到４０％;公开招标限额４００

万元以下的政府采购项目全部预留给中小微企业,

是国家标准２００万元的２倍.另一方面,顶格兑现

税费优惠.山西近两年实行大规模减税降费,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１年两年累计减税降费１１７８５５亿元.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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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１０月,全省累计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

费超７６８亿元,惠及１３０多万户次纳税人.同时,

大力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优惠政策,优惠通行

费用２３７６亿元,持续降低市场主体物流成本.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山西省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有效实施是我省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着力构建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省人大常委会专门

就«条例»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组织专题询问,

提出了高质量的审议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发现

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必将对我省持续创优营

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区域竞争优势产

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此,恳请省人大常委会对

我省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继续给予关注、监督和支

持.下一步,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省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以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引领,瞄准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标杆,

紧盯我省创新提升行动、市场主体倍增等一系列强

力举措落地扎根,久久为功把我省营商环境推向更

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为服务和促进我省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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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政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实行,国家陆续印发了调剂金调拨、支出责任分担

等配套政策,同时国内经济下行和就业压力加大,

为保市场主体保就业民生,国家密集出台了社会保

险费阶段性缓缴以及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

失业等政策.我省严格落实国家各项社会保险政

策,由此造成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基

金预算收支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减变动.全省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减少１３６７３亿元、总支出减

少１４７７１亿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

关规定,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调整事项需编制预

算调整方案,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现在向本

次会议就此次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方案(草

案)做出说明.

一、调整事项

国家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涉及四类七种,包括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本次预算调整仅涉及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

业保险两个险种.下面详细说明汇报:

(一)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总 收 入 减 少

１３６７３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减少１３９５５亿元;失业保险收入增加２８２亿元.

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增减

变化原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项目有七项:

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利息收

入、委托投资收益、转移收入、其他收入和中央调剂

金收入.本次涉及预算调整的项目主要为以下

四项:

(１)中央调剂金收入减少１９４５９亿元,减少原

因是全国统筹后中央调剂金调拨核定办法修订.

原调剂金调拨办法要求全国各省先将当年的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按一定数额上解中央,再按照人均定

额和退休人数下拨各省.上解资金大于下拨资金

的,属于净贡献省份,上解资金小于下拨资金的,属

于净受益省份,但无论贡献还是受益,全国各省均

需先上解资金再下拨资金.２０２１年编制２０２２年

预算时,财政部要求各省按照２０２２年的实际下拨

额度编制预算(我省为１９４５９亿元).２０２２年国

家修订调剂金调拨办法,通过核定各省当年收支预

算结余确定调剂金上解或下拨额度.即核定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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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省份按一定额度上解资金,核定有缺口的省份

中央按一定额度下拨调剂资金.２０２２年国家核定

我省为净上解省份,不再下拨我省中央调剂金.

(２)委托投资收益减少１１亿元,２０２１年编制

基金预算时,我省结合过去年度全国社保基金理事

会委托投资收益情况预计收入 ２７５３ 亿元,但

２０２２年投资市场波动较大,结合全国社保基金理

事会前三季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基金投资报告以

及我省投资收益２０２２年的实际结算情况考虑,调

减委托投资收益收入１１亿元,预计委托投资收益

预算收入１６５３亿元.

(３)财政补贴收入减少８４６亿元,减少原因是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国家建立了地

方财政补贴投入长效机制,对财政补贴下达核定额

度,２０２２年下达我省的财政补贴额度较预算减少

８４６亿元.

(４)当期保险费收入增加７４５亿元,增加原因

一是社保费缓缴政策预计减收３０亿元,二是２０２２

年受煤炭价格上涨因素影响,我省经济稳中向好,

截至１０月已实现社会保险费收入５３０亿元,较去

年同期上涨７３％,且考虑到年末将出现集中缴费

高峰,预计全年增加保险费收入１０４５亿元(不考

虑缓缴因素).

２失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增减变化原因: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项目有六项:包括失业保险

费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转移

收入和省级调剂金收入.本次涉及预算调整的项

目主要为失业保险费收入,调增２８２亿元,增加原

因一是失业保险缓缴政策预计减收１５亿元,二是

国家出台的失业保险扩围、提标、稳就业政策导致

企事业单位为享受优惠政策而积极参保缴费,社会

保险费收入增加４３２亿元.

(二)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总 支 出 减 少

１４７７１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减

少 １７１１ 亿 元;失 业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增 加 ２３３９

亿元.

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增减

变化原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项目有六项:

包括基本养老金支出、医疗补助金支出、丧葬补助

金和抚恤金支出、转移支出、其他支出和中央调剂

金支出.本次涉及预算调整的项目主要为以下

两项:

(１)上解中央调剂金支出减少１３０４３亿元,减

少原因是全国统筹后中央调剂金调拨核定办法修

订.中央核定我省当期收支有结余,需上解中央调

剂金支出２７７亿元,将年初预算的１３３２亿元调

减１３０４３亿元.

(２)社会保险待遇支出减少４０６７亿元,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２０２２ 年预计减少

４０６７亿元,主要是政策因素导致,一是２０２２年１

月１日之后退休人员,取暖费不得由基金列支;二

是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退休人员调待,国家批复标准

所需金额低于我省年初调待预算;三是国家出台

规范待遇项目清单,对清单外支出项目清理导致基

金减支.

２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增减变化原因: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项目有十项:包括失业保险

金支出、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丧葬补助金和抚恤

金支出、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支出、其他费用

支出、稳定岗位补贴支出、技能提升补贴支出、转移

支出、其他支出和上解省级调剂金支出.本次预算

调整主要涉及稳定岗位补贴支出、技能提升补贴支

出、和其他支出三项.为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和就业

压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民生,国家出台“失业保险

保障扩围”、“稳岗返还”、“提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补助资金”、“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等政策,导致基

金支出增加２３３９亿元.

二、预算调整方案

(一)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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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１３６７３亿

元.其 中:企 业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收 入 减 少

１３９５５亿元;失业保险收入增加２８２亿元.

减少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１３８５

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减少１３９５５亿

元;失业保险收入增加１０５亿元.

经上述调整后,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

由年初的２３０４４７亿元调整为２１６７７４亿元.省

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由年初的１２６１１６

亿元调整为１１２２６６亿元.

(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调整方案

减少 全 省 各 项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总 支 出

１４７７１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减少１７１１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增加２３３９

亿元.

减少省本级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

１６９３２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减

少１７１１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增加１７８亿元.

经上述调整后,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

由年初的２３１３０２亿元调整为２１６５３１亿元.省

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由年初的１３５４２４

亿元调整为１１８４９２亿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结余调整方案

全省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由年初的缺

口８５５亿元调整为结余２４３亿元,调增１０９８亿

元;２０２２年我省各项社保基金历年滚存结余预算

由年初的２７４１７２亿元增加到２７５２７０亿元.

省本级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缺口由年

初的 ９３０９ 亿元减少到缺 口 ６２２７ 亿 元,调 增

３０８２亿元;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各项社保基金历年滚存

结余预算由年初的１５２６３８亿元增加到１５５７２０

亿元.

三、加强基金预算收支管理的举措

一是稳步推进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的

提高.２０２２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

度实行,国家从中央调剂金调拨、待遇项目核定、支

出责任分担以及绩效考核等多方面着手,进行了较

大力度的改革.为积极落实国家改革政策,我厅牵

头联合省人社厅、省税务局对２０２２年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预算进行了大幅调整,并且深

入研究了我省企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的责任分

担办法,计划通过省级下达预算分解额度的办法压

实市县征收管理责任.同时积极推进工伤保险和

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工作,从统一征收、统一待

遇支付标准以及加强预算管理等方面下大力气,确

保２０２３年起各险种省级统筹后,基金运行稳定

安全.

二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预算编制方法.压实

经办机构预算编制的主体责任,对保险费收入、基

本养老金支出等项目,制定明确的测算方法,充分

考虑参保缴费人数、人均缴费基数、费率、征缴率等

因素,对每项因素分别测算短期增长率和三年平均

增长率,提高保险费收入预算的准确性.对转移收

支、利息收入、其他收支等项目,综合考虑各项影响

因素,制定严谨完善的测算方法,准确测算转移收

支和利息收入.

三是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加快建设全省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系统,加强

对各市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的规范和指导,进一步提

高社会保险信息化管理水平.建立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有关部门间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提高预算编

制的准确性,为基金日常管理、监督、决策分析提供

全方位的数据和技术支撑.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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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

报告如下:

这次提请研究的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算调

整方案(草案)是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预算调整.

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省人民政府编制了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提请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今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开

始实行,本次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主要涉及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两个险种.调整后,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由２３０４．４７亿元调

整为２１６７．７４亿元;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

入由１２６１．１６亿元调整为１１２２．６６亿元.全省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由２３１３．０２亿元调整为

２１６５．３１亿元;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由

１３５４．２４亿元调整为１１８４．９２亿元.全省各项社

保基金历年滚存结余预算由年初的２７４１．７２亿元

增加到２７５２．７０亿元;省本级各项社保基金历年滚

存结余预算由年初的１５２６．３８亿元增加到１５５７．

２０亿元.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省 人 民 政 府 提 出 的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和政策要求,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实

际,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基本可行.建议批准省人

民政府提出的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

方案.同时,为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如下

建议:

(一)不断提升社保基金预算编制水平.要按

照各险种基金运行原则,综合考虑影响社保基金收

支的各种因素,细化基金预算编制指标,科学准确

编制基金收支预算,强化基金预算编制硬约束,缩

小基金预决算偏差率,提升社保基金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和预见性.

(二)着力提高社保基金预算管理能力.要通

过建立多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完善社保基金信息化

管理水平,运用大数据思维逐步提高基金日常经办

管理和运行分析能力,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数据

支撑.加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对基

金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决算、监督实施全过程绩

效管理.

(三)积极推进社保基金制度改革工作.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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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完善与国家和省级统筹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管理方式,采取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建立省

级与市县责任分担和投入长效机制,压实各级政府

的征收和管理责任,完善社保基金收入支出风险防

范和控制机制,不断增强各险种基金的支撑能力.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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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俊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汾

河保护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山西全方位高质量

发展至关重要.２０１７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

察调研时指出,要让汾河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

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省委部署要求,今年

１月２３日,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通过«山西省汾

河保护条例»,自３月１日起施行.为推动汾河保

护条例全面有效实施,省人大常委会于８至９月组

织开展了执法检查.现将执法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法检查开展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汾河保护工作,将汾河

保护条例执法检查作为今年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次执法检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

西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委重大决策部

署,发挥执法检查“法律巡视”利剑作用,推动条例

全面有效实施,推进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这次执法检查有五个特点:

(一)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罗清宇亲自安排部署、亲自担任组长并带队检

查,岳普煜、李俊明、张志川三位副主任,郭海刚秘

书长和环资工委薛维栋主任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常

委会副秘书长、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

代表及环资工委负责同志组成.主任会议专题研

究执法检查方案,安排部署执法检查工作.李俊明

副主任主持召开执法检查工作会议,听取省政府以

及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等９部

门条例实施情况汇报,并对执法检查工作提出要

求,明确要逐章逐条逐项对照检查.

(二)高位督查.执法检查分３个小组赴汾河

干流流经６市进行实地检查.罗清宇副主任带队

检查太原市、晋中市,岳普煜副主任带队检查忻州

市、吕梁市,张志川副主任带队检查临汾市、运城

市.委托流域还涉及的阳泉、长治、晋城３市人大

常委会同步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执法检查.对流

域涉及的９市实现执法检查“全覆盖”.

(三)高效检查.３个检查小组实地检查了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焦化与钢铁行业水污染防治、农

业节水灌溉、生态修复治理、干流支流断面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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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４１个企业、项目及点源.同时,抽调省生态环境

厅执法人员随同执法检查小组,采取“四不两直”的

方式开展随机抽查,共抽查２１个点位,发现具体问

题２５个.

(四)全力推动.执法检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结果导向.条例实施半年之际立即组织执法

检查,目的是全面掌握汾河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推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

紧迫性主动性,推动及时解决群众迫切关心的生态

环境问题,推动条例尽快落地见效.同时注重条例

宣传普及,对机关单位、乡镇政府和相关企业进行

问卷调查,将普法宣传贯穿执法检查全过程.

(五)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参加执法检查的全

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共３０人,其中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１０人,具有法律、生态、农业、水利等方面专

业背景的代表７人.注重发挥当地代表作用,邀请

所到设区市的１６名省人大代表参加检查.检查报

告形成过程中,充分征求、认真吸纳检查组成员

意见.

二、条例实施进展及主要成效

汾河保护条例是在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汾河中上游流域水

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条例三件地方性法规基础

上制定的一件综合性法规.条例出台之前,各级政

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坚持多

措并举、铁腕治污,打响汾河流域治理攻坚战,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省人大常委会加大监督力度,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连

续三年开展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执法检

查.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汾河保护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全面好转.２０１９

年汾河入黄口庙前村断面退出劣Ⅴ类.２０２０年６

月,汾河流域国考断面全部退出劣Ⅴ类.２０２１年

全部提升到Ⅳ类及以上水质.

汾河保护条例自今年３月１日实施以来,各级

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加强学习宣传贯彻,认

真履行法定职责,重要制度措施得到较好落实,汾

河保护工作进一步取得新成效.今年１－１０月,流

域２１个国考断面全部达到Ⅳ类及以上水质,其中

Ⅲ类及以上断面比例达５７１％,流域水环境质量

得到持续改善.

(一)条例宣传普及不断深化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条例第十条宣传教

育的规定,积极开展条例普法宣传,利用多种媒体、

采取多种形式,推动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社

区、进乡村.利用“３２２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６５世界环境日”开展条例宣传活动,把条例普及

纳入汾河流域涉水执法司法协作宣传、节水护水宣

传教育等活动,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良好氛

围,增强全社会保护汾河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河湖长制和规划管控不断加强

落实条例第六条河湖长制的规定,召开全省河

湖长制工作会议,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有责”到

“有能有效”.将河道行洪安全列入河湖长制工作

目标,建立汾河流域堤防安全包保责任体系,共涉

及需建立包保责任制的河段１４５段,共划分堤段

１４７７段,确定包保责任单位１４１９个、包保责任人

１５４２个.认真实施国家和我省的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制定«黄河流域(山西)水生

态环境建设规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落实条例第

二章关于规划与管控的规定,进一步加强顶层设

计,将汾河保护有关内容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

规划、国土空间修复规划.

(三)流域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管理不断强化

落实条例第四章关于水污染防治的规定,不断

提升汾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水平.坚持“一断面一方

案”,确立了２０２２年４０项流域省级水污染防治重

点工程.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新建扩容,今年计划

建成投运６座,处理设施规模增加１８２万立方米/

日以上.推进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截至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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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流 流 经 ６ 市 已 完 成 排 水 管 网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６５６０６公里.制定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

坚战实施方案,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推进农业高

效节水灌溉项目建设.出台推动焦化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推动“上大关小”大型焦化升级改造项

目建设,推进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落实条例第三章关于水资源管理的规定,进一

步实施深度节水控水.省政府印发黄河流域深度

节水控水实施方案、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方

案,流域涉及市对暂停新增取水许可执行情况进行

排查,建立地下水位通报制度.省水利厅等５部门

联合印发“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强化重点

领域节水,推进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

(四)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不断推进

落实条例第五章关于生态保护和修复的规定,

进一步实施生态修复治理.推进流域水土流失治

理,启动３３座新建淤地坝和２６座淤地坝除险加固

工程,开展２０条小流域综合治理,在１３个县实施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进流域城镇污水处

理厂尾水水质提升工程,截至目前建成人工湿地

１２座,其中尾水人工潜流湿地３座、入河口湿地６

座,其它湿地３座.推进山西省汾河中上游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项目,涉及忻州市宁

武县、静乐县和太原市万柏林区、尖草坪区、古交

市、娄烦县２市６县(市、区),８０个子项目工程已

全部完成.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治理,修订矿山环境

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通过“控增量”“减存量”,

开展有主矿山、无主矿山生态修复.

(五)执法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落实条例第五十六条关于联合执法的规定,省

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建立了涉水

领域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通过联合会商、联合执法、

案件移送、督察整改、信息共享、培训交流“六项机

制”,合力打击涉水领域违法行为.重点开展流域

固体废物倾倒排查整治工作,完成生态环境部黄河

清废系统推送移交涉及汾河流域疑似固体废物核

查点位４２６个,确认的３１０个问题点位全部完成整

改,清理清运各类固体废物１３９８２万吨.推进河

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对妨碍河道行洪的突出

问题进行排查整治,干流流经６市共排查问题３０３

处,截 至 １０ 月 底,整 治 完 成 ２８３ 处,完 成

率９３４％.

三、执法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执法检查组发现,条例正式实施至今九个月,

其中要求制定的制度措施以及相关机制有关方面

正在建立完善之中,条例贯彻落实和汾河保护工作

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仍然突出

一是水资源严重短缺.根据第二次水资源评

价成果,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５０４８mm,水资源

量为３３６亿 m３,人均水资源量２７４m３,仅为同期

全省人均水资源量３８１m３ 的７１９％,同期全国人

均水资源量２２００m３ 的１２５％.今年６月下旬,汾

河中下游干流和部分支流出现断流情况,部分河段

径流量偏低,水体自净能力显著下降.二是供水结

构还不合理.流域内黄河水、本地地表水、地下水、

非常规水等供水结构不合理,地下水超采问题突

出,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低.太原市、晋中市、吕梁

市、临汾市、运城市的部分县区被水利部列为地下

水超采区,临汾市被列为地表水超载区.三是水资

源刚性约束作用未充分发挥.有的地区产业空间

布局与水资源承载能力不匹配,水资源开发利用方

式较为粗放,工业和农业用水效率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

(二)流域水污染防治任务艰巨

一是部分地表水断面还存在不稳定因素.入

河排污口水质超标现象时有发生,流域个别断面水

质反复波动甚至恶化现象依然存在.例如,今年１

至１０月,太原河底村断面,吕梁安固桥断面、南姚

断面,临汾高河店西断面、小韩村断面均出现过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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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类水质,运城稷山柴村桥断面两次出现劣Ⅴ类水

质.二是水环境风险及水生态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采矿、焦化、钢铁、化工等行业在流域较为集中,环

境风险防范压力较大,如突发环境事件会对流域水

生态造成威胁.检查发现,有的工业集聚区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滞后.三是城镇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

造进展较缓.老旧城区和城中村雨污分流改造难

度大,污水随雨水溢流直排问题仍然存在,汛期断

面水质污染强度居高不下.四是生活污水治理亟

待加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负荷率不均衡,污

水集中收集率为７１４％.检查发现,有些排污单

位、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设施未能规范运行.沿汾

农村生活污水直排问题仍然存在.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覆盖率低、正常运行率低、闲置问题突出,

治理资金紧缺和投资浪费问题并存,现行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模式和管理方式需要研究改进.五是农

业污染点多面广.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数量较少,

辐射带动能力不高.畜禽粪污治理难度较大、资源

化利用率低.

(三)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有待强化

一是生态保护修复系统性、科学性不足.流域

生态保护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实际工作还处于

治山、治水、治矿、绿化、护田各自为战、单打独斗的

局面.治理工程项目有的偏重于渠道化、景观化,

考虑自然生态安全较少.二是生态修复缺乏统一

标准和规范.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为试点项目,参考的多是部门标准,工作

中常出现标准不一、理念冲突、施工反复等情况.

三是水土流失治理需要加强.有的存在边治理边

损毁现象,有的治理标准不高,有的投资不足,没有

达到水土流失治理要求.

(四)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存在薄弱环节

２０２１年汾河流域秋汛洪涝灾害暴露出一系列

问题,水毁灾害以堤防漫堤决口为主,主要集中在

晋中盆地和运城谷地;干流下游存在淤积萎缩、行

洪不畅和堤防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重点支流有的堤

防不达标、有的倒灌严重、有的行洪能力不足,省政

府及有关部门大力实施灾后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但

流域防洪减灾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一是分洪缓

洪区(蓄滞洪区)建设亟需加强.干支流分洪缓洪

区和分洪设施设置规划不足.流域目前没有蓄滞

洪区,仅太原市城市总体规划批复过蓄滞洪区.二

是水库建设标准低,运行时间长,功能老化严重.

目前已鉴定有３８座水库大坝未达到国家安全评价

标准.例 如,汾 河 水 库 淤 积 严 重,库 容 量 减 少

５０％,降低了水库防洪标准.三是水旱灾害防御能

力亟待提升.检查发现,流域介休段防洪工程建设

推进缓慢,防洪能力不达标准.吕梁境内磁窑河、

文峪河等支流距离较近,汛期存在漫堤风险,需整

体提升防洪保安和雨洪资源利用能力.

(五)流域环境治理体系和资金保障存在短板

一是基层执法力量不足.水行政基层执法人

员较为短缺,河道管理队伍素质不高,专业技术人

员缺乏.执法队伍能力建设与监管实际需求矛盾

突出,难以满足工作需要.二是跨部门联合执法机

制和上下游跨市协同联防机制不健全.在涉河湖

违法行为、水利工程、影响行洪等方面,还未形成生

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协同作战、共同发力

的工作格局.三是多元投资体系还未建立.基础

设施工程和生态修复项目公益性强、投资规模大,

地方财力不足,投融资难度大,影响项目的建设、运

行和管护.检查发现,上游娄烦县投资建设了干流

水系水质改善工程、岚河段水质改善工程等六项生

态修复工程,每年需运行费用３４３７万元,目前缺乏

资金保障.

四、执法检查建议

汾河保护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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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

汾河保护这一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格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和«山西省汾河保护

条例»,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汾河,坚

持依法治汾不动摇,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

领、优化和倒逼作用,以钉钉子精神推进流域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

环境的需要,稳定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一)全力推进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进一

步在“水量丰起来”上下功夫

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治水思路,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

人、以水定产”原则,统筹兼顾、精打细算,强化水资

源刚性约束,优化水资源配置,为汾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水资源保障.落实条例规定,严

格限制地下水开采,控制岩溶水开采量,严格执行

用水定额.科学优化产业布局,建立与水资源承载

能力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健全水资源刚性约束指

标体系、监督考核制度,强化取水许可管理.优化

各类水源供水结构,强化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

控.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

降损,加快非常规水源利用,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科学实施河流生态补水,加大干流河道生态水量,

推进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

(二)加快补齐流域水污染防治短板,进一步在

“水质好起来”上下功夫

省政府在条例实施情况汇报中提出,到“十四

五”末,全省汾河流域国考断面全部达到优良水质

要求.目前汾河中下游晋中、吕梁、临汾、运城国考

断面基本为Ⅳ类水质,与优良水质目标差距还很

大,任务非常艰巨,需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各行

各业及全社会付出更大努力.要坚持精准治污、科

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大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

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积极推进多元化投入机制.

省政府要严格落实条例规定的重点排污控制区制

度,制定限制和禁止建设的产业清单、禁止排放水

污染物和执行更严格污染物排放要求的行业清单.

严格执行入河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

加快推进城镇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优化新增污

水处理设施布局,提高污水收集率.推动焦化、钢

铁等重点行业实施清洁生产改造,强化工业废水深

度治理,加快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根

据实际探索农村水污染防治新思路、新模式、新技

术,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推进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

(三)着力提高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的系统性科

学性,进一步在“风光美起来”上下功夫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统筹水

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流域内重要河湖、

泉域、湿地生态保护治理.统筹干支流、上下游、左

右岸,开展整沟治理,实施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

头治理.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生态修复治理要避免过多人工干预.省政

府要尽快划定汾河源头保护区范围,制定汾河源头

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方案,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

度,建立统一的生态修复规范标准.各级政府要在

干支流划定生态功能保护线,建设缓冲隔离防护带

和水源涵养林带.

(四)全面提升流域防洪抗旱减灾能力,进一步

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上下功夫

要加快构建现代化防灾减灾工程体系,健全完

善防灾救灾机制.建立健全水旱灾害防御组织决

策体系、监测监管体系、工程调度体系、抗旱供水体

系、山洪防治体系、基础保障体系,全面提升防御水

旱灾害的能力水平.落实条例规定,完善流域分洪

缓洪区(蓄滞洪区)布局与建设,加强河道治导线和

管理范围管控.加快水库安全鉴定,完成现有病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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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全流域水库联合调度.坚持工

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结合,完善山洪灾害非工程措

施系统,加强山洪灾害防治工程建设和城市防洪排

涝工程建设.

(五)加快构建流域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进一步

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上下功夫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的明确要求,指明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方向.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汾河保

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严格依法行政,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着力破解工作中出现的重点难

点堵点问题,切实解决影响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生态环境问题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省政府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健全完善

标准体系,统一指导、统筹协调保护工作.要落实

河湖长制度,严格落实责任,依法追究责任.要加

强执法能力建设,建立完善跨区域、跨部门和上下

游跨市联合执法协同防治机制,加强执法人员法治

教育培训,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执法队伍.要深

入开展普法宣传,提升全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

念,提高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凝

聚全社会力量形成保护汾河的共同意志和行为

准则.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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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政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

作.林武书记多次对整改工作作出指示批示,强调

审计整改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要提高政治

站位,不折不扣抓实抓好,不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

蓝佛安省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

署整改工作,要求被审计单位认真履行整改主体责

任,逐条逐项整改,系统整改,确保审计查出问题高

质量整改到位.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省

政府办公厅向各有关部门单位和市级①人民政府

印发整改通知及问题清单,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

促检查.各市和有关部门单位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的整改要求,严格执行省人大常委会第３６次会

议有关审议意见,积极整改审计发现问题,审计整

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对

«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问题,各市和

有关部门单位通过加强制度建设、追缴资金、归还

资金原渠道以及加大追责问责力度等方式,整改问

题金额３３６８６亿元,促进完善相关制度２２１项,处

理４５人.

一、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省财 政 已 整 改 ９２３７ 亿 元,促 进 完 善 制 度

９项.

(一)关于财政支出功效未充分释放问题.对

未在规定时间分配下达中央直达资金问题,省财政

印发进一步加强直达资金长效管理的通知,要求相

关部门单位提前谋划项目,及时报送资金分配计

划,并将相关情况纳入预算管理考核范围,保障资

金及时分配下达.对未及时收回部门单位预算结

余问题,省财政已将结余资金１０１亿元全部收回

或安排使用.对收回存量资金未统筹盘活问题,省

财政已将２０１亿元存量资金安排使用或用于补充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对债券资金闲置或使用效益

不高问题,省财政建立专项债券支出进度预警及闲

置资金超期收回调整机制,强化项目支出进度考

核,督促项目单位加快建设进度,提高债券资金使

用效益.对纾困基金连续三年结转问题,省财政已

将８６９亿元纾困基金收回,统筹用于支持太原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对投资基金闲置问题,省财政督

促基金公司及时投放闲置基金１６９亿元,其余

１３２亿元基金将全部收回.对投入企业的注册资

金长期闲置问题,省财政已将闲置的注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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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４亿元全部收回.

(二)关于预算收支管理仍需加强问题.对未

将相关企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范围问题,

省财政健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将相关企业纳

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范围.对未足额安排偿

债预算和专项资金问题,省财政已安排偿债预算和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５３３５亿元.对超范围分

配均衡性转移支付问题,省财政已修订均衡性转移

支付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分配下达的科

学性和规范性.对未严格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动态

监控问题,省财政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和国库集中

支付系统,进一步强化对国库集中支付的动态

监控.

(三)关于决算草案质量尚需提升问题.对虚

列结转问题,省财政已将虚列结转的４５９亿元调

整用于支持太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其余２９４亿

元将统筹用于省重点项目建设.对虚列支出问题,

省财政将在年底前将虚列支出的２４２亿元全部支

出或收回.对多登记股权投资问题,省财政进一步

强化内部管理,明确职责分工,及时规范登记股权

投资.对决算草案反映支出与部门单位实际列支

科目不符问题,省财政完善了预算调剂管理规定及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保障部门单位实际列支科目

与国库集中支付列支科目相互一致.

(四)关于预算绩效管理有待改进问题.对项

目绩效目标管理不规范问题,省财政加大预算绩效

管理和考核力度,所有项目均要填报绩效目标,调

整预算要同步调整绩效目标,未填报绩效目标或审

核不通过的项目不安排预算.对主管的重点财政

支出项目未报送绩效评价整改落实情况问题,３个

项目已全部按要求报送了绩效评价整改报告.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情况

有关部门及所属单位已整改８８１９亿元,促进

完善制度９０项,追责问责４人.

(一)关于预算编制不够完整准确问题.对预

算编制不完整问题,山西农业大学、省交通监测与

应急 处 置 中 心 等 ７ 个 单 位 已 将 房 租 等 收 入

１４５１４１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省能源革命和区域合

作中心、晋中学院等４８个单位将把房租、利息等收

入编入２０２３年预算,确保预算收入真实完整.对

预算未细化或脱离实际问题,省交通运输厅、省肿

瘤医院等１２个部门单位将严格按照预算管理的有

关规定要求,加强项目前期准备,编实编细年初预

算,切实增强预算的规范性和可执行性.对预算编

列不准确问题,省自然资源厅、省工业与信息技术

学校已将多申领的８０９６６万元资金上缴省财政.

(二)关于预算收支管理不够严格问题.对应

征未征非税收入问题,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

保护服务中心等２７个部门单位已征缴矿业权出让

收益等非税收入８９５亿元,其余欠征的非税收入

正研究处理方案或通过司法手段催缴.对未及时

上缴非税收入问题,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等１０个部

门单位已上缴非税收入４９５亿元,其余非税收入

相关部门单位正采取措施积极上缴.对违规收费

问题,中北大学、吕梁学院等１６个单位已退还违规

收取的相关费用３２５万元,其余违规收费相关单

位正积极清退.对无预算、超预算和超范围列支问

题,省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和山西广播电视台归还原

资金渠道１８７６２２万元、调账处理３５９３０７万元,

省卫健委等３６个部门单位强化预算约束管理,防

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对自行调剂使用项目资金

问题,省医保局、省工伤保险管理服务中心等１４个

部门单位将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规范预算调剂行

为.对多支付合同款、培训费问题,省财政厅、省水

利厅等１５个部门单位规范了经费审批报销程序,

收回多支付费用２０７５万元.对虚列支出问题,省

自然资源厅、省交通战备办公室健全完善了相关制

度办法,强化预算支出管理,待项目完工验收后将

及时支付相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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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预算绩效管理还需加强问题.对绩

效管理制度不健全、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问题,省

科技厅、省发改委起草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细

则,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保障绩效目标设置

科学合理.对部分项目预算支出绩效不高问题,省

乡村振兴局、省教育厅等７３个部门单位加快项目

建设和资金拨付进度,强化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财

政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益.

(四)关于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够到位问题.

对未严格履行政府采购程序问题,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吕梁学院等１６个部门单位健全完善内控

管理制度,今后将严格履行政府采购程序,规范政

府采购行为.对规避政府集中采购问题,省发改

委、山西广播电视台制定了政府采购管理相关制度

办法,加强采购各环节的监督管理,杜绝类似问题

再次发生.对招标条件设置不合理或不合规问题,

省农业农村厅起草了强制免疫疫苗采购监督管理

办法,加强对疫苗采购的监督管理;山西广播电视

台印发了加强政府采购的通知,对大额采购项目分

拆,多批次、小额度采购同类设备和服务等作出了

禁止性规定,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的规范化水平.

(五)关于专项资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问题.

对专项资金安排不科学问题,省发改委将加大新基

建和基建配套专项资金对新基建领域的支持力度,

２０２２年分配３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新基建

项目.对专项资金分配使用不严格、不规范问题,

相关部门单位已收回不符合条件项目、单位取得的

资金５０９７亿元和被套取的资金１６２４１４万元.

对专项资金滞留问题,相关部门和市县加强对专项

资金的监督检查,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进度,

滞留的专项资金已使用２２０６亿元.对专项资金

存在的分配计划提报不及时等问题,相关部门单位

健全完善专项资金分配管理办法,提前谋划做好项

目储备,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强化项目资金管理,提

高资金使用绩效.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查出问题的整

改情况

(一)关于开发区改革发展政策落实不到位问

题.相关开发区完善制度２２项.对未全面编制区

域评估报告问题,清徐经济技术开发区等２４个开

发区积极推进各项区域评估报告编制工作,目前有

６个开发区完成水土保持、３个开发区完成洪水影

响、２个开发区完成节能等区域评估报告编制工

作.对向有关企业转嫁报告编制费用问题,兴县经

济技术开发区等３个开发区正积极采取措施退还

转嫁企业的相关费用.对设定的控制性指标低于

省有关标准问题,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７个

开发区通过增加投资额、与相关企业签订补充协议

等方式,使投资强度、绿地率、容积率等控制性指标

达到规定标准.对出让的标准地长期未开工建设

问题,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等３个开发区出让超一

年未开工的４宗标准地均已开工建设.对领办代

办跟踪服务质量不高问题,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１３个开发区制定相关制度办法,完善审批事项清

单,细化跟踪服务流程,领办代办服务质量不断

提高.

(二)关于困难群众救助政策落实不严格问题.

有关市县已整改１４４亿元,促进完善制度２３项,

追责问责１１人.对救助待遇支付不及时问题,沁

县等５个县已将未及时支付的特困人员供养费、城

乡低保金等救助待遇１３亿元全部发放到位.对

部分供养机构套取资金问题,汾阳等４个县已将７

家供养机构套取的特困人员生活费和护理费财政

补贴３３６１万元全部追回.对不符合条件人员享

受待遇问题,应县等３０个县已收回不符合条件人

员违规享受的救助待遇１２８６３５万元,并对相关人

员进行了追责问责.对重复享受救助待遇问题,屯

留等２４个县已将保障对象重复享受的７８４６万元

救助待遇全部收回.对安全要求未落实问题,长治

等３个市的２６个社会救助机构已落实消防、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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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安全要求,其余１９个机构正积极采取措施完善

相关设施建设和办理有关手续.

(三)关于重点项目投资管理还需加强问题.

相关单位整改５２６５３８万元.对结算控制不严问

题,临吉高速公路和省儿童医院新院区建设２个项

目多结算的５１５２３８万元工程款,已由建设方全部

扣减.对虚报冒领征迁资金问题,临吉高速公路沿

线有关单位已将虚报冒领的征迁资金１１３万元全

部退回.对未按规定履行报批程序问题,大水网四

大骨干工程增加的５４９亿元投资,正按有关规定

履行报批程序.对供应商涉嫌串通投标问题,省儿

童医院健全完善了医用设备采购等制度办法,中止

了与涉事招标代理公司的合作.

四、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情况

(一)关于易地扶贫搬迁资金项目及后续扶持

审计方面问题.有关县已整改７７９０５２万元,促进

完善制度１０项,追责问责５人.一是对返贫致贫

监测与帮扶措施落实不精准问题.云州等５个县

通过定期摸排、建立台账、动态监测等措施,已将符

合条件的搬迁家庭纳入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范围;

临县等４个县加强部门沟通协作,强化参训人员资

格审查,并将不符合条件人员涉及的１１３万元培

训资金收回.二是对部分产业项目扶持带动性不

强问题.武乡等５个县通过引进运营商、创新经营

管理模式、对外租赁厂房设备等方式,积极盘活１０

个产业项目闲置资产;灵丘等１０个县加大脱贫劳

动力技能培训力度,建立企业吸纳脱贫户就业奖补

激励机制,增强了产业项目的扶持带动作用;神池、

壶关２个县建立健全产业项目带贫益贫利益联结

机制,３８９万元项目分红款已落实到相关村集体

和农户.三是对部分资金使用不规范问题.灵石

等８个县督促相关部门单位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

支付进度,闲置的７７０６９７万元易地扶贫搬迁和就

业扶持资金,已分配使用或收回;壶关、武乡２个县

通过改造修缮等措施,尽可能留用前期安装的相关

设施,避免形成损失浪费;昔阳等６个县已追回违

规发放的住房保障待遇和稳岗补贴３３３５万元.

四是对部分配套设施不完善问题.静乐等６个县

已完善安置小区的消防、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临

县等４个县正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相关配套设

施及早建成投用;平陆县已完成２所学校的教学楼

改造,搬迁子女可随时就近入园入学,超规定班容

量的１８６名学生也按规定重新进行了分班.

(二)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政策和资金

审计方面问题.有关县已整改１９４５７３万元.一

是对未按要求完成改厕任务问题.阳高、曲沃２个

县２４２万个户厕改造任务已完工验收;曲沃、阳城

２个县相关处理设施已完工或恢复正常运行,１７７

万个户厕已达到粪污无害化处理要求.二是对部

分专项资金使用绩效不高问题.阳城县已委托专

业机构对改厕项目资金进行审计,年底前１９４５７３

万元改厕资金将全部拨付;曲沃县积极与生产厂商

沟通协商,５１３０组闲置厕瓮已退货,其余３３７７组

厕瓮将调配为改厕设备零配件,用于相关设备日后

修配维护.三是对部分污水处理项目建设管理不

到位问题.阳高县重新核定了建设任务,阳城、曲

沃２个县的６个污水处理设施已建成投用;怀仁市

已要求监理方将质量检验记录编入监理日志,今后

将严格按照工程质量管理要求,加强监理质量控

制,达到规范要求.

(三)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和项目审计方

面问题.有关县已整改１０７亿元,促进完善制度

３项.一是对部分项目选址不当问题.山阴等５

个县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优先在“两区”②范围内

规划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未实施改造的“两区”耕

地将逐年建成高标准农田;盐湖等７个县对重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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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进行了重新选址和项目调

整,并积极落实补建区域和建设资金,确保高标准

农田建设任务顺利完成.二是对部分项目未达预

期效果问题.临县等７个县鼓励引导农民科学增

施有机肥,采用农艺、生物等各类措施,改善土壤性

状,解决土壤PH 值等指标不达标问题;平陆县因

水源未落实、长期闲置的１５３５亩高标准农田灌溉

设施已全部通水.三是对部分资金管理不规范问

题.灵石等５个县已将５５４７２万元高标准农田建

设配套资金全部落实到位;静乐等３个县已将拖欠

的５１１１５９万元工程款全部支付.四是对部分项

目后期管护不到位问题.隰县等５个县积极开展

基本农田补划工作,待履行相关报批程序后,相关

高标准农田即可划作永久性基本农田;武乡等４个

县及时修复、补植毁损的设施和林木,制定管护制

度,落实管护责任,保障工程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正

常运行.

(四)关于防汛救灾资金和物资审计方面问题.

有关市县已整改２８５７亿元,促进完善制度１３项.

一是对部分资金分配使用不规范问题.运城等９

个市及所辖县已分配使用结存的救灾资金２８５７

亿元;平定等１４个县已取消１６１户不符合条件家

庭的农房重建修缮补助资格.二是对部分物资管

理不到位问题.襄垣等９个县已将未及时分配发

放的１６０２万件捐赠物资分配发放,其余７３００件

将作为应急储备物资使用;清徐等３个县已将可重

复使用的１０３１件救灾物资收回或使用;晋中、黎城

等５个市县已将接受的４７９９万件捐赠物资全部

登记入账.三是对部分水利设施修复工程进展缓

慢问题.沁县等４４个县未及时开工的４９１处水毁

修复工程已全部开工;平遥等２１个县未及时竣工

的１１１处水毁修复工程已竣工,其余６处年底前

竣工.

五、国有资产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方面问题.有关

企业已整改３８７９亿元,促进完善制度５项.一是

对部分企业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比高问题.５户企

业加强存货压控,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力度,存货和

应收 账 款 占 压 资 金 的 规 模 较 ２０２０ 年 下 降 了

１２０７％.二是对部分企业停缓建项目资金沉淀严

重问题.２户企业通过转让处置项目、引入合作方

等方式止损回笼和盘活资金３８７９亿元;３户企业

采取复工复建投产、股权转让出清、企业破产清算

等方式分类处置停缓建项目,积极盘活沉淀资金.

三是对部分企业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论证不充分

问题.８户企业计划实施的１３个项目已编制了可

研报告,编制可研报告超３年未实施的１个项目已

完工,其余３个项目正在实施或已重新编制可研报

告,因各种原因无法实施的相关项目也正采取重新

选址、调整规划等措施,积极推进.

(二)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方面问题.

有关企业已整改４１９亿元,促进完善制度２９项,

追责问责２５人.一是对资产风险管控不严格问

题.有关企业已停止非主业投资,企业不良资产经

营收入已占到４０３２％,同时企业健全完善内控制

度,强化风险管控,已清收风险资产７２９亿元,其

余风险资产正通过法律诉讼、财产保全等措施清收

止损;相关金融机构针对抵债资产质量差、处置率

低问题,健全完善抵债资产管理工作机制,严格管

控新增抵债资产,并积极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公开

化、市场化处置抵债资产,不断提高抵债资产的质

量和处置效率.二是对违规开展业务问题.２户

企业已停止违规开展的煤炭贸易和借贷融资业务,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追责问责,并通过司法等手段

积极收回沉淀资金,目前１户企业已收回沉淀资金

６０３８１万元;４户金融机构已通过履行司法程序、

将抵债资产变现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２６３８亿

元,并制定完善相关制度办法,加强风险防控.三

是对基金管理不规范问题.基金管理公司已将投

向省外的３１０３万元基金本金收回,并计划新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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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市场化专项基金,以承接原基金出资份额;违

规出借的政府投资基金７８６亿元已全部收回.

(三)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方面问题.

有关省直部门及所属单位已整改４２９９亿元,促进

完善制度１项.一是对资产管理基础薄弱问题.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正会同省财政厅和省有关部门

单位,对各信息系统登记的土地、房产等信息进行

逐一核查和数据矫正,确保各系统信息准确一致.

二是对部分资产核算不规范问题.１９个部门单位

从账面调减已出售、报废等资产２４０６９２万元;相

关部门单位已将未及时登记入账的２２７９亿元土

地、房产等资产登记入账,将１９９３亿元投资转记

固定资产;６３个部门单位正积极办理相关土地、房

产的产权登记手续.三是对资产出租出借管理不

严格问题.５个部门单位加强资产出租出借审批

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效益;５个部门单位已收回应

收未收的房租收入２０００９万元.四是对部分资产

管理绩效不高问题.５个部门单位通过移交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盘活使用等方式,推动闲置资产有效

利用;１２个部门单位正通过与合作方重新协商或

借助法律诉讼等途径,积极解决以前年度违规合作

建房形成的遗留问题.

(四)关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方面问题.

有关市县已整改３５９１９万元,促进完善制度１６

项.一是对土地保护政策执行不到位问题.相关

县积极采取调出、补划基本农田和落实粮食种植优

惠政策等措施,落实基本农田保护责任;采取加大

查处力度、加快征地拆迁、开展土地出租流转等方

式,整改违法占用耕地、批而未供土地以及闲置、撂

荒耕地等问题,累计有２３６万亩被占用耕地恢复

原状,３１７６１５ 亩批而未供土地完成征地供地,

９７１２９７亩闲置、撂荒耕地恢复耕种.二是对水资

源取用管控有待加强问题.８个县通过加强水源

监管、限制高耗水行业等方式,严控地下水超量使

用;１２个市县通过办理取水许可、水源置换等方式

分类整治用水单位无证取水行为,先后有４３户企

业办理取水许可,４６户企业关闭自备井,５户企业

因政策性等原因已关停,累计追缴水资源税(费)

２３２８８万元.三是对矿产资源开采和生态修复政

策未落实问题.５个县未办理采矿许可证等开采

矿山和地热资源的５４家企业,有２２家已规范持

证,２０家已关停整合,７家已下达整改通知书,５家

被立案调查;１１个市县加大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

理力度,已治理恢复土地１２２万亩,追缴土地复垦

费１２６３１万元.四是对行政审批和监管不严格问

题.７个县进一步加强临时用地管控,补办临时用

地手续２３４４７７亩,恢复占用的耕地和林地９５７７

亩,撤销１３户企业的临时用地手续;７个县未经环

评擅自开工建设的４９个项目已补办环评审批或登

记备案手续,６５个项目已停建或被行政处罚;４个

县未按规定办理排污许可证的６８家企业已办理排

污许可证或进行了排污登记,１０１家企业已关停或

注销.

从整改总体情况看,仍有部分问题尚未得到彻

底纠正,主要原因是,有些属于体制机制层面的问

题,需要长期持续推进,不断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比

如预算编制不实不细、预算绩效管理有待加强等问

题;有些属于管理和执行层面的问题,需要多部门

协调联动,共同推进解决,比如应征未征非税收入,

以及国有资产风险管控、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有些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时间跨

度长、情况复杂,需要分类推进,逐步予以解决,比

如企业停缓建项目资金沉淀,部门单位土地、房产

未办理产权登记等问题.针对未整改到位问题,省

政府将督促有关市和部门单位加强沟通协作,聚焦

未整改到位问题,深入分析原因,系统研究、分类施

策、综合治理,着力解决整改的难点堵点,确保审计

发现问题全面整改、彻底整改.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推动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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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落实的重要抓手.省政府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对审计整改工作的领导,

认真做好审计“下半篇文章”,不断提升审计监督效

能,更好服务我省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努力续写山

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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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２年全省政府债务

管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政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加强人大对政府债务管理的审查监督,根据

地方人大加强政府债务监督相关规定,现在向本次

会议就２０２２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政府债务基本情况

(一)２０２２年政府债务规模情况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底,全省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６３５６８２亿元,其中:一般债务３０５５１２亿元,专项

债务３３０１７亿元.全省政府债务限额６５１３０４亿

元,其 中:一 般 债 务 ３１６２０５ 亿 元,专 项 债 务

３３５０９９亿元.省本级政府债务余额１３８７２９亿

元,其中:一般债务７２８３３亿元,专项债务６５８９６

亿元.省本级政府债务限额１５１８０８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８０６２亿元,专项债券７１１８８亿元.政

府债务余额均处于限额以内.

(二)２０２２年新增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２２年,财政部下达我省新增债务限额８３６

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务２４５亿元(含外债额度

２２９０６亿元),新增专项债务５９１亿元;下达我省

２０１９年以来形成的专项债务限额空间地方使用限

额９３亿元,合计９２９亿元.省本级分配新增债务

限额１６１９７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务７７８６亿元

(含外债０１３４亿元),新增专项债务８４１１亿元;

分配专项债务结存限额５亿元,合计１６６９７亿元.

截至１０月底,我省已组织发行七批政府债券,全省

新增债券及结存限额专项债券已全部发行完毕.

(三)２０２２年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２０２２年我省到期债券本息合计６７３５１亿元,

其中:到期本金４７７０１亿元(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

偿还４２１９５亿元,自有财力偿还５５０６亿元),应

付利息１９６５亿元.省本级到期债券本息合计

１００５５亿元,其中:到期本金５７４８亿元(通过发

行再融资债券偿还５１９８亿元,自有财力偿还５５

亿元),应付利息４３０７亿元.我省２０２２年再融资

债券４２１９５亿元已于１１月全部发行完毕.

(四)全省政府债务风险情况

据财政部最新通报,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政府债务

率７２％,省本级政府债务率１００６％,风险水平较

低.其中:风险被预警的地区有大同、阳泉、朔州、

临汾四个市本级及尧都区、孝义市,被提示的地区

有忻州、长治两个市本级及阳泉市郊区.

二、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一)积极争取政府债券资金

在有效防控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下,我省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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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政府债务规模.２０１５年以来,共争取新增债

券资金４５７８亿元,年均增幅２５４％,近期又争取

专项债务结存限额９３亿元发行专项债券,债券资

金在促发展、稳增长、补短板、惠民生上持续发力,

为助稳全省经济大盘、全方位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加快债券发行使用进度

一是提前锁定发行窗口,加快发行节奏.今年

首次发行较去年提前２个月,６月完成全年新增专

项债券、１０月完成结存限额专项债券和全年新增

一般债券发行任务.二是加快资金拨付,避免资金

闲置.财政部门拨付债券资金时间缩短３个工作

日,在２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全部拨付到位.三是落

实日报告、周调度、巡回帮扶系列举措,加快债券资

金使用.从６月２１日开始,联合省发改委每周组

织各市县及省直部门召开专项债券支出进度调度

会议,共召开９期,其中两期由各市政府分管领导

参加.安排专人赴全省１８５个项目现场开展巡回

帮扶,督促各市县及省直部门单位采取有效措施推

进项 目 实 施.四 是 将 专 项 债 券 支 出 进 度 纳 入

“１３７１０”事项进行重点督办,每周向各市政府、省直

相关部门通报支出进度.五是增加调整频次,保障

资金使用效率.及时将支出进度较慢、无法支出完

毕的专项债券资金调整至其他亟需资金的项目,共

组织五批调整,调整资金５４６９亿元.

(三)健全政府债务管理机制

一是优化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机制.立足保障

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实施,

优先支持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等区域发展战略和重

点工程项目建设,重点项目协商确认、一般项目“两

上两下”程序安排,综合考虑财政风险、项目储备、

债务化解等因素,统筹做好促发展和防风险两方面

工作.二是统筹使用政府债券.在债券资金安排

时,着力提高债券投放精准度和使用集中度,更好

发挥政府债券对投资的有效拉动作用.建立财政

金融联动机制,积极推动“债贷结合”,有效吸引市

场化融资,构建专项债券撬动金融资本的常态化机

制.三是逐步完善专项债券管理机制.我省在全

国首家以省政府名义出台专项债券管理办法,构建

“１＋N”管理制度体系,形成专项债券“借、用、管、

还”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研究制定加强政府专项

债券项目支持工作的若干意见,着力提升项目谋划

水平,加大财政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全面实施

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建立专项债券支出

进度预警及闲置资金超期收回调整机制,保证财政

支出强度,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推进省委、省政府重

大战略贯彻落实.

(四)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

一是始终坚持将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纳入安

全大局谋划推进.截至２０２１年末,全省全口径政

府债务率为黄色等级,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政府

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将各级政府性债务管理指

标纳入市县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体系,并出台

一系列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制度措施,有效

控制债务风险.二是抓实存量隐性债务化解,遏制

新增隐性债务.逐笔核实,夯实底数,目标在２０２８

年底前高质量完成化债任务.安排省级预算资金

对化债任务完成较好的地区予以奖励,督促引导市

县积极稳妥化解风险.积极推进市县融资平台公

司市场化转型及其他重点领域风险化解,防范风险

暴露蔓延.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扎实开展全省

财经秩序整治行动,配合省纪委监委将其列入政治

监督重点内容,保持对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坚决惩处

的高压态势.三是建立完善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

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地方财政运行监测,定

期通报市县债务风险水平,对相关重点领域加强风

险排查,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应对、早处置.通过持

续强化在举债用债化债环节的管理与监督,不断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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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三晋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财经安全屏障.

三、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成熟度不高,降低政策效能

２０２２年,我省共向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申报

了三批专项债券项目及资金需求,审核通过率只有

三成.部分已安排债券资金的项目出现推进困难

的情况,影响了债券资金拉动投资的政策效能及债

券安排的严肃性.究其原因:一是申报机制宽松.

采取“宽储备、严发行”的管理方式,项目入库审核

流于形式.二是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的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项目前期审批工作推进滞后,对

项目实施过程缺乏准确预判,致使项目推进遇阻或

者债券申报过多导致结余.三是各级政府引领作

用发挥不够.额度分配与成熟项目契合度不高,不

成熟项目上马造成额度挤占,削弱了项目单位推进

工作的积极性.

(二)部分项目谋划不优,综合效益有待提升

一是小项目较多,不利于债券资金规模集约使

用.二是战略集合项目谋划薄弱,统筹谋划力度仍

需加强.三是新增领域项目谋划滞后,国家重点支

持投向领域谋划储备力度严重不足.究其原因主

要为部分市县、部门单位项目谋划的主观能动性、

系统性思维不足,对国家重大政策响应不及时,项

目谋划缺乏前瞻性、缺乏重点.

(三)部分项目及资金管理不够规范,存在一些

隐患

一是一些项目预期收益测算评估不充分,部分

项目实施管理精准度不足,多报年度需求致使债券

资金结余.二是专项债券绩效管理特别是事前绩

效评估不到位,未完全形成常态化专项债券项目储

备和需求申报机制.三是违规使用债券资金情况

仍时有发生,破坏了政府债券的严肃性和安全性,

为债券偿还带来直接风险.

四、下一步工作举措

(一)聚焦重点,提升项目谋划水平

一是持续落实«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专

项债券项目支持工作的若干意见»系列举措,加强

省市县三级纵横联动,加大重大项目支持力度,形

成好项目强保障、多激励的长效机制.二是选取２

至３个重点领域,在额度分配时予以切块支持,如

国家强力推进的新基建、新能源领域.三是积极谋

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

略专项债券项目,提前介入引导主管部门做好项目

谋划,争取财政部对我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倾斜

支持.四是安排省级预算资金给予项目单位规划

设计费用补助,鼓励支持各单位提早启动项目谋划

工作,尽快储备大项目好项目.

(二)完善机制,保障申报项目质量

一是前置项目审核关口,突出审核实效.加大

储备项目审核力度,严把项目储备入库和需求申报

两个关口,严格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审核,提升申报

项目的成熟度,压实需求申报额度,保障额度安排

的精准度.二是修订完善专项债券管理办法,压实

管理主体责任.优化工作流程,规范审核标准体

系,明确各阶段工作责任主体和时限要求.三是探

索引入专家评审机制,强化项目质量保障,借助行

业主管部门、社会专家力量提升审核水平,提高入

库项目成熟度和资金分配精准度.四是指导市县

落实好主体责任,科学制定预案,强化各方工作协

同,提升工作合力,及时解决梗阻难题,确保项目顺

利实施.

(三)协同合作,放大财政政策效应

一是全面实施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健

全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和本息归集管理,提升

专项债券资金效益.二是加大专项债券项目市场

推介力度,积极吸引市场化融资,谋划“债贷结合”

项目,放大债券资金杠杆作用.三是充分发挥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的作用,利用

基金为专项债资金搭桥,发挥扩大有效投资、带动

就业、促进消费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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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划清“红线”,创造低风险债务环境

一是强化市县化债资金预算硬约束,支持有条

件的市县隐性债务提前“清零”.二是调整化债奖

励资金管理办法,变事后激励为事前引导,考虑年

度化债任务完成情况及化债及时性等因素,发挥好

化债引导资金作用,引导市县积极主动完成化债任

务.三是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到期

债务合理融资需求,对符合条件的存量隐性债务,

适度拉长期限,降低融资成本.四是推进融资平台

公司实施差异化转型,彻底剥离平台公司政府融资

职能,铲除隐性债务生存土壤.五是深化省以下财

政体制改革,健全政府依法合规举债融资机制,保

障政府合理融资需求.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坚决制

止脱离财力实际上项目铺摊子,从体制机制上遏制

隐性债务增量.六是健全政府债务管理监督检查

闭环管理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监督检查和

问责惩处力度.对于近期发现的违法违规举债用

债问题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严厉问责,以

案肃纪,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批、

震慑一片”,在全省持续营造对违法违规举债用债

坚决惩处的高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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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姚青林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是党中

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按照要求,省级规划

应当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后由省人民政府呈报国

务院审批.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国土

空间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以下简称«规划»)编

制及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规划»编制基本情况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有关要求,我省率先完成省市县国土

空间规划初稿编制,成为继广东省之后全国第二个

公示省级初步成果的省份,于２０２１年７月顺利通

过了专家评审.同时,依据国家划定规则要求,高

效保质完成了“三区三线”划定任务,近期成为自然

资源部首批启用划定成果作为建设用地组卷报批

的省份.

一是强化组织保障机制.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林武书记、蓝佛安省长先后多次听取汇报并作

出重要指示批示.根据机构改革要求,将山西省国

土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山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整治规划修编工作领导小组、山西省城乡规划

委员会合并成立了由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山

西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组

织开展工作,为高质量完成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奠定基础.

二是积极开展前期调研.自２０１９年开展省级

规划编制工作以来,省自然资源厅先后多次组织人

员赴省内太原、晋中、大同、忻州等地市对全省自然

资源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摸底,并赴广州、北

京等地区学习调研,邀请省内外专家进行研讨交

流,借鉴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先进经验,初步明确了

编制规则及编制内容.

三是精心组织规划编制.经过近三年数十轮

次的修改,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听取汇报、把关审

定,于２０２１年形成了«规划»初步成果.在今年我

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获自然资源部批复及«全国

国土空间规划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正式出台后,

又迅速对省级规划成果进行了补充修改,进一步完

善了«规划»内容.

四是充分征求各方意见.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先后三次面向省直５０

多个部门、１１个设区市的人民政府征求意见,多次

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及咨询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

见,并于２０２１年３月在省自然资源厅官方网站对

«规划»(公众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面向全社会

征求了意见.

截至目前,已编制形成包括规划文本、说明、相

关图表及数据库等内容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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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１１月２６日自然资源部对«规划»给出了“编

制思路清晰,基础工作扎实,内容比较全面,具备了

成果报批条件”的意见反馈.１２月２日省政府常

务会议研究通过了«规划».

二、«规划»主要内容

(一)夯实研究基础,科学开展现状评价与风险

评估

我省主要自然资源总体状况:土地资源方面,

截至２０２０年,全省耕地３８６７万公顷(５７９２４９万

亩)、园 地 ６４０８ 万 公 顷 (９６１２３ 万 亩)、林 地

６０９６３万公顷(９１４４４９万亩)、草地３０９７３万公

顷(４６４５９４ 万亩)、湿地 ５４０ 万公顷(８０９６ 万

亩)、建设用地１１９０７万公顷(１７８６１０万亩)、水

域１６７１万公顷(２５０６２万亩)、其他土地５６２０

万公顷(８４２９９万亩).能源和矿产资源方面,截

至２０２０年,共发现矿种１２０种,其中查明资源储量

的矿产６５种,保有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十位的矿种

３０种.其中,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６３８５０５

亿立方 米,居 全 国 第 一 位;铝 土 矿 保 有 资 源 量

１５５５亿 吨,居 全 国 第 一 位;煤 炭 保 有 资 源 量

２７１８３８亿吨,居全国第三位;铁矿保有资源量

３７１１亿吨,居全国第八位.全省含煤面积约６２

万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３９５７％.晋北、晋

中和晋东３个基地是全国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和

综合能源基地.

目前我省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逐渐清晰、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城乡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

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支撑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但仍需看到,与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的要求相比,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局部生态系统退化

问题仍然突出、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明显、集约低碳

发展任重道远、城镇空间外联内聚程度有待提升、

城乡人居环境品质亟待提高等.

(二)落实国家要求和省级部署,锚定总体定位

三大定位: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世界

级文化生态魅力区.

六大空间战略:实施筑生态、聚核心、强链接、

促转型、惠民生、显魅力六大空间战略,推动建成安

全、绿色、开放、协调、宜居、智慧和富有竞争力的美

丽山西,全面支撑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山西篇章.

(三)以“三区三线”为基础,构建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新格局

１营造特优富美的农业空间,支持推进乡村

振兴

优先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通

过“三区三线”划定,全省划定５６５０３２万亩耕地和

４７４９０２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完成了«全国国土空

间规划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下达我省５６４９４５

万亩耕地和４７４９０１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

各地市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别按太原市１５４３３

万亩、１０２０６万亩,大同市５７４４２万亩、５００８６万

亩,阳 泉 市 １０５２４ 万 亩、９５１３ 万 亩,长 治 市

５４９３６万亩、４６８６５万亩,晋城市２９２３９万亩、

２６１７６万亩,朔州市６０８３３万亩、５３４４６万亩,晋

中市５２７４７万亩、４４２３３万亩,运城市５６７６６万

亩、４９１９２万亩,忻州市９３５５７万亩、７８７６７万

亩,临 汾 市 ７１０７８ 万 亩、５８０９２ 万 亩,吕 梁 市

６２４７７万亩、４８３２６万亩的保护目标划定.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

整.通过严格耕地占补平衡、实施耕地进出平衡、

实施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和

建设、提升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有序实施耕地整理

开发和战略储备等强化实施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保护.

巩固“六片两带”的现代农业空间布局.“六

片”即汾河中游河谷盆地、汾河下游－涑水河河谷

盆地、桑干河河谷盆地、滹沱河河谷盆地、漳河河谷

盆地和沁河河谷盆地六大规模农业生产片区,巩固

—２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６　



小麦、玉米、大豆、油料等生产空间,支撑建设粮食

生产功能区及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提高全省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自给水平.“两带”即吕梁山和太行

山两大特色农业生产带,重点发展杂粮、中药材、特

色林果、畜牧业、薯类等特色农业.树立大食物观,

将农产品生产空间从耕地向其他类型国土空间

拓展.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和演

化趋势,将全省乡村分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

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种类型,重点推进盆地

区域城郊融合类和集聚提升类村庄发展,在历史文

化遗存集聚区和吕梁山、太行山“两山”生态优良地

区重点促进特色保护类村庄发展,“两山”生态敏感

脆弱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逐步引导村庄搬迁撤并,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引导村庄逐步搬迁.保障

乡村教育、卫生、养老、托幼、文化、旅游、殡葬以及

基础设施空间需求,完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和

道路交通、供水服务网络体系.推进吕梁山和太行

山“两山”地区实施整沟治理.积极复垦、盘活存量

集体建设用地,优化用地结构,支撑乡村振兴空间

需求.

２筑牢安全永续的生态空间,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全省共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３４１万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约

２１７８％),完成了«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下达我省３４０万平方千米划定任务,主

要分布在晋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吕梁山脉、太

行山脉和晋西北风沙源治理区.太原市、大同市、

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朔州市、晋中市、运城市、

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分别按０１８万平方千米、

０３１万平方千米、０１２万平方千米、０２６万平方

千米、０２４万平方千米、０２０万平方千米、０３４万

平方千米、０２８万平方千米、０６２万平方千米、

０２８万平方千米、０５８万平方千米的保护目标严

格保护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

地核心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自然保护地核心

区外,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

有限人为活动(不视作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除允

许的有限人为活动外,确需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国

家重大项目,按规定由自然资源部用地预审后,报

国务院批准.

筑牢“一带三屏七廊”生态保护修复格局.“一

带”即以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和

京津风沙源治理区为主体的生态治理带,重点以水

土流失生态治理、京津风沙源治理为主.“三屏”即

以吕梁山、太行山、太岳－中条山为主体的三大生

态屏障带,重点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

产品为首要任务.“七廊”即以汾河、桑干河、滹沱

河、漳河、沁河、涑水河、大清河(唐河、沙河)为主体

的七条生态廊道,统筹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矿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

全、水文化协同治理.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矿系统修复.坚持节约

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立足生态系统整体

性和流域系统性,以七河流域和入黄支流流域为单

元,统筹农业、生态、城镇空间,统筹上下游、左右

岸、地上地下,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矿一体化保护

修复.加强河流源头森林、湿地水源涵养能力保

护,控制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改善河湖、湿地水

系连通和水生态,实施流域水土流失、荒漠化治理,

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改善生态系统服务.贯彻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以“双碳”目标为牵引,深

化拓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内涵,加大低碳产业

空间保障,布局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封存空间,提高

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３建设集聚高效的城镇空间,支撑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在耕地和永久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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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保护红线优先划好划足、生态保护红线应划尽

划的前提下,避让自然灾害高风险区域,结合人口

变化趋势和存量建设用地状况,合理划定城镇开发

边界,管控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引导形成集约紧凑

的城 镇 空 间 格 局,全 省 城 镇 开 发 边 界 控 制 在

４４７９１０平方千米.太原市、大同市、阳泉市、长治

市、晋城市、朔州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

市、吕梁市分别按７３５４２平方千米、３９０５０平方

千米、１５８９７平方千米、４１５５７平方千米、２５５１８

平方千米、２４６４２ 平方千米、４２５０５ 平方千米、

６１１４０平方千米、３３５５５平方千米、４５０８４平方

千米、４５４２０平方千米控制城镇开发边界范围.

严格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空间准入,原则上除特殊用

地外,只能用于农业生产、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和交

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得进行城镇集中建设,不得

设立各类开发区.城镇开发边界一经划定,原则上

不得调整.因国家重大战略调整、国家重大项目建

设、行政区划调整等确需调整的,按国土空间规划

修改程序进行.

构建“一群两区三圈”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一群”即山西中部城市群,以太原都市区为核心,

联动中部的大中小城市,整体统筹、圈层配置、网络

共织,建成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和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城市群.“两区”即太忻一体化

经济区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含重点辐射区),打

造成为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北引擎和南

引擎,提升中部城市群在全省经济格局中的能级和

水平,加快带动全省振兴崛起.“三圈”即晋北、晋

南和晋东南三大城镇圈,是山西省次区域经济发展

的核心区,也是山西省开放对接、融入区域的重要

门户和载体.推进城市群、城镇圈一体化布局,在

山西中部城市群和三大城镇圈探索建立区域建设

用地指标统筹配置机制,创新国土资源利用和空间

组织方式,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等在城

市群、城镇圈内调剂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主要

用于城市群、城镇圈中心城市与各级各类城镇设施

联通、产业协作、环境共治、民生保障等项目.优先

保障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发

展用地需求,促进实现错位联动发展.增强山西中

部城市群、三大城镇圈交通一体化设施布局的空间

支撑,加强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整体布局的

用地保障.到２０３５年,全省常住人口达到３５５０万

人左右,城镇化率达到７５％左右,城镇人口达到

２６７５万人左右,城镇建设用地预期控制在２６１１平

方千米左右.

优化现代产业空间布局.坚持产业转型为战

略导向,融合产业空间、创新空间和城市空间,加快

形成以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为引领的山西中部城市群城镇密集区高端产业发

展核,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承接产业转移集聚

区,两山地区多个生态产业片区的“一核三区多点”

产业布局格局.按照优先发展、转型升级、专业化

发展、调整发展四个类别,整合优化,分类管控,促

进开发区提质增效,推进开发区集约高效利用土

地,实行开发区节约集约用地水平与城镇新增建设

用地挂钩制度,严控低效开发区新增建设用地.在

保持环境适宜的前提下,适度提高开发区工业用地

开发强度.完善开发区功能转换用地政策,推动已

完成开发任务、工业用地比例低、产城融合程度高

的开发区向城市综合功能区转型.依托开发区,整

合改造各类“小、散、乱”产业园区.在城镇开发边

界外,禁止规划建设独立产业园区.推进经济(技

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区多园”发展模式,

推广“飞地经济”模式,鼓励区域合作共建产业园,

促进开发区联动、协同发展.

４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主体功能区

布局

将山西省全域划分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

功能区、城市化地区“三分区”,另有以自然或法定

边界分布在这三类区域的战略性矿产保障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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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资源“两名录”,将“三分区＋两名录”作为

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空间抓手,支撑全省开发保

护总体格局.

遵循“总体继承、局部优化”原则,山西省主体

功能区优化调整“以县区单元为主,以乡镇为辅”,

在保持县区为单元的主体功能划分基本稳定前提

下,结合“双评价”结果,充分考虑“三区三线”划定

成果、乡镇发展潜力、开发区战略、行政区划调整等

多种因素,将临汾市汾西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和运城市临猗县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均降级为相

应的省级主体功能区;在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

功能区中,将娄烦县马家庄乡等５９个乡镇调入到

重点开发乡镇名录,将沁水县中村镇等１７个乡镇

从重点开发乡镇名录中调出;在城市化地区中,将

交城县庞泉沟镇等１２个乡镇调整为省级重点生态

功能乡镇,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精准落地.

(四)强化空间统筹,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１畅通“双循环”链接网络,完善现代综合交

通体系

落实«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抢抓我

省在全国“双循环”格局中战略支点和重要节点的

历史机遇,培育发展太原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大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培育发展临汾、长治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晋中、忻州、阳泉、吕梁、

朔州、运城、晋城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构建由大

西、雄忻、石太－太绥、太郑、集大原、大张等复合通

道形成的“两纵两横”主通道,由东纵天陵通道、西

纵呼北通道以及荣乌通道、青兰通道、焦韩通道、忻

榆鄂通道等形成的“两纵四横”次级通道,实现与京

津冀、成渝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

宁夏沿黄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呼包鄂榆城市

群以及黄河上下游的互联互通.

２强化水资源保护和利用,完善现代水利基

础设施布局

筑牢水资源安全保障线.将浅层地下水资源

作为应急和战略储备资源予以严格保护,加强地下

水分区管控,严格控制１９个岩溶泉域地下水开采,

严格保护２８个市级以上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依法

划定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重要河湖水域

岸线管理保护范围.

构建“水润三晋”现代水网.形成“用足黄河

水、用好地表水、保障生态水、涵养地下水、鼓励多

用再生水和矿井水”的有序配置局面,实行水资源

全域化配置.继续完善全省“三纵九横”现代水网,

重点推进引黄工程、黄河古贤水利枢纽组及山西供

水区等骨干供水工程,有序整合省管大中型水库和

引调水工程,实施县域小水网调蓄水库工程.

３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现代能源体系

巩固提升国家综合性能源基地.合理安排传

统能源空间布局,建设晋北、晋中、晋东三个煤炭基

地,加快煤电外送建设,推进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

地东缘两大煤层气基地建设,争当“晋陕蒙”综合能

源基地领头羊.优化新能源空间布局,稳步推进风

电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快光伏规模化、基地化开

发,重点建设忻朔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晋西沿

黄百里风光基地、晋东“新能源＋”融合发展基地、

晋南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基地,加强大同盆地(天

镇－阳高)、忻定盆地(忻府－原平－定襄)、临汾盆

地(重点区域)、运城盆地(峨眉台地)等区域的地热

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建成黄河几字弯新能源基地

示范区和黄河中下游绿色能源走廊重要节点,形成

煤炭、电力、天然气、成品油、新能源多轮驱动的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能源体系,全面保障京津冀

地区的清洁能源供应.

４坚持数字转型的战略导向,系统布局智能

化基础设施

夯实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新型信息通讯

设施建设,积极推动国家级(太原)互联网骨干直联

点建设,改善网间通信质量.以大数据、云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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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新型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

全省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促进大数据

中心绿色化改造,高标准建设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打造太原、大同、阳泉、吕梁等大数据中心集聚区,

积极争取山西创建全国大数据中心枢纽节点.全

面提升数据服务能力,打造环首都数据储存中心、

国家重要数据灾备中心、中西部算力中心.

推进数字山西建设.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城市

规划和建设,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支持

城市公用设施、建筑、电网、地下管网等物联网应用

和智能化改造,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和

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推进文旅行业智能化转型.加

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种植业、种业、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康

养旅游、e镇建设等全面深度融合应用.

５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构建综合防灾减

灾体系

协调区域和城市防洪排涝排水功能空间.统

筹流域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防洪工程总体布局,

以河道堤防为基础、大中型水库等防洪控制性枢纽

工程为核心,分洪缓洪区为补充,构建现代化防洪

工程体系.划定洪涝风险控制线,在盆地平川区或

河流干支流两侧因地制宜设置分洪缓洪区,增强城

市和区域的调蓄空间管控.恢复、预留自然河湖水

系行洪空间,保障城市和区域洪涝灾害风险防控设

施布局.

提升安全韧性国土建设水平.加强应急交通、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通信、避难设施建设,推进

应急应战救灾物资储备系统建设,保障国家安全基

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卫生安全防控体系,加强重

大传染病防控,全面提升灾害综合应对能力.保障

区域型分布式网络化的应急设施、防灾减灾救灾设

施和救援设施体系建设的用地供给.优先保障国

防军工、军事训练等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空间需

求,支持无线电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求,保障

电磁空间安全.支持利用资源枯竭地区的既有无

人城镇、废弃矿区等开展军事训练.

(五)保护传承文化与自然价值,塑造晋风晋韵

的国土空间

１系统保护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作出的“历史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

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重要指示精神,以建设文化

强省为总抓手,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把大自

然恩赐的宝贵资源保护好.保护好太行山群峰竞

秀的大地景观风貌、吕梁山丰富多样的黄土高原景

观风貌和浪漫壮美的黄河风情走廊.系统保护包

括(长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平遥古城、云冈石

窟、五台山和长城４处)世界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建筑、大遗址、地下文物埋

藏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工业遗址、农业文化

遗址、红色文化遗产等在内的省级历史文化遗产

体系.

２活化利用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

织就黄河板块、长城板块、太行板块的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空间基底,打响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

游品牌,以十一个自然景观与文化资源集聚区为突

破、串联九条文化绿道,优化“日常休闲游憩圈”、

“周末休闲旅游圈”、“主题旅游线”等旅游空间组

织,以“文旅＋”促进多业态融合,建设一批文化生

态旅游示范区、一批康养小镇、一批文化会展基地、

一批乡村旅游示范村、一批国家级乡村旅游创客示

范基地,持续完善旅游交通设施布局,深化黄河一

号、长城一号、太行一号公路的纵深扩展,增强与慢

行系统的连接,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交通网

络,建成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六)完善治理机制,强化规划传导与实施保障

１强化规划传导

通过指标控制、分区传导、底线管控、名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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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重点项目、政策要求等方式,将«规划»确定的战

略目标、空间布局和重大任务,逐级落实到各级各

类国土空间规划.在省发展规划指导下,推进编制

重点区域(流域)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保障国家和省

级重大战略实施.

２实施近期行动计划,充分保障“十四五”战

略目标实现

围绕近期建设目标和当前全省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制定实施城镇发展竞争力提升

行动、乡村振兴行动、重点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行

动、支撑设施优化完善行动、绿色能源安全保障行

动、塑造晋风晋韵行动、信息平台系统优化行动等

七大行动计划,重点支撑打造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和

山西综改示范区两大引擎,全力保障省级重点交

通、水利、能源、产业等项目落地实施,确保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要素支撑得到坚实保障.

三、下步工作

我们将根据本次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

提出的意见建议,对«规划»进一步修改完善.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建立我

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我们将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监督指导下,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定力,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全面支撑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山西篇章,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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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公安厅关于«山西省禁毒条例»
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开展‹山

西省禁毒条例›实施情况自查工作的通知»有关要

求,省公安厅对«山西省禁毒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自查,梳理总结了贯彻落

实«条例»的相关工作,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研究

制定了改进措施.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以学习贯彻«条例»为基础,强化顶层设计

(一)«条例»学习贯彻情况

«条例»颁布实施前,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省禁毒

办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山西省禁毒条例›的

通知»,统筹部署全省各地市开展«条例»学习,将学

习贯彻«条例»列入各级禁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并

作为年底考核的重要内容.全省各地市通过专题

讲座、集体培训、宣传教育等多种形式学习贯彻«条

例»,共开展各类学习活动５１２次,累计学习培训

３０９３５人次,印制资料２３２５００份.全省公安机关

采取局党委班子成员带头学、禁毒民警集中学、钉

钉推送全警学等形式,深入学习«条例»,累计开展

“学法课堂”６００多次,组织１９０００多名民警参加线

上学习.各地市禁毒办组织各级禁毒部门、机关单

位、厂矿企业、人民团体及社会各界群众开展«条

例»学习贯彻普及活动,明确将«条例»宣传列为全

民禁毒宣传月和“宪法宣传周”的重要内容,通过广

播、电视、报刊、公安、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宣传«条

例»,累计发放«条例»宣传册１２万本,印制宣传单

１１万余份、宣传海报２３万份、宣传手册１１万

份、警示标语６万份,全方位多角度地做好«条例»

的宣传解读工作,在全社会形成常态化宣传学习

«条例»的浓厚氛围.

(二)«条例»配套政策法规出台情况

«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各级禁毒部门围绕«条

例»贯彻落实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禁毒政

策法规体系日趋完善.一是为有效遏制我省制造

毒品犯罪活动滋生蔓延,增加其违法犯罪成本和制

毒原料获取难度,贯彻落实«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

之规定,省禁毒办、省公安厅在征求相关单位意见

的基础上,起草了«山西省非列管可制毒化学品管

理办法草案»,目前已经列入省政府２０２２年立法预

备计划.二是为贯彻落实«条例»第六条之规定,省

禁毒办制定了«山西省禁毒委员会工作规则»«山西

省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任务分工»«山西省禁毒委

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山西省禁毒委员会成员单

位禁毒工作考评细则»等工作文件,对省禁毒委成

员单位和各市禁毒工作情况进行考评,对组织不

力、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部门、地区进行通报,对

连续多次污水监测指数高、战果不明显的地市下发

«风险提示函»,对毒品问题突出地区由地市派出督

导组开展专项督导.三是各市禁毒委结合当地禁

毒工作实际,立足下一步禁毒工作需要,围绕«条

例»贯彻落实陆续出台了涉毒违法犯罪线索举报奖

励、侦查协作、“毒驾”治理、吸毒筛查等各项政策制

度,为全省禁毒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政策制度支

撑.运城市、临汾市与陕西渭南市、河南三门峡市

建立健全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打击毒品犯罪区域

协作机制»,公安、民航、铁路、邮政、交通等相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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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建立了«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协作机制»,纵向到底

的责任体系全面压实,横向到边的部门联动机制有

效运转,切实形成禁毒工作合力.晋中市委办公

室、市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市级禁毒重点整治办

法»,忻州市制定«关于加强社会面吸毒人员管控的

实施办法».

(三)«条例»自查工作情况

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条例»实施情况部门自

查工作,按照省人大常委会通知要求和省领导批示

意见,省公安厅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开展部门自查

工作:一是省公安厅严格按照«条例»各项条款,认

真对照«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报

告办法»内容,给各市公安局下发通知要求开展自

查工作.二是省禁毒办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定于

８月中旬由１８个禁毒委成员单位组成６个调研工

作组赴１１个地市对«条例»实施情况进行实地调

研,各调研组由６个禁毒委副主任担任组长,采取

实地检查、听取汇报、查阅台账、召开座谈会、抽查

卷宗等方式对１１个市３５个县８６个单位进行深入

调研,对«条例»实施情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认真分析,掌握了解了各地市贯彻实施«条

例»情况,并按照各地市的工作情况提交了详尽的

调研报告.

二、以落实«条例»为抓手,助推禁毒工作取得

新成效

(一)突出综合治理,提升毒品治理能力

一是党委政府重视,高位部署推动禁毒工作.

２０２１年２月和２０２２年８月,省委常委会两次听取

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２０２１年６月,省政府召开全省禁毒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部署推动全省禁毒人民战争.２０２２年４月,

省政府召开全省加强安全稳定重点工作部署会议,

对禁毒工作进一步作出安排部署.２０２１年以来,

省委书记批示４次,省长批示５次,省委政法委书

记批示１５次,为全省禁毒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二是强化禁毒重点整治.省禁毒委督促、指导重点

整治地区党委政府落实禁毒工作责任,建立清单式

推进机制,及时扭转毒品问题严重局面.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国家禁毒委对运城河津市禁毒重点整治工

作进行线上验收,并决定取消重点整治.省禁毒委

立足本省实际,督促、指导云冈区、文水县、潞州区、

高平市、繁峙县、应县、朔城区７个重点整治县区压

实党委政府禁毒工作责任,进一步加强党政领导和

基层基础工作,帮助各地查找短板、弱项、建立清单

式推进机制,全面强化禁毒整治措施,今年９月份

７个重点整治地区全部成功摘帽.三是压实各级

政府的职责.我省坚持党管禁毒的工作机制,建立

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禁毒机制,明确了党

委、政府主要领导是禁毒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１１个

市１１７个县两级禁毒委主任全部由分管领导担任.

同时禁毒工作普遍被各市、县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和“平安建设”考核中,多个市、县将禁

毒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

将禁毒经费专门纳入到同级财政预算中,全面压实

了各级政府的禁毒工作职责.四是推动禁毒示范

城市创建.省禁毒委认真落实国家禁毒办«全国禁

毒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方案»«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测

评体系»,推动各地市争先创优,切实提升市域毒品

治理能力.２０２１年３月,阳泉市被国家禁毒委命

名为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２０２１年１２月,根

据各地申报情况并结合实际从严审核,省禁毒办推

荐大同、忻州和长治３个市参加为期三年的第二批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目前已被正式列为全

国禁毒示范创建城市.五是推进农村毒品问题治

理.省禁毒办下发«农村毒品问题治理工作方案»,

加大农村种、制、贩、吸毒活动的发现、打击力度,持

续巩固脱毒成效,严防发生因毒致贫返贫情况.自

２０２１年以来全省共破获一批农村毒品刑事案件,

查处一批农村吸毒人员,对家庭困难的农村吸毒人

员累计开展帮扶救助５０００余次.六是完善毒品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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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犯罪举报奖励制度.全省各市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禁毒办、公安部、财政部«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

办法»和«条例»关于建立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举报奖

励制度要求,均制定了禁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

确举报奖励经费项目、使用审批流程,并在政府门

户网站设置了举报奖励专栏,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向

公安机关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临汾市先后制

定了«临汾市公安局关于涉毒线索的奖励办法»«举

报物流寄递行业涉毒线索的通告»,通过广泛张贴、

微信微博平台发布等形式向社会公布;朔州市按照

案件大小发放５００元至２０万元的举报奖励,现累

计落实举报奖励３０人次２１５万元;运城市通过举

报线索办理涉毒案件５２起,抓获嫌疑人６１人,查

获吸 毒 人 员 ８２ 人,奖 励 举 报 线 索 人 员 奖 金

１７２２００元.

(二)深化毒品预防教育,营造浓厚禁毒氛围

一是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教育.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６

日,省禁毒委举行“三晋最美禁毒人”颁奖仪式,孙

洪山同志出席活动并作重要讲话.全省深入开展

“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全谱系、全类别、全方位宣

传禁毒知识.去年以来,全省累计开展“六进”宣传

活动１４７００余场,建成禁毒教育基地、园地１３０个、

禁毒公园、广场、社区２５个,年平均受教育群众达

１０００万人次.二是深化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以

“防范新型毒品对青少年的危害”和“防范精麻药品

滥用危害”为主旨,突出对青少年群体的毒品预防

教育.全省中小学校在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平台注册率１００％、学生注册率达９４％,全省在校

青少年网络化禁毒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在２０２１年

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中,我省荣获二等奖,取

得历年最好成绩.三是深化重点领域宣传.村(社

区)设置群众性禁毒情报信息联络员,与各乡镇禁

毒专干、禁毒社工和禁毒责任民警对接开展工作,

负责各乡镇、村社区的情报信息收集、禁毒宣传和

基础工作.在重点农村、社区建立禁毒预防教育活

动室,当好禁毒工作“宣传员”、“示范员”、“监督

员”.在社会层面广泛招募禁毒社工,配合村(社

区)民警为吸毒人员提供戒毒康复、帮扶救助活动、

协助开展吸毒人员摸底排查、一人一档等工作.各

地市社区民警、禁毒社工和乡村干部对吸毒人员入

户家访１０万余次,关爱帮扶困难吸毒人员２万余

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２４０余次,设立农村禁毒宣

传阵地、宣传彩绘墙１２００余个,全面推动禁毒知识

进乡村.着重面向煤炭、运输、物流寄递等行业和

文化娱乐场所进行宣传,不断扩大“禁毒流动课堂”

的覆盖面,让防毒拒毒理念深入人心.四是拓展创

新宣传形式.通过线上拓展“云讲堂”“云展览”“云

学习”等方式提升宣传品质效率.以“山西禁毒”微

信、微博、抖音、头条号为主的新媒体矩阵宣传发

力,“山西禁毒”微信公众号关注数达３５４万人,年

平均发布禁毒信息约１０００余条,宣传影响力日益

扩大,已成为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禁毒新媒体发布平

台,在山西政法公布的全省政法系统新媒体榜单中

排名前三.禁毒微视频、微动漫、沙画演绎等线上

公益广告,禁毒书画展、快板书、体育运动等线下活

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增强了禁毒宣传教育的传

播力和感染力.山西禁毒卡通人物“狄小杰”已成

为山西禁毒宣传的品牌亮点.

(三)加强毒品和制毒物品管制,严打毒品违法

犯罪

一是重拳出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自２０２１

年以来,全省先后开展了“利剑斩毒”、“除冰肃毒”、

“集群打零”、“拔钉追逃”、“净边”、“寄递渠道禁毒

百日攻坚行动”、“清源断流”等一系列专项行动.

据统计,全省破获毒品刑事案件２３７０起,抓获毒品

嫌疑人２９９９人,缴获毒品１５吨,打掉犯罪团伙

１９３个,确立部级毒品目标案件２３起、省级毒品目

标案件３１起;全省各级公安禁毒部门充分发挥打

击主力军作用,坚持破大案、断通道、打团伙、摧网

络,全链条打击涉毒违法犯罪,有力遏制毒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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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蔓延.二是定期开展“毒驾”专项整治.省禁

毒办、省交通厅联合部署开展“毒驾”专项整治行

动,截 止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全 省 累 计 核 查 驾 驶 员

４０１４７４人,注销吸毒成瘾人员驾驶证３０１４本,查

获“毒驾”人员８６名,未发生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

事件.三是重大责任岗位定期吸毒筛查.交通运

输单位建立健全驾驶人员吸毒筛查制毒,定期组织

本单位人员吸毒检测,并主动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

检查.对公共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岗位工作人员

定时开展吸毒筛查,有吸毒行为的工作人员一律予

以调离.驾驶人员有吸毒记录的,不得驾驶铁路机

车车辆、校车、出租车等易造成重大财产损失、重大

伤亡事故等严重后果的交通工具.四是推动毒品

问题行业共治.食品餐饮、娱乐服务、物流寄递、交

通运输、网络信息等行业积极履行禁毒宣传教育和

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的义务.企事业负责人与公安

机关签订了禁毒责任协议书,出现涉嫌毒品违法犯

罪的行为及时与公安部门联系;公安、邮政等部门

对已破获的寄递物流渠道贩运毒品案件进行认真

分析,摸清规律特点,开展控制下交付和延伸侦查,

２０２１年以来共破获寄递渠道涉毒案件６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６名.２０２２年７月孙洪山同志深入相

关企业调研寄递物流业安全管理工作,实地察看并

详细了解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等情况,对

寄递物流安全管理提出工作要求.全省上下真正

形成了“政府领导、部门协同、公众参与、社会共治”

的禁毒工作新局面,夯实了禁毒人民战争的社会基

础和群众基础.五是切实加强禁种铲毒工作.为

进一步落实禁种铲毒工作责任制,自２０２１年以来

全省逐级签订各类禁种铲毒工作责任书１５０万份.

充分发挥飞机航测发现、宣传和震慑“三位一体”作

用,组织开展省级航测铲毒行动,两年来共计航测

７６架次,覆盖１１个市７５个县区.各市、县出动飞

机２８０余架次、无人机４１００余架次,实现了非法种

植“零产量”的目标,继续巩固了基本禁绝的成果.

六是强化源头管理,防止易制毒化学品非法流失.

去年以来,省禁毒办组织公安、商务、药监、应急管

理、市场监管部门对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开展全面摸

底排查,全面澄清易制毒化学品单位底数.截至目

前,全省在册入网易制毒化学品企业３２７６家.去

年以来,全省共检查易制毒化学品企业１０４１８家,

下发整改通知书５７０份,审批办理易制毒化学品证

件３３０７６ 张,涉 及 审 批 易 制 毒 化 学 品 总 量 近

４５５３９万吨,连续多年保持易制毒化学品“零流

失”.

(四)强化戒毒管理,提升管控效能

一是全面开展吸毒人员查处工作.自２０２１年

以来,全省公安机关通过落实“重嫌必检”、追查污

水监测结果、排查在册人员、筛查重点群体等措施,

最大限度发现查处隐性吸毒人员和复吸人员,共查

处吸毒人员１６８９９人次,新发现吸毒人员８１５６人.

全省现有吸毒人员５１６０５人,连续三年实现下降.

二是全面加强吸毒人员管控工作.紧紧围绕党的

二十大安保维稳主题主线,把吸毒人员管控作为重

中之重,确定四类重点吸毒人员作为重点管控对

象,并部署全省开展大排查、大清底行动.对高风

险、现状不明两类吸毒人员实施“一人一策”,坚决

防止脱管失控;特别是对存在精神异常、病患无法

入所、扬言上访滋事等情况的高风险吸毒人员每日

掌握行踪,实时落实稳控.四类重点吸毒人员全部

落实管控.三是完善了强制隔离戒毒机制.省禁

毒办、省司法厅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强制隔

离戒毒工作的通知»,加强吸毒人员送戒收戒工作,

持续巩固病残吸毒人员应收尽收成效.在专门医

院、机构、强戒场所内建立病残吸毒人员强制隔离

戒毒专区和戒毒场所,收治病残人员.自２０２１年

以来全省累计责令强制隔离戒毒５８６２名;进一步

完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后续照管机制,落实“出所

必接”７９２３人次,并全部责令社区康复,戒毒措施

实现无缝衔接,得到公安部禁毒局的充分肯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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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面提升戒毒康复质效.省禁毒办以“平安关爱

行动”为契机,推动基层人民政府落实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主体责任,强化吸毒检测、帮扶救助等措施,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执行率保持在９９％以上.扩

大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覆盖面,将美沙酮门诊建设

纳入省政府“１３７１０”督办平台,截至２０２２年９月推

动新建２７家门诊,覆盖全省１１个市.

(五)夯实基础建设,加强禁毒工作保障

一是完善禁毒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条例»相

关条款规定,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全面加强禁毒基础

设施建设,为禁毒工作提供坚实基础保障.全省各

市、县(市、区)共建设完成禁毒教育基地９５家,用

于日常的禁毒宣传教育,省级禁毒教育基地也在建

设筹备中.建立省级毒品实验室用于日常的毒品

检验以及每季度的污水监测.自«条例»颁布以来

已经开展７次污水监测,覆盖全省１１个市１１７个

县(市、区).监测结果客观反映了各地涉毒行为活

跃程度,做到了“让数据说话”.为常态化开展毒品

公开查缉,阻断省外毒品入晋通道,在全省范围内

大力加强毒品检查站建设,目前全省所有出省口公

安检查站均完成毒品检查功能建设并完成挂牌.

例如朔州市公安治安检查站合并建设３个毒品检

查站,分别是右玉杀虎口 G５９呼北高速检查站、平

鲁二道梁 G１８荣乌高速检查站、平鲁二道梁 G１０９

京拉公路检查站,近期将投入运营.大同市在孙启

庄、神泉堡、张西河、罗疃、马头关、驿马岭环京检查

站设置毒品检查站,常态化开展查缉工作.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工作场所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全覆盖.

二是建立联合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为提

升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合成作战效能,禁毒委员会各

成员单位密切协作并积极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公

安禁毒部门与海关缉私部门建立了打击涉毒走私

违法犯罪的工作机制;与邮政管理部门建立打击借

助寄递物流渠运输贩卖毒品工作机制;与交通部门

建立交通运输经营单位吸毒筛查机制,防范毒驾肇

事肇祸案事件;与中国人民银行建立涉毒反洗钱工

作机制,严厉打击涉毒洗钱犯罪,坚决摧毁毒品犯

罪的经济基础;与省卫健委、省药监局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麻精药品管控工作的通知»和«第二

类精神药品专项检查方案»,严密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购销监管,有效遏制防范麻精药品流入非法渠

道,被吸毒人员滥用.三是加大优抚力度.为加强

对禁毒工作中牺牲、伤残的人员及其家属的抚恤和

优待,各地市公安机关均设置了对应的优抚政策,

每年定期走访慰问牺牲、伤残的人员及其家属,联

合有关部门切实解决其遇到的实际困难.例如

２０１４年文水县公安局在办理毒品案件过程中,辅

警段伟牺牲,张飞荣受伤,文水县政府分别为牺牲

民警遗孀以及受伤民警解决了事业编制,保障了生

活上不会受严重影响,让家属心安.

三、以目标导向为核心,深刻剖析贯彻落实«条

例»中存在的问题

«条例»在落实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仍然存在部分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一)«条例»的学习宣传还需强化.一是由于

部分基层党委、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责任主体单位

负责人对学习宣传«条例»重视不够,导致对«条例»

的学习不够深入,在全面系统掌握«条例»内容方面

仍有差距.二是«条例»涉及的相关部门没有较好

的组织学习«条例»,没有针对不同行业、单位制定

对应的宣传计划和方案,对«条例»内容理解不透,

认识不足.三是«条例»宣传方式不够多样化,大多

以发放«条例»文本、宣传单等形式开展,宣传力度

和宣传效果不佳.

(二)禁毒工作保障仍需加强.一是禁毒专业

队伍仍应加强,目前全省专职禁毒民警不足７００

人,警力严重不足,与当前依然严峻的禁毒形势和

繁重任务不相匹配.二是禁毒经费保障仍应加强,

部分县市仍然没有将禁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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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也存在数额太少或与公安机关的其他业务经

费捆绑下达的问题,一些地方禁毒经费靠临时报批

应付,严重制约当地禁毒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禁

毒社会化力量也未完全配齐,个别县区因地方财政

压力大无力聘请禁毒社工,禁毒社工配备较为滞

后,影响当地吸毒人员管控工作的正常开展.四是

病残涉毒人员收戒收监工作仍需加大投入.患有

尿毒症、癌症等严重疾病的涉毒人员在实践中难以

收戒收监,通过贩毒赚取生活和医疗费用将成为此

类人员的必然手段,严重危害社会的安全稳定,应

当加大投入建立专门的强制隔离戒毒所或在强制

隔离戒毒所、监狱中设置专门区域用以对此类人员

的收戒收监.五是毒品实验室工作职能需要进一

步完善.目前挂牌在省刑科所的省毒品实验室只

能完成毒品日常检验和对污水内的常见毒品及其

代谢物含量的数值进行检测,对毒品定量检验、毒

品溯源分析、新精神活性物质检测、毛发、血液样本

毒品检测等工作均无法开展,面对复杂多变的省内

毒情形势无法满足禁毒工作对毒品检验工作的

需求.

(三)禁毒工作合力亦需凝聚.«条例»颁布以

来,全社会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有力的推

进了禁毒工作的开展,但工作合力的凝聚仍有提升

空间.一是禁毒委成员单位和部门对禁毒工作重

视程度、落实情况存在不平衡,部门之间协调配合

不紧密,未能全部有效发挥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二是公安机关各警种之间及公安机关与相关单位

之间各负其责、相互配合、整体联动的联查联防联

控立体化防控体系还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三是

我省与禁毒工作先进省份和周边兄弟省份在禁毒

信息、涉毒线索、经验做法、打防管控等方面的相互

交流、协作还需加强,禁毒区域协作机制建设有待

完善.

(四)乡镇、街道禁毒主体责任履行也需提高.

按照«条例»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为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和禁种铲毒工作责任主体应当

对辖区内上述工作履职尽责,但仍然存在一些乡

镇、街道对吸毒人员帮教管控不够到位,存在吸毒

人员漏管失控现象;对辖区内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巡查踏查工作力度不够,庭院种植、套种等零星种

植现象时有发生.

(五)戒毒康复人员仍旧面临再社会化难的问

题.戒毒人员通常受教育水平低、健康状况差、劳

动技能低,在求职时缺乏竞争力,且用人单位对吸

毒人员存在固有偏见,就业歧视时有发生.戒毒康

复人员再进入社会后缺乏被信任和自我认同,戒毒

所和相关部门一旦缺乏后续管理,极易使其放松对

自我的约束,重新吸毒.

四、以巩固提升禁毒工作成效为宗旨,明确下

步工作方向

毒品是万恶之源,是人类社会公害,禁毒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保障全省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进一步发挥好«条例»作用,下一步我们将做好

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进一步强化对«条例»的学习宣传力度.

一是通过设置固定宣传栏、流动宣传展板等形式,

对«条例»集中开展面向社会的学习宣传,提高公众

知晓率,增强全民自觉抵制毒品的能力.二是组织

专业人士,对«条例»的具体内容进行宣讲,加强对

学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社

区)的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基层群众法律意识.

三是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创

新宣传模式,以多渠道多形式进行«条例»宣传,做

到宣传覆盖广、实效强、力度大、内容实.

(二)加大禁毒投入,强化禁毒保障工作.一是

各级公安机关要大力加强禁毒队伍建设,调整充实

禁毒力量,进一步加大禁毒业务培训,推广信息化

手段运用,不断提升禁毒队伍的实战化水平.二是

各级政府要结合实际加强禁毒工作投入,推动将禁

毒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实时加大比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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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保障禁毒工作经费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截留、挪用.三是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禁毒

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开展好禁毒装备采购工作,提

高禁毒基层实战部门装备配备水平;积极协调司法

行政等相关部门,加快病残涉毒人员收戒、收监专

门场所、专区建设,确保病残涉毒人员依法接受强

制隔离戒毒、依法收监执行判决,减少其社会危害.

四是加大禁毒实验室的投入,争取国家毒品实验室

的支持,引进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专业人才,完善禁

毒实验室的工作职能,强化科技支撑,推动全省禁

毒检测工作向科技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

(三)完善制度机制建设,凝聚禁毒工作合力.

一是进一步完善禁毒委成员单位考评激励机制,激

励、督促各成员单位在禁毒工作中积极履职尽责,

密切协调配合,有效发挥禁毒工作中各部门齐抓共

管的强大合力.二是强化区域协作、部门协作、警

种协作,健全联查联防联控立体化防控体系,主动

“走出去”,加强与禁毒工作先进省份和周边兄弟省

份的交流协作,完善区域禁毒协作机制;积极“引进

来”,在借鉴学习相关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配套

政策、建立相应制度,密切公安机关各警种之间和

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之间的禁毒联动、协作、配合,

健全联查联防联控立体化防控体系.三是全力开

展重点地区整治,解决区域性突出毒品问题.研究

制定县域禁毒综合治理考核评价机制,推进基层毒

品治理.积极指引、规范引导第二批全国禁毒示范

城市创建工作,拓展先进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四)多措并举,加强乡镇、街道主体责任履行.

一是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化«条例»宣传力度,明确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禁种铲毒等禁毒工作中的主体责任.二是县(市、

区)禁毒办要制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考

核制度,对其履行主体责任及工作成效进行考核,

明确奖惩措施,推动其在禁毒工作中主动履职尽

责.三是各级禁毒办聘请当地人大代表作为监督

员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履行禁毒主体责任

情况进行监督,促进其主动作为.

(五)进一步强化宣传教育,积极营造禁毒人民

战争氛围.突出重点领域、行业和群体,推动构建

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

相融合、网上网下与行业场所全覆盖的常态化禁毒

宣传格局.将禁毒宣传教育与普法宣传、道德教

育、健康教育、科普教育等相结合,针对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和人群的特点,开展更有针对性的预防教

育,提升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积极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禁毒工作,广泛组织发动各类群众性

组织和志愿者加入禁毒队伍,提高全民参与禁毒人

民战争的积极性,按照国家禁毒委要求,筹建省级

禁毒宣传教育基地,不断提升全民参与禁毒工作的

深度和广度,努力营造“全民禁毒”的社会氛围,巩

固和深化禁毒人民战争成果.

(六)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始终保持对毒品犯

罪的高压态势.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立足本

地,强化措施,严惩涉毒人员和为吸贩毒提供条件

的相关人员,最大限度挤压零包贩毒空间,全力萎

缩毒品消费市场.强化网上网下同步打击,针对网

络贩毒的传播蔓延,组织专门力量,积极推动互联

网禁毒工作深入开展.强化合成作战,进一步完善

禁毒情报信息化建设,充分依靠大数据分析技术,

全力提升情报分析应用能力,集中优势资源打好禁

毒情报信息合成战,从而实现精准打击和打击效果

最大化.

(七)增强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的能力.全

面加强社戒社康工作,积极落实戒毒治疗、帮扶救

助和就业安置及招聘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单位在税

收、社保补贴等方面享受优惠等措施,完善戒毒康

复场所建设管理,增加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就业能

力,在培训过程中,适时奖励表现优秀技术娴熟的

人员,并可以向相应企业推荐,让其感受到人文关

怀.重视戒毒人员的心理问题,引导他们形成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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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脱离旧的不健康的生活经

历,为迎接新工作、新生活做好准备.

禁绝毒品任重道远,我们将以本次«条例»实施

情况检查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条例»贯彻落实,以

法制化促进禁毒工作科学推进,坚决打赢我省禁毒

人民战争,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

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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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山西省经济林发展条例»
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长期以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领袖五年三次来晋考察调研

殷切嘱托,把发展经济林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持续释放林草改革发展、

富民增收生态红利.特别是省人大站在践行习近

平法治思想的高度,在全国率先制定«山西省永久

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的基础上,颁布了«山西省

经济林发展条例»,成为全国首部经济林发展地方

性法规,夯实了保生态、促发展的法治根基,持续跟

进、调研检查,让法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今天,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听

取«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必将对各级各部门贯彻落

实«条例»法定要求,全面提升经济林发展水平,起

到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要

求,省林业和草原局会同省农业农村厅认真开展了

自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经济林基本情况

我省经济林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优势明显.从

自然条件来看,南北狭长,日照充足,土壤有机质含

量高;从发展基础来看,有悠久的栽培历史,积累了

丰富的管理经验,奠定了深厚的发展基础;从市场

前景来看,许多特色产品在国内外深受青睐,具有

转型发展、绿色发展的巨大潜力.概括起来,目前

的发展情况有以下四个特点:

———规模趋于稳定,发展呈现基地化.全省采

取基地化发展、规模化推进的模式,干果经济林建

成核桃、红枣、仁用杏、花椒、甜柿、山楂、沙棘、连翘

八大高效生产基地,水果经济林建成苹果、梨、葡

萄、桃、特色小水果五大优势产业区.２０２１年底,

全省总面积２６６８２万亩,其中干果经济林１９６４万

亩,水果经济林７０４２万亩.

———品种日益丰富,树种呈现多样化.在稳定

发展传统经济林的同时,更加注重培植和发展具有

区域特色的新型经济林品种,先后扶持推广了米

槐、连翘、大果榛子、樱桃、石榴、无花果等经济林.

目前全省适宜发展的经济林树种达到５６个,呈现

出树种多样化的态势.

———产量不断提升,管理呈现 标 准 化.２０２１

年底,全省经济林总产量１１６０万吨,比２０１９年增

长９６％,其中干果２４０万吨,水果９２０万吨;总产

值５１５亿元,比２０１９年增长３６９％,其中干果１４０

亿元,水果３７５亿元.坚持标准化建设,明确规模、

优化品种、科技引领、创新机制,推进经济林示范园

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省建成标准化经

济林示范园２２６个.

———创新培育发展,主体呈现多元化.着力培

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目前全省新型

经营主体达到１５０００多家,形成了企业连基地、基

地带农户的发展格局,有效促进了经济林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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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多元化、效益最大化.

二、«条例»实施的举措及成效

«条例»实施以来,全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紧

扣«条例»规定要求,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工作领导,

夯实发展举措,全面推动«条例»有效实施,以良法

良规推动经济林产业健康发展.

(一)强化规划体系建设,引领产业发展行稳致

远.贯彻«条例»制定发展规划的规定,全面加强顶

层设计,引领经济林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省政府将经济林发展纳

入“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

景目标纲要,设定总体目标,明晰发展思路,明确建

设任务,定准前进方向.二是制定平台建设规划.

省政府办公厅认真落实吕梁干果商贸、运城水果出

口平台建设战略,制定出台专题规划,全力保障两

大平台高效运行.三是纳入行业整体发展规划.

省级主管部门立足本职,精准谋划,制定印发“十四

五”全省林业草原发展规划、干果经济林发展规划、

种植业发展规划等,坚持与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等

有机衔接.各市县联动制定出台发展规划和实施

方案,６市制定规划,３１县出台方案,全省形成协调

一致、统筹推进的经济林产业发展规划体系.

(二)制定具体发展措施,保障产业发展稳固增

效.贯彻«条例»制定发展措施的规定,全力保障经

济林产业发展.一是出台宏观指导措施.制定关

于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推动林草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大力发展林草第一产

业的指导意见,把干果经济林作为产业增收的重要

内容.二是出台金融支持措施.出台充分发挥政

策性金融优势支持全省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将经济林纳入政策性金融支持重点领域;

发布政策性森林保险工作导则,出台经济林保险政

策,在垣曲、临县、临猗、隰县开展试点,累计承保面

积２００万亩以上,理赔面积８７万亩;印发十大产业

集群分产业推进计划,明确了金融支持经济林的发

展重点.三是出台机制创新措施.联合１１个部门

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

意见,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机制推进经济

林产业发展.在左权、灵石等县探索推行托管服

务,创新经济林托管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模式,实

现了集中统一管理,有效解决了无力管理、分散经

营的问题.

(三)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推广良种适用技术应

用.贯彻«条例»构建科技支撑、良种繁育等发展体

系的规定,加强良种选育和丰产栽培技术引进推

广,全面增强经济林产业发展后劲.一是依托项目

推广适用成果.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山西农业大

学等１２家科研院校加强合作,开展新品种培育成

果推广和技术攻关,累计实施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

广示范项目１３个,省级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

目１２２个.二是顺应需求推广优良品种.结合市

场和各地自然条件实际,坚持“特色化、多色化”的

原则,引进培育推广了１９个经济林树种的９１个新

优品种,推广面积达到２５０多万亩.三是服务果农

推广适用技术.将干果经济林整形修剪、防灾减

灾、水肥管理等实用技术综合组装配套,整体推广

应用,提高生产管理水平.«条例»实施以来,干果

经济林累计推广实用技术１２项,实施引导覆盖面

积５００万亩.水果经济林累计推广实用技术１１

项,实施引导覆盖面积３００万亩.

(四)挖掘绿色产业优势,富民增收效益不断凸

显.贯彻«条例»确保农民收益,实现可持续增收的

规定,制定巩固拓展生态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实施方案,千方百计提高果农收入.一是大力

发展干果经济林.依托国土绿化和退耕还林工程

实施,坚持能发展经济林的区域就栽植经济林树

种,两年累计新发展经济林１４０多万亩.实施４００

万亩次以品种改造和综合管理为主的干果经济林

提质增效项目,带动１４３万户户均增收１０００元惠

及３５３万人.二是注重发展特色经济林.充分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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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野生沙棘、连翘等特色经济林资源优势.«条例»

实施以来,通过新建和改造的措施,累计完成７９万

亩特色经济林建设任务,让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

势.三是着力发展水果经济林.坚持精细化管理,

着力提升水果产量和质量,增加农民收入.７个水

果重点县的农民人均果品收入占人均收入的６０％

以上,２０个水果基地县的农民人均果品收入占人

均收入的３５％以上;仅临猗县年收入３０万元以上

的果农户数就达１２万户.

(五)坚持示范引导带动,高效推动园区基地建

设.贯彻«条例»建设基地和示范园区等规定,推进

品种化发展,提高管理能力,保护历史优势价值,强

化示范引领作用.一是建设高标准示范园.«条

例»实施以来,通过高接换优、整形修剪、综合管理,

全省建成１１０个省级和３１５个市县级干果经济林

示范园,１００多万亩干果经济林示范园实现标准化

生产.建设中低产水果园改造示范园５０万亩,带

动１２０万亩中低产水果经济林实现提质增效.二

是建设保护性专题公园.围绕保护经济林资源,建

成全省首个国家林木专类公园———山西稷山国家

板枣公园,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经济林进行重点

保护.三是建设质量安全示范区.连续三年对核

桃、红枣、仁用杏、柿子、花椒等干果经济林产品进

行质量监测抽检,在年度食品安全考核中均为满

分,有效保证了干果经济林产品质量安全.水果经

济林建成７６个省市级和１５２个县级出口水果标准

化生产示范基地,创建１个市级１２个县级水果出

口质量安全示范区,连续７年农业农村部果品农残

抽检合格率达１００％.

(六)突出机构队伍建设,产业服务体系逐步完

善.贯彻«条例»完善专业综合服务体系的规定,督

促指导基层健全机构,强化技术支撑服务,提高产

业发展水平.一是健全机构.督促指导经济林优

势主产区组建了经济林中心、果业局、核桃中心、红

枣中心等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使主产区经济林产

业发展能直接对接政府.目前全省４个市２１个县

组建起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二是强化服务.围

绕干果经济林产业发展,省级主管部门组建２支综

合技术服务团队,市县乡三级组建６８４支技术服务

团队,总人数达到１６万余人.在水果经济林产业

发展中,开展专家团队、项目工队、营销战队“三队”

包联服务,到村到户到园进行技术服务.三是加大

培训.坚持把园地经营管理技术送到田间地头,累

计组织干果经济林技术培训１８００余次,培训果农

２０万人次.累计组织水果经济林技术培训３０００

余次,培训果农３２万人次.

(七)推进科学有效预防,防灾降损能力全面增

强.贯彻«条例»指导经济林生产防灾减灾的规定,

完善措施,储备物资,强化指导.一是完善预防措

施.围绕灾前预防,对接气象部门提前发布气象灾

害预警,坚持动态监测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发布

有害生物预警通知,制定预案,积极预防.省市两

级都制定气象灾害、沙尘暴和病虫害防治应急预

案.«条例»实施以来,省级每年发布有害生物灾害

警示通报,及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通知.二是加强

物资储备.省级每年安排资金用于物资储备,省市

县三级均建有林草防火和防治病虫害物资储备库.

省市两级已经建立物资储备库４０多个.三是强化

灾害防治.坚持无公害防治,«条例»实施以来,组

织指导基层累计防治经济林病虫害１００多万亩.

指导全省建起市县两级防灾减灾监测点１５４个,建

立灾害防治队伍１２０支１０３７人.

(八)创新培育经营主体,产品对接市场能力提

升.贯彻«条例»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规定,培育龙

头企业,建设交易平台,加强品牌创建.一是积极

培育龙头企业.推广“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等经营模式,积极探索完善新型经营主体同果

农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市场发展能力.«条例»实

施以来,全省涌现出吕梁野山坡、广灵白老大、隰县

好乐佳、吉县超正果业等一批知名龙头企业,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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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达到４０余家.二是推动企业品牌创建.利用

博览会和节庆活动,广泛推介品牌企业参展,扩大

产品影响力.搭建善融商务平台山西林特产品馆,

组织２３家企业３０余种林特生态产品入驻,销售额

全国第三.大力推进品牌创建,打造了汾州核桃、

稷山板枣、吉县苹果、隰县玉露香等２０多个知名品

牌和地理标志产品.三是强化平台建设.依托吕

梁干果商贸平台,推进山西干果国内交易平台、干

果交易市场、干果功能食品体验中心投入运营,汾

阳、柳林、临县三处大型核桃交易市场初步建成.

实施“互联网＋干果”战略,建成大型现代化电商园

区７个,发展电商１０００余家,培育电子商务企业

４０余家,注册跨境电商企业１０家.依托运城水果

出口平台,年水果交易量超过５００万吨,占全省总

产量的５０％以上;水果及加工品出口量３８万吨,

占全省农产品出口量的８０％以上;产品远销加拿

大等７６个国家和地区.

三、«条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综合分析«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在专项经费保

障上、发展措施完善上、管理机制健全上还存在一

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资金保障体系不健全.按照«条例»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专项保障经费.省级

没有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干果经济林有关项目建设,

市县投入力度也不大,在良种选育、良种引进、种苗

繁育、基地建设、提质增效、科技开发、示范推广等

方面缺乏专项资金支持.

(二)发展指导措施不完善.按照«条例»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制定发展措施,

但是总体还不够健全和完善.相关措施多为鼓励、

支持,操作性、针对性不强.在加强基地和示范园

水利、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缺乏优惠

措施.

(三)创新管理机制不到位.按照«条例»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管理机制,各地也做出

了一些探索,但总体不够到位.一是政府服务体系

建设不到位,围绕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托管服

务、质量监管等方面的管理机制还不完善.二是社

会服务体系建设不到位,从种苗供应、经营管理,到

产品销售、质量追溯等全过程的服务机制不完整.

三是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不到位,市场化运行的专业

技术服务机构不够,提供高效便捷的产品检测、测

土配方等服务能力有待加强.

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

部门对推动贯彻落实«条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出

台的措施不硬,创新的机制不活,尚未将贯彻落实

«条例»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尚未构建形成政

府牵头、部门配合推进经济林产业发展的强大

合力.

四、下一步贯彻落实«条例»的打算

党的二十大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

特色和本质要求,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对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突出强调了将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作为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为我们把握推动经济林发展提

供了理论支撑和战略定位.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陕西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指出,大力发展

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

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省和陕西同处黄土高原,

发展经济林同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省委十二

届五次全会鲜明提出将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作

为山西当前的中心工作,要求全省上下努力做到

“十个更大”,在同步推进“两个转型”上取得更大突

破.未来五年,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陕西延安重要指示精

神,准确把握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赋予林草工作的

全新使命,着力在国家和省级战略中,找准经济林

发展的定位方向,充分发挥«条例»的牵引性、保障

性和基础性推动作用,奋力在稳面积、调结构、增效

益上实现转型升级,全方位推动经济林产业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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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履职责任.一是加强

普法宣传.坚持面向社会大众,结合实际形式多样

宣传«条例»,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广

大群众对«条例»作用的认识,努力形成知法懂法、

齐心合力、贯彻执行的良好氛围.二是构建协调机

制.推动建立政府引导、部门协调、市场运作的联

动协调机制,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

推进经济林产业发展.三是夯实履职责任.坚持

从实际出发,细化分解任务目标,提高各级政府和

有关部门的释法履职能力.强化督查检查,将«条

例»贯彻落实情况纳入林长制督查范畴,组织对各

地各部门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全面压实«条例»

贯彻落实责任.

(二)完善政策体系,打造产业品牌.一是完善

投资融资机制.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安排专项保障

经费.创新经济林发展融资方式,设立发展引导基

金,进一步推进林权抵押贷款和经济林保险等工

作,降低果农和经济林加工企业贷款门槛.二是强

化基础建设政策.加大经济林基地和示范园区的

建设力度,出台扶持产业示范园区建设优惠政策;

启动省级经济林示范园区建设项目,明确省级补助

资金和市县配套标准.三是出台品牌扶持政策.

贯彻落实市场主体倍增计划,完善企业、合作社、大

户等政策扶持体系,建立健全龙头企业认证评估体

系,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打造一批知名品牌,助力全

省经济林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整合优质资源,提升服务水平.一是整合

科技资源.整合中央财政、省级财政科技推广示范

项目,汇聚龙头企业、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力量.建

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二是整合信息资源.依托即将建立的林长制数据

平台,推动经济林资源数据共享,提升经济林信息

综合服务能力.创新社会化服务机制,完善社会服

务平台网络功能,加快形成具备政策咨询、融资服

务、质量检测等多种功能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三是

整合人才资源.加强各级经济林技术服务队伍建

设,持续开展经济林专业技术服务和“三队”包联服

务;建立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出台专业技术人员

参与经济林发展的办法,继续加大省市县培训力

度,培育一批懂经营、善管理、能创新的人才队伍.

总之,我们将自觉把思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

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确定的

目标任务上来,认真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及各位委员

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落实«山西省经济林发展

条例»,持续完善政策举措、优化产业布局、创新发

展机制、带动果农致富、促进乡村振兴,我们有决

心、有信心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的大力

支持下,奋力开创全省经济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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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禁毒条例»实施情况

自查报告的审查报告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本

次常委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省公安厅关于«山西省

禁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情况的自查报

告.监察和司法委员会高度重视这一工作,根据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办

法»的相关规定,精心组织,统筹安排,积极推进,全

面落实.现将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查工作开展情况

(一)及时安排部署.一是认真学习新修订的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办

法»,掌握吃透«办法»要求.二是制定详细工作方

案,明确自查内容、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等内容,细

化任务分工.三是积极主动与省公安厅禁毒总队

沟通联系,聚焦法律法规重要条款,找准重点,确保

自查和审查工作无缝衔接,形成合力.

(二)强化督查推进.召开协调推进会,与省公

安厅面对面交流座谈,对阶段性工作进行部署安

排,对自查工作进行督促.针对省公安厅提交的自

查报告,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集中讨论,详细梳理,

提出修改建议,要求其从框架结构、主要内容、自查

重点、问题剖析、下一步工作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督

促自查相关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三)严格开展审查.我委坚持问题导向,强化

审查工作,通过调阅省公安厅赴基层实地调研检查

的材料及其它资料,印证自查报告,重点审查成员

单位履职情况、贯彻落实«山西省禁毒条例»的情

况、重点条款落实情况,摸清摸准需要解决的问题,

推动«条例»落细落实.

二、自查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查工作依法有序推进.省公安厅高度

重视自查工作,认真学习«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地方

性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办法»,明确自查重点,制定自

查方案,深入１１个市开展实地调研和自查.通过

自查,认真研判分析,比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了条

例贯彻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明确下一步的工作

方向.通过自查,进一步强化对«条例»的学习与宣

传,督促各部门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条例»的贯彻

实施,最大限度化解涉毒风险隐患,最大限度减少

毒品社会危害,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二)自查报告客观实际.自查报告严格按照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办

法»的有关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紧扣条例贯彻落实

情况,总结成绩,查找问题.报告注重用事实说话,

用数字说话,全面反映了全省贯彻实施条例的

情况.

三、条例实施情况

(一)取得的成绩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省禁毒委

员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把禁毒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民生工程,坚持系统治理、科学谋划,稳步将条

例实施工作向纵深推进.各成员单位全方位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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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协调配合、积极作为,以

强大合力推动全省禁毒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二是严格落实条例,保持严打态势.深入贯彻

落实条例要求,重拳打击各类涉毒违法犯罪.全力

开展“清源断流”攻坚战,持续开展系列专项行动,

深入推进禁毒严打整治工作.深化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百日行动”,成功破获一大批涉毒大要案件,

抓获了一大批涉毒违法犯罪人员,有效遏制了毒品

问题的蔓延.

三是强化服务管理,化解涉毒风险.强化对吸

毒人员的服务管理,坚持把戒毒治疗、让吸毒人员

回归社会作为根本目标.及时查处复吸人员和隐

性吸毒人员,全力做好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康

复工作.全面强化禁种铲毒工作,对易发种植地区

实施全覆盖踏查,有效遏制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违

法犯罪活动.对化工医药企业、易制毒化学品企业

等重点单位开展实地摸排,掌握底数清单,严防漏

管失控.

四是深化综合治理,打好禁毒人民战争.科学

开展污水毒品成分监测,精准分析毒情、科学评估

禁毒成效;压实禁毒工作责任,对标对表,强化禁毒

整治措施,着力推进重点地区整治;深化基层毒品

治理,加强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毒品治理能力建

设,夯实禁毒工作基层基础;加强创新引领,推进前

沿科技在禁毒领域的应用,提升毒品综合治理能

力,扎实打好禁毒人民战争.

(二)存在问题

１、认识有待提高.部分人员对«条例»在推动

我省禁毒工作、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工作中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对«条例»的学习不够深入,理

解不够透彻,掌握不够到位;对禁毒工作的长期性、

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

２、宣传有待加强.宣传教育尚未实现全覆盖,

媒体主渠道作用发挥不够,尚未形成全社会广泛参

与的禁毒宣传和毒品预防教育体系.宣传形式不

丰富,宣传效果不明显.

３、协调配合有待加强.各相关单位协作配合

不够紧密,协同作战意识还有待增强,尚未完全形

成齐抓共管的禁毒工作局面,综合治毒合力有待进

一步提升.

４、禁毒工作保障不足.一是禁毒队伍力量不

足,社会力量参与度不高,导致对部分吸毒人员帮

教管控不够到位、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巡查踏查

力度不够,零星种植时有发生.二是经费保障不到

位,部分市县尚未将禁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三)意见建议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压实禁毒责任.禁毒工作

事关国家安危、事关民族兴衰、事关人民福祉.要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从政治和全局高度谋划部署禁毒工作.

充分认识«条例»实施的重要意义,忠诚担当、履职

尽责,切实把条例学习好贯彻好,以更强更有力的

举措推动条例落地落实,助力全省禁毒工作取得新

成效.

二是加强部门联动,凝聚工作合力.各成员单

位要全面落实禁毒责任,凝聚工作合力,积极推动

形成“禁毒委牵头、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全社会广

泛参与”的禁毒工作机制.公安部门要会同网信

办、邮政局等部门持续开展网上涉毒违法犯罪治理

整顿专项行动;会同交通运输部门扎实推进毒驾专

项整治行动,定期对驾驶人员开展吸毒检测;会同

卫健委、药监局加强对麻精药品管理;会同应急管

理、市场监管部门对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开展全面摸

底排查,确保易制毒化学品“零流失”.

三是坚持严打严防,巩固禁毒成效.要始终保

持严打高压态势,对犯罪分子形成震慑,维护社会

稳定;从源头上遏制制毒“咽喉”,强化涉毒源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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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继续做好禁种铲毒工作,确保毒品原植物“零种

植”“零产量”目标的实现;常态化开展吸毒人员“平

安关爱”行动,全面落实排查管控、戒毒康复、关怀

救助等措施,继续做好重点人员管控工作.强化科

技支撑,利用“大数据”优势,强化线索研判,主动将

打击触角延伸到互联网,全力推动«条例»贯彻

实施.

四是强化宣传教育,筑牢禁毒防线.要坚持常

态化、全覆盖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持续推动禁

毒宣传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场所、进行业、进

网络,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识毒、防毒、拒毒能

力.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重点突出青少年

毒品预防教育工作,会同教育部门发挥课堂主渠道

作用,将禁毒知识纳入教学计划.进一步加强新媒

体建设,持续扩大禁毒宣传覆盖面.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禁毒公益事业,在全社会凝聚起禁毒斗争的强

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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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山西省

经济林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

自查报告»的审查报告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监督工作计划,省

林草局对«山西省经济林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实施情况开展部门自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听

取和审议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农工委高度重视

这项工作,根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地方性法规实

施情况报告办法»的相关规定,精心组织、统筹安

排、有序推进,认真组织开展了对省林草局自查工

作和自查报告的审查工作.９月中下旬,农工委会

同部分省人大代表赴吕梁、临汾、运城三市十县区

进行了实地审查调研,并于１１月初召开审查会议

听取相关方面的意见.现将审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自查情况评价

省林草局、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这次自查工

作,采取汇报、座谈、实地调研等方式深入开展自

查,较为全面了解和掌握了实际情况,有效促进了

«条例»的贯彻实施,达到了自查的预期目的.自查

报告围绕«条例»,按照«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地方性

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办法»规定,全面总结了贯彻«条

例»的成效和不足,并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建议,基

本客观地反映了全省贯彻实施«条例»的情况.

二、«条例»实施成效

我省经济林栽培资源独特,历史悠久,分布广

泛,适宜发展的树种品种多,区域特色明显.近年

来,全省各级政府及经济林主管部门始终践行习近

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理念,紧紧

围绕省委决策部署,全面实施«条例»,不断优化完

善产业体系,经济林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全省«条

例»贯彻实施总体情况良好.一是产业总体发展壮

大.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全省经济林总面积为２６６８２

万亩,其中水果面积７０４２万亩,干果面积１９６４万

亩,总面积比«条例»实施前增加６２％.二是助力

农民增收致富.２０２０年以来,干果经济林提质增

效项目惠及脱贫人口３５３万人,户均增收１０００

元;万荣等７大水果重点县的农民人均果品收入占

当年农民人均收入的６０％以上,２０个水果基地县

的农民人均果品收入占比３５％以上.三是产业发

展前景乐观.目前,全省干果经济林八大高效示范

基地、水果经济林五大优势产区基本形成;运城水

果出口平台、吕梁干果商贸平台建设初见成效;汾

州核桃、运城苹果等众多品牌已有一定的市场占有

率和行业知名度.

三、存在的问题

«条例»实施以来,我省经济林发展取得了较好

成绩,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在贯彻«条例»过程中仍存

在很多不足,经济林产业整体效益不高,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产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潜力巨

大,产业发展仍需补齐一些短板.

(一)法定职责有待进一步落实

部分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经济林产业发展

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没有把发展经济林作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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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特”“优”战略,推动特色转型、优质高效发展,

推进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来抓,对产业发展的

规划布局、战略引领、增值增效、链条优化、法治保

障等认识不足,依法促进经济林产业发展存在差

距,对一些重要条款的理解不深不透不准,对社会

公众宣传«条例»力度不够,尚未形成全社会推动贯

彻落实«条例»的强大合力.在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优化产业布局,实现经济林产业专业化、标准化、规

模化发展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全产业链建设仍需深入推进

«条例»规定鼓励和支持开展经济林产品深加

工,延伸产业链;支持创建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

牌,提升品牌影响力等.经济林作为传统农业,我

省很多地区还停留在种植业上,在推动全产业链发

展上仍需加力.一是产业链条不完善.总的来看,

我省的经济林产品仍是以原料销售为主,产品的精

深加工与市场建设相对滞后,从生产到市场、从产

品到产业、从环节到体系,特别是加工、仓储等业态

亟需加强.二是产业融合发展不足.拓展经济林

多种功能、挖掘多元价值,与和美乡村建设、休闲旅

游、农村电商、园区建设等融合发展还需进一步加

强.三是品牌创建力度不够.近年来我省培育了

运城苹果、隰县玉露香梨等一批区域品牌和企业品

牌,但在品牌管理运营和宣传上力度不够,山西果

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美誉度和竞争力仍需强化.

(三)支持保护制度、服务保障体系还需健全

完善

«条例»规定鼓励金融、保险等开发产品和服

务;鼓励研发机构、高等院校等开展技术研究;注重

提升农技推广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等.目

前,我省经济林产业发展中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贷

款融资相对较难,保险服务也不能有效保障农户收

入.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服务覆盖面有限,

专业化服务能力较弱,不能适应经济林产业现代

化、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趋势.科技对经济林产

业的支撑不足,科技贡献率和转化率不高,产学研

融合程度较低.现有专业技术人才还无法满足技

术性服务需求,金融创新、人才支撑还需进一步

保障.

四、意见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经济

林产业是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于一身,融一、二、

三产业为一体的生态富民产业.各级政府和有关

部门要持续贯彻落实好«条例»内容,把发展经济林

作为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以更大的决

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促进我省经济林

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一)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构建经济林发

展新格局

一要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谋划经济

林发展工作,坚定不移地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

延安等地考察时的重要讲话落在实处,激活经济林

产业发展新动能.二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经济林

发展的有关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三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以新基地、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

发应用为手段,着力构建布局区域化、种植良种化、

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投入多元化、服务社会化

的经济林发展新格局.

(二)进一步压实法定职责,推进经济林高质量

发展

一要增强法治意识,全面压实«条例»贯彻落实

责任,同时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

提高社会各界对«条例»的知晓度,推动经济林产业

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二要提升经济林产业的组织

化程度,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加快经济林产业化

进程.三要加大对深加工企业的培植力度,建立资

源高效利用的全产业链产业体系,并加强品牌建

设、创新营销方式,把产业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

优势.

(三)强化统筹协调发展,助力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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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推进经济林产业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相结合.将发展经济林产业作为带动农民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

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二要推进经济林产业与乡

村产业相融合.充分发挥经济林营造景观、传承文

化等独特功能,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三要推进经济林

产业与生态保护相结合.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把发展经济林产业作为优化生态环境、推

进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山西.

(四)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产业升级支撑

体系

一要创新资金投入.注重引导优势产业要素

和技术要素进入经济林产业建设,为经济林产业健

康快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二要创新科技支撑.

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水平.推进以科技服务和信息服务为重点的社会

服务体系建设,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发挥科技引

领支撑作用.三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基层

实用技术的推广普及和对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充

分发挥“土专家”“田秀才”的示范引领作用,为经济

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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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免去:

顾昭明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

梁若皓的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依据中央和省委文件通知、蓝佛安

省长的提名

决定任命:

吴伟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决定免去:

张吉福、孙洪山的山西 省 人 民 政 府 副 省 长

职务.

另依省委研究的意见,蓝佛安省长的提名

决定任命:

潘海燕为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决定免去:

孙洪山的山西省公安厅厅长职务;

武宏文的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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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依据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

冯军院长的提名

免去:

徐尚勇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耿转成、邹的原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
提名人事免职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冯军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免职审判人员３人.其中,免去山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１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２人.人事代表工委对以上

拟免职人员的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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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依据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

景海检察长的提名

任命:

张正萍、钟英华、许彩红为太原西峪地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王小燕、朱晓燕、朱友春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职务;

徐志德的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张福拴的阳泉荫营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职务;

黄鑫平的阳泉荫营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程鹏的晋城晋普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任免检察人员１０人.其中,任命太原

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３人;免去山

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３人,太原西峪地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１人,阳泉荫营地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１人,阳泉荫营地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１人,晋城晋普

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１人.人

事代表工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

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

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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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检查«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
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０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９５次主任会议通过)

　　５月２７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

查组组长张志川作的关于检查«山西省动物防疫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组成人员

和列席人员共１２人发言.农工委汇总整理意见建

议,形成审议意见报告.

组成人员普遍认为,«条例»实施以来,各级政

府及有关部门,特别是农业农村部门依法履行职

责,全省动物防疫工作取得新的成绩.省人大常委

会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

响,坚持时间不减、力度不减、质量不减的原则,紧

扣条例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发挥专家作用,取得积

极效果.执法检查报告评价工作科学客观,查找问

题精准具体,提出建议切实可行,体现了人大监督

的刚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组成人员对执法检查工

作、执法检查报告给予充分肯定.

组成人员认为,动物防疫工作事关我省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既是发

展问题,也是民生问题.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和人兽共患病防控的重要

指示精神,着力解决动物防疫面临的突出问题,依

法推动«条例»全面正确有效实施.

一是健全完善工作机制.针对当前基层动物

防疫工作管理混乱的现状,各级政府要落实属地责

任,主动适应改革,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健全完善

乡镇承接工作体制机制,确保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

有人负、活有人干,事有人管.乡镇政府要将动物

疫病防控职责纳入乡镇属地事项责任清单,在乡镇

设置动物防疫专岗,做到专岗专人专用.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要多措并举,加大专业化培训力度,加快

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和信息化建设,配齐官方兽医

等动物防疫专业人员,从制度上解决基层专业人才

不足的问题.

二是补齐防疫工作短板.相关部门要围绕«条

例»要求,紧盯人民群众关切,强化部门协作,针对

布病、炭疽、狂犬病等人畜共患病,开展全链条防治

工作.对布鲁氏菌病,要从源头前端阻断传播路

径,及时处理发现的疫情,着力解决我省布病高发

的问题.做好狂犬病防控工作,突出对宠物犬接种

疫苗的监督管理,提高犬猫狂犬病疫苗接种率.各

级财政部门要加大防疫经费的保障力度,完善１３

个动物及动物产品入晋指定道口基础设施建设;在

重点养殖市县加大建设力度,提高集中无害化处理

场所的覆盖率.

三是提高专业执法能力.根据各市县农业发

展状况,合理确定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力量,在执法

队伍中配备动物检疫等专业技术性执法人员,解决

专业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加强动物防疫检疫机

构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沟通协调和有效联

动,坚持经常性执法和专项治理相结合,提高行政

执法对动物防疫工作的支撑力.

四是加强后续整改落实.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对报告中提到的具体问题,要下功夫整改落实.

涉及多部门协调配合的事项,要确定牵头部门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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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部门,分析症结原因,开展专项检查,确保法规及

其配套政策落地见效.特别是要贯彻落实人社部

发〔２０１５〕９９号文件和我省通知精神,把畜牧兽医

医疗卫生津贴落实到位,保障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

法定待遇.省人大常委会将持续深入做好执法检

查后续跟踪督办工作,促进有关问题得到解决,全

面推动«条例»的贯彻实施.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关于检查‹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实

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农业农

村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

查‹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实施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研 究 处 理 情 况 报 告

的函

３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

农业农村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实施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关于检查‹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实施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实施情

况的报告».６月２０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

究通过了«关于检查‹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实施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现将审议意见与执法检查报告一并转交省人

民政府研究处理.相关部门研究处理时,要回应执

法检查报告指出的问题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关切,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请提前征求省人大常委会农工

委的意见.请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０日前将研究处理

情况的书面报告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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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２〕１４１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关于检查«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

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２〕

１３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农业农村厅

会同省财政厅、省卫健委、太原海关等部门,认真研

究处理«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意见建议.经省政府

领导同意,现报上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

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６日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接到«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动

物防疫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后,我厅高

度重视,深入学习,认真研究,形成报告后及时征求

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意见,并根据反馈情况进行了

修改完善,现将研究办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健全完善动物防疫工作机制

通过完善考核体系和责任清单,进一步压实各

级政府动物防疫属地管理责任,确保重大动物疫病

防控责有人负、活有人干、事有人管.同时,多措并

举解决基层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

(一)进一步压实各级人民政府责任.将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纳入市县两级乡村振兴考核指

标体系,列入乡镇属地事项责任清单,健全完善县

乡衔接工作机制,全面理顺动物防疫管理工作

体制.

(二)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省农业农村厅、

省委编办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基层动植物防疫体系

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积极协

调同级机构编制部门,按照“市县规范,乡镇专岗”

要求,调整充实机构队伍,定责定岗定人,实现市县

乡动物疫病防控责任明确到机构、明确到岗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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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到人员,构筑起较高水平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

(三)强化兽医队伍力量.启动全省官方兽医

资格重新确认工作,拟确认官方兽医３５２１名,并实

行官方兽医资格动态管理.同时,实施官方兽医培

训计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年),加强官方兽医综合考核

评价,全面提升官方兽医队伍综合素质.加大其他

动物防疫人员专业化培训力度,上半年共开展培训

１７５次,培训２３８２０人次.积极推进兽医社会化服

务,召开政府购买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工作座谈

会,下达经费２０７０万元,目前全省１０市６３县开展

了社会化服务工作,县域覆盖率达５４％,有效补充

了基层动物防疫力量.

二、补齐动物防疫工作短板

针对布鲁氏菌病、炭疽、狂犬病等疫病防控中

暴露的问题,紧盯人民群众关切,强化部门协作,及

时补齐工作短板.

(一)扎实推进人畜共患病防控.省农业农村

厅印发«山西省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年)»和畜间布病基线调查方案,开展

布病流行情况调查和防控知识知晓度调查,进一步

掌握相关地区流行现状,强化畜间布病防控.印发

«关于做好２０２２年汛期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

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汛期畜间炭疽防控工作的

通知»,做好炭疽等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依托“三

晋宠讯”信息化平台,进一步强化犬猫等宠物狂犬

病免疫管理、宠物诊疗机构管理等工作.农业农

村、卫健、公安等部门健全完善协作机制,加强信息

共享,共同推进布病、炭疽、狂犬病等人畜共患病防

控工作.

(二)强化指定道口建设.２０２０年以来,省级

共安排资金１５３６８１万元,３个指定道口所在市安

排配套资金７３万元,６个指定道口所在县安排配

套资金２９５２万元,着力改善指定道口办公条件,

目前１０个指定道口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租赁或建

设办公用房、３个检查站建设办公方舱,办公条件

不断提升.针对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柳林县入晋动

物及动物产品指定道口被高速管理部门封闭问题,

柳林县农业农村局及时向吕梁市农业农村局、省农

业农村厅上报相关情况,先后５次与高速交警、山

西交控、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等部门沟通协调,在

山西交控集团吕梁南公司的大力支持下,８月３１

日指定道口顺利开通,目前运行正常.

(三)不断强化信息化建设.针对动物防疫信

息化进度缓慢等问题,我省启动山西智慧兽医信息

系统推广应用(手机端为“牧运通”),内容包括养殖

档案、车辆管理、贩运主体管理、指定通道管理、免

疫管理、产地检疫、屠宰检疫、无害化处理等.目前

该系统已在全省推广应用,实现了检疫监管与养

殖、运输、屠宰等信息互联互通.

三、不断提高专业执法水平

针对动物防疫专业执法力量不足、行政执法对

动物防疫工作支撑力不足等问题,扎实开展岗位练

兵、统一着装等活动,全方位提升动物防疫专业执

法水平.

(一)不断提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围绕

农业行政执法程序、调查取证、文书制作、队列训练

等执法技能,开展全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岗位练兵

培训,全面提升执法能力.在２０２２年全国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大比武总决赛中,山西荣获优秀组织

奖,夺得团体二等奖.

(二)加大案件查处力度.１－７月份,全省兽

医领域执法案件数４０５件,为去年全年的７６％,案

件查处数量大幅上升,有力打击了兽医领域违法违

规行为.连续三年保持每年１５倍的案件查办增

长率,实现了基层办案破零、案件数量破千、执法领

域破冰的初步目标.建立了动物防疫检疫机构与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沟通协调和有效联动机制,确

保及时移交违法线索,提高案件查处效率.

(三)不断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率先完成了省、

市、县农业综合执法队挂牌组建,在全国跑出了山

西加速度,在全国首家制定全省统一调配市县执法

人员管理办法,举行全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统

一着装仪式,省级连续三年投入６０００万元,开展农

业综合执法能力提升行动,队伍建设成效显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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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打造一支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一懂两爱三过

硬”的农业执法队伍.

四、其他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针对畜牧兽医津贴落实不到位问题,拟定解决

方案,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人社厅、省财政厅配

合,开展贯彻落实人社部〔２０１５〕９９号文件和我省

通知精神专项检查工作,找出结症原因所在,制定

可行的推进办法,明确责任单位和时限,切实保障

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法定待遇.针对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覆盖率问题,结合养殖量、养殖布局等因

素制定«山西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规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建立集中处理为主、自行分散

处理为补充的处理体系,逐步提高专业无害化处理

覆盖率.

下一步,继续督导跟踪各级人民政府以及省农

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深入分析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中的短板和漏洞,下大力气整改,确保有关问题得

到逐步解决,全面推动«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的贯

彻实施.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６日

附件３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实施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９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１０月１２日,农工委收到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

报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我委对该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省政府高

度重视,责成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省卫健

委、太原海关等部门,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究处

理,共提出４个方面、１１项解决问题的举措,有针

对性地回应了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常委会组成

人员的关切.整改工作责任明确,措施可行,标本

兼治,取得初步成效.一是抓住主要矛盾.针对当

前动物防疫工作中的主要矛盾,通过纳入考核指标

体系、列入属地事项责任清单、出台具体政策文件

等进一步压实各级政府动物防疫属地管理责任,确

保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有人负、活有人干、事有人

管.二是坚持立行立改.针对检查发现的具体问

题,如柳林县入晋动物及动物产品指定道口被高速

管理部门封闭,多次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８月３１

日指定道口顺利开通.三是着力破解难题.针对

基层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的津贴发放等“急难愁盼”,

列为考核指标,开展专项检查,切实保障畜牧兽医

工作人员的法定待遇.

但是随着我省畜牧业快速发展,动物疫病防控

能力仍显不足.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和难题,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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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动物防疫力量不足、畜牧兽医津贴政策尚未完全

落地、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覆盖率低等,还需

切实加以落实,持续精准发力.建议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和人兽共患

病防控的重要指示,全面实施«山西省动物防疫条

例»,做好执法检查整改后续工作,切实加强基层动

物防疫体系建设,坚决守住动物疫病防控底线,有

力保障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我省农业农村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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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忻州、吕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
检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吕梁山区
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实施情况报告的审查报告

　　按照«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委托忻州、吕梁、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

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

定›实施情况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决定»)的安排,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任执法检查

工作领导组组长,扎实推进此项工作;忻州、吕梁、

临汾三市人大常委会分别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并提

交相关报告;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５日,报告审查小组组

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代表专门赴忻州、

吕梁、临汾三市进行实地调研,并对三市提交的执

法检查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查.现将审查情况报告

如下:

一、基本评价

忻州、吕梁、临汾三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

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为指引,按照省委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要求,认真践行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以

上率下市县联动、着力增强监督实效,认真扎实开

展本次执法检查工作.从三市执法检查情况看,三

个市人大常委会高位推动、认真准备、精心安排,紧

紧围绕本次执法检查七个方面的重点内容,采取多

种方式深入基层,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提交的执法检查报告基本反映«决定»贯彻实施以

来的总体情况,查找和分析问题客观实在,提出的

意见建议具体可行.

二、实施成效

«决定»自２０２０年７月实施以来,忻州、吕梁、

临汾三市深入学习宣传,及时安排部署,积极履行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职责,全面加大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力度,各项重点工作取得阶段成效,呈现出“共

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良好态势,为吕

梁山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强化组织领导,规划计划保障和政策支持

有力.三市召开会议专题部署,广泛开展宣传活

动,为«决定»的贯彻营造了良好氛围.三市政府坚

持高位统筹谋划,抢抓黄河生态保护的历史性机

遇,结合当地实际,将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纳

入本市“十四五”规划,同时制定配套政策,基本形

成生态文明制度保障体系.忻州市制定“两山四河

一流域”林业草原生态修复、资源保护、产业发展规

划等指导意见.吕梁市就农业、林业等方面在不同

层面出台相关制度,临汾市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

现一产高质量发展出台实施方案及系列配套制度.

«决定»第三、四条等有关条款得到有效落实.

(二)增绿增收并举,国土绿化生态工程提质增

效.三市积极制定林业生态建设行动计划,对国土

绿化建设重点、机制体制、目标任务等方面进行全

面安排,扎实有效开展林草防灭火工作,加大公益

林管护力度,发挥造林专业合作社生态扶贫增收作

用,“绿化、彩化、财化”同向发力,努力实现林业综

合效益最大化.如,２０２１年忻州市吕梁山区１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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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完成国省林草重点任务５８４３万亩;吕梁市森

林覆盖率已达到２８６％;临汾市吕梁山区经济林

总面积达１２０９９万亩,特色经济林总产值１５２４万

元.«决定»第五、十六条逐步得到落实.

(三)坚持综合治理,林草水土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三个市人大常委会均出台全面推进禁牧、休

牧、轮牧的决定.三市结合当地实际,持续退耕还

林还草,启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全面实施河长

制,加大中小河流治理,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

现稳步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忻州市开展整沟治理

取得明显成效,实现治山、治水、治地、治权、治村、

治贫六个突破.宁武、静乐生态保护修复４１个试

点项目,预计年底所有试点项目将全部完工.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吕梁市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９７２６２

平方公里,累计建设淤地坝１２２万座,临汾市吕梁

山区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５２６６０２平方公里.

２０２０年,吕梁山区１２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中,优良

水质断面９个,占比７５％,劣Ⅴ类断面全部退出,

水环境质量创历年最优.«决定»第四、八、十、十二

条逐步得到落实.

(四)着力攻坚克难,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有序进

行.三市推进采煤沉陷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开展

矿山土地复垦,不断完善激励和约束政策,构建绿

色矿山建设长效机制.２０２０年,忻州市组织开展

黄河流域重点地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治

理总面积３７１８３公顷.吕梁市开展历史遗留矿山

修复２个项目,可治理修复３５５０９公顷,正在开展

历史遗留露天矿山核查工作.临汾市开展历史遗

留矿山生态修复,共治理５８个图斑,面积３０６８４

公顷.目前«决定»第十三、十五条正在得到比较好

的实施.

(五)实施特优战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

显.三市坚持“一盘棋”规划产业布局,大力发展有

机旱作农业和干果经济林产业,扎实推动高标准农

田项目建设,严格实施化肥农药双减,推动农业产

业优质高效发展.今年上半年,忻州市干果经济林

提质增效建设任务已完成总任务的７５１８％.吕

梁市制定«吕梁有机旱作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集

成»,实施经济林提质增效和特色林产品增收项目,

建成乡镇建设标准化示范园区１００个,形成２００万

亩优质杂粮.临汾市将农业绿色发展作为重要内

容,重点推进西山梨果产业,１３个农产品使用“临

汾优选”区域公用品牌.«决定»第九、十四条逐步

得到落实.

(六)把握政策要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

步推进.三市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工作,坚

守法律政策底线,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资产量化、

组织登记等工作逐步完成,为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

社会生产力,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和

保障.忻州市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发证率分别达

到８８７３％、８０％;吕梁市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工作,积极探索集体资产股权抵押贷款新

渠道;临汾市吕梁山区７县在产权制度改革省级验

收中,４县达到优秀,３县为良好.«决定»第二十二

条逐步得到落实.

三、存在问题

(一)生态保护修复意识有待提升.«决定»明

确吕梁山区各级人民政府是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

的责任主体,应当建立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

评价机制.但目前部分地区还未将本行政区域内

森林覆盖率增长情况等生态保护修复指标,作为刚

性约束摆到应有位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部分

执法人员存在对«决定»学习不够、认识不到位等问

题,有重经济发展、轻生态保护,重企业效益、轻污

染治理的倾向.全民对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意识

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生态治理修复投入亟需加大.吕梁山区

宜林荒山大部分在矸石和土石山区,造林绿化难度

大.造林主体上还是依靠政府投入、政府造林护林

的单一局面.依照现行标准很多区域难以满足实

际造林投入,影响工程整体建设成效.吕梁山区生

态环境脆弱,涉水生态建设投入很有限,工程设施

老化、调蓄能力不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

久,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严重,对于主体灭失的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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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仅靠地方财政支持完成治理很困难,一些处

于常年停产的矿山也难以履行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义务和开展创建绿色矿山工作.

(三)个别市县林牧产业矛盾较为突出.吕梁

山区生态脆弱区各市县既是生态治理修复重点市

县,又是畜牧业发展重点区域.畜牧业作为区域经

济结构中一项支柱产业,仍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手

段.目前,养羊放牧和半放牧比舍饲圈养成本低,

因此散养现象仍比较普遍.畜牧与林业生态建设

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四、意见及建议

(一)加强法治宣传,增强生态保护和修复的行

动自觉.省人民政府及吕梁山区各级政府部门,要

持续加大对«决定»和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规

划计划的学习宣传力度,可以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

专题宣讲、培训等形式,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宣传生

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要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共识,把公

众的生态保护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

(二)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综合治理.囿于吕梁山区自身立地条件,其自然生

态极易发生退化,恢复难度极大且过程缓慢的情

况,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决定»第一条的要

求,顺应自然、尊重规律,从过度干预、过度利用向

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转变,改变吕梁山区生态脆弱

现状;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准确把握“重在保护、要

在治理”的战略要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

治理,同时充分利用高科技助力两山生态及河流涵

养区建设,着力推动吕梁山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三)加强政策驱动,进一步抓好生态突出问题

整治.三个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按照«决定»第四

至十七条的有关要求,加大政策驱动力,抓好生态

突出问题的整治,抓住关键,突出重点,既谋划长

远、又干在当下,要遵循吕梁山区立地条件的特点,

因地制宜采取封山育林、人工造林、飞播造林等多

种措施推进森林植被建设.严格水资源消耗总量

和强度双控,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现以水

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要正确处理

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着力解决“两高”项目

盲目发展、过度资源开发利用、过度放牧、过度旅游

等人为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要高度重

视未成林地管护抚育,切实做好封山禁牧工作,依

法实施禁牧轮牧休牧,有效化解林牧矛盾.

(四)抓好灾害防控,筑牢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防线.我省地处黄土高原,山峦起伏,沟壑纵横,

夏季短而炎热多暴雨,冬季长而寒冷干燥,极易诱

发春季森林火灾、夏季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特别

是今年秋季的汛灾给部分市县造成严重损失.省

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吕梁山区各设区的市、县

(市、区),要按照«决定»第六、七、十七条等有关要

求,统筹推进堤防建设、河道整治、滩区治理、生态

修复等重大工程,优化蓄滞洪区、防洪水库、排涝泵

站等建设布局,增强流域性特大洪水、重特大险情

灾情、极端干旱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要进一

步提高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能力,加快监测防控装备

现代化,完善预警响应和监测报告机制.要不断强

化综合性防洪减灾体系建设,构筑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的稳固防线.

(五)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打通“绿水

青山”和“金山银山”双向转化通道.要按照«决定»

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要求,推动农户将分散占有的资

源资产使用权变现,实现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的改革.要加快建立起具有市场法人资格的集体

经济组织,完成对生态资源资产的归集整合.要不

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农村集体经济

运行机制,建立起内部基于成员、资源和财产等多

重权益的股权结构和相对应的收益分配制度.要

建立起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管理信息网络平台,提

供综合性交易服务,构建起活化农村生态资源资产

的要素市场和定价机制,实现集体经济组织与外部

主体对生态资源资产的二次定价,达到平稳而持续

地吸引外来资本的社会融资和生态资源资产的产

业开发,撬动资源开发形成增值和股权再分配,以

盘活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激发农村发展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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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实现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双

赢.要推进城乡深度融合的社会化动员,加快金融

供给侧改革融入生态化转型,在县域搭建生态化资

产交易平台,将转移支付变成杠杆资金,激活政府

“三农”投资在基层形成的“基础设施资产”转化为

“可经营资产”,通过开发权抵押、经营权抵押和农

业担保等方式获得融资,形成城市资本和人才回流

农村、城乡融合的社会化业态创新和动能,实现生

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释放“三农”领域具有的生

态资源价值化的巨大增值空间.

附件:１关于转交办理«关于忻州、吕梁、临汾

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修复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

告的审查报告»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自然资

源厅关于落实«关于忻州、吕梁、临汾

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

告的审查报告»研究办理情况报告

的函

３．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报送«落实省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忻州、吕梁、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山西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

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实施情

况报告的审查报告›研究办理情况的

报告»的函

４．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

自然资源厅关于落实‹关于忻州、吕

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

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

报告的审查报告›研究办理情况报告»

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关于转交办理«关于忻州、吕梁、临汾市

人大常委会检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实施

情况报告的审查报告»的函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８３次主任会议研究通

过了«关于忻州、吕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

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查报

告»,审查报告和委托检查报告已印发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根据主任会议要求,现

将该审查报告和委托检查报告一并转交省人民政

府研究处理,请于三个月内将研究处理结果的书面

报告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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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落实«关于忻州、吕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检查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
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

的审查报告»研究办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２〕１４２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转交办理‹关于忻州、吕梁、临汾市人大

常委会检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吕梁山区

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

报告的审查报告›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１〕６４号)收

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生

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认真研究处理

«审查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

意,现报上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

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６日

附件３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报送
«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忻州、吕梁、临汾市

人大常委会检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
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

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查报告›
研究办理情况的报告»的函

晋自然资函〔２０２２〕５３５号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按照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交办‹关于忻州、

吕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

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查报告›的函»(以下

简称«审查报告»)要求,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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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认真研

究处理«审查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对照

«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

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提出问题清单,

抓好贯彻落实.现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成效

(一)高位推动,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决定»实施后,紧紧围绕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

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抓好顶层设计,强化推动

落实.

一是注重顶层谋划.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更加突出位置,２０２０年８月,省委、省政府召开

“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推进会,明

确工作任务,强化工作目标,进一步增强推进“两山

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在«决定»出台的基础上,省政府常务会

审议通过«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省政府安排

省林草局督促指导忻州、吕梁、临汾等市出台封禁

保护等地方性法规,进一步发挥立法引领推动吕梁

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是注重规划引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组织编制了«山西省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为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提供了技术保障.由省

自然资源厅牵头,会同省水利厅、省林草局等７个

部门出台了«“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治

理抓落实工作推进机制».该机制立足我省实际,

打破行政管理、资金事权等分割因素,进一步推进

全省“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系统

性保护、整体性修复.

三是注重制度建设.始终将建章立制作为衡

量整改成效的关键、确保整改见效的重点,在抓好

具体问题整改的同时,坚持谋划长远,积极探索长

效管理办法.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出台了«山西省

黄河干支流耗水指标细化方案»«关于加强草原保

护修复的实施意见»«关于开展科学绿化的实施意

见»等一系列文件,为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

复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

(二)综合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

修复

坚持尊重规律,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按照山水

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充分集成整合

资金政策,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着力提升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一是积极实施汾河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按照我省试点项目任务

安排,２０１８年以来,忻州市在吕梁山区宁武、静乐

两县实施生态保护项目４１个,估算总投资４９３５

亿元,目前已到位资金４４２２亿元,占估算总投资

的８９６０％,其中,中央资金１１８８亿元、省级８９１

亿元、省级安排政府债券２１９６亿元、社会资本投

入１４７亿元.试点项目完成治理面积１１８５２１平

方公里,类型主要为河流水系及水生态保护恢复、

造林绿化治理、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

矿山生态环境及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农用地综合整

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六大类,目前,项目已全部竣

工,有效保障了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

美起来.

二是稳步推进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修复.依据省委、省政府«以汾河为重点

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方案»,２０２０年以

来,我省在吕梁山区文水、孝义、洪洞、侯马、曲沃等

８县实施了１１个汾河综合治理项目,累计安排省

级以上资金６５亿元.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底,汾河

干流综合治理项目全面开工,文水、孝义段拟在九

月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同时,按照水利部等４部委

«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持续开展吕梁

山区中小河流治理,在忻州、吕梁、临汾三市实施了

南川河岢岚县吴家庄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西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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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段河道治理工程等项目２６个.截至２０２２

年７月底,已投资４９亿元完成２１９公里的河道治

理,确保了治理河段的行洪安全,有效提升了治理

段的水生态环境.

三是扎实推进采煤沉陷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工作.根据«山西省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晋政发〔２０１６〕３１号),开展了

５６个矿山地质环境专项治理、１６个重点复垦区土

地复垦和采煤沉陷区村庄搬迁后的旧房拆除与土

地复垦等三项工作.其中涉及吕梁山区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项目７个,恢复治理总面积５３８３平

方公里;矿山土地复垦项目５个,土地复垦总面积

７９９２６公顷;截至目前,采煤沉陷区拆除村庄４３７

个,复垦村庄１１８个.

四是全面推进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完善矿山

生态修复制度机制.率先在全国实现矿山开发利

用、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土地复垦、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四合一”编制,体现了矿山生

态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修复理念,实现源头保

护和系统修复的目的.印发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

参与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实施细则,研发我省生态保

护修复监测信息化管理系统.贯彻落实«山西省矿

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截至６月底,吕梁

山区忻州、吕梁、忻州三市矿业权人提取矿山环境

治理恢复基金和预存土地复垦费用共计约９１亿元

用于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开创了矿山生态修复的新

格局.推动重大项目实施.开展京津冀周边及汾

渭平原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吕梁山区治理

面积５５７４５公顷.目前,项目主体已全部完工,进

入竣工验收阶段.开展黄河流域及重点区域历史

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吕梁山区治理面积约９１０

公顷.目前,项目正在施治中.

五是全面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积极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重要批示精

神,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的相关

部署要求,以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推进农用地整

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培育土地

综合整治市场主体,助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

设.目前,吕梁山区完成６５个省级耕地开发基金

项目收尾工作,新增耕地６１６５９公顷,为土地占补

平衡指标和全省重点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吕

梁山区已经启动实施了２０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其中１５个为省级试点项目,建设规模２５６５５２公

顷,总投资２４０８７５５万元,省级奖补６８４４８７万

元,给予了资金引导支持;积极申报了５个国家试

点,预计新增耕地７０２６６公顷,争取到了重要的先

行政策支持.目前总体进度良好,有力的助推了试

点地区的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三)精准施策,积极化解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强化顶层设计,加强政策驱动,积极探索长效

管理办法,统筹推进吕梁山区落实“四水四定”、开

展国土绿化、化解林牧矛盾问题,推动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整改工作向纵深推进.

一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按照国务院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考核制度和省政府目标责任考核的

相关要求,将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作为市、县两级

政府部门的目标责任考核指标之一,以节水为前

提,全面贯彻落实“四水四定”,严格控制高耗水行

业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建立健全水资源刚性约束

指标体系,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编制完成了«山

西省岩溶大泉生态修复实施方案»,对涉及吕梁山

区的天桥泉、柳林泉、郭庄泉明确了修复原则、具体

目标和治理措施.印发了«关于开展山西省河流生

态流量保障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我省

流域面积５０平方公里以上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方案

编制工作.出台了«山西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

动方案»,实施了地下水超采治理项目,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在吕梁山区安排水源置换及泉域保护项

目４个,促进了吕梁山区地下水位持续回升.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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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出台«山西省水

污染防治量化问责办法»和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出

台«山西省黄河流域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管理办

法(试行)»,进一步压实吕梁山区范围内市县两级

党委政府改善辖区水环境质量的主体责任,加快推

进水污染防治攻坚.２０２２年１－６月,吕梁山区的

忻州、临汾和吕梁三市１１个入黄国考断面中,优良

水质断面１０个,Ⅳ类水质断面１个.

二是科学开展国土绿化.创新管理体制.落

实国家决策部署,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

印发«山西省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方案»和五项

配套制度,省级总林长林武书记、蓝佛安省长亲自

部署,围绕强化森林防火和提升森林覆盖率,连续

发布２个林长令,各级林长现场巡林,推动以“林长

制”实现“林长治”.优化顶层设计.印发«关于推

进黄河流域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关于严

格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科学实施林草生态

建设工程的工作方案»,推进各地林草生态建设科

学化、规范化.加大项目支持.坚持把造林绿化作

为推进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

务,省政府审批通过林草“十四五”发展规划,规划

在全省打造“三屏四群五区”林草发展总体格局,启

动实施“五个百万亩”示范区建设,其中布局吕梁山

区３个.２０２０年以来组织吕梁山区３市２７县累

计完成营造林３８８７６万亩,其中退耕还林４７２７

万亩,现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范围内地类基本实现

了应退愿退尽退;推进林草融合发展,完成草地改

良３４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７３％,区域内

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功能持续增强.

三是着力化解林牧矛盾.实施粮改饲项目.

２０２１年以来在吕梁山区３市１３县共实施粮改饲

项目１１８７万亩,项目资金共计２７８４０６万元,推

进牛羊草食畜由放牧型向舍饲化、标准化、规模化

转型.实施设施畜牧业项目.投资１０９９４万元在

吕梁山区实施１６个牛羊规模场建设,目前项目基

本完成,进一步提升了吕梁山区牛羊设施养殖的比

重.开展粪污处理建设.２０２１年,吕梁山区３市

１３县共建设完成９５个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

设施建设任务,超额完成３个;大力推广“两符合、

三分离、四配套、五到位”设施建设规范,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达７８％,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

套率达９６％.

(四)多措并举,筑牢吕梁山区安全屏障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积极强化部

门联动,从早、从严、从实加强关键节点、重点领域

防治,扎实做好吕梁山区防灾减灾各项工作.

一是加强地质灾害隐患防治.持续强化“隐患

就是事故”的风险意识,针对冻融期、汛期两个关键

时段,开展全天候的地质灾害隐患专项排查,把隐

患底数摸得更细更透,做到了乡不漏村、村不漏户,

坡要到顶、沟要到底.吕梁山区巡查隐患点５５２６

处,并安装８１２处地质灾害群专结合监测预警实验

项目,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进一步优化,地质灾

害防控能力进一步提高,为我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

二是持续加大水保投入力度.２０２１年度实施

小流域综合治理、淤地坝除险加固、黄土高原塬面

保护、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和淤地坝建设、坡耕地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工程,吕梁山区安排水土保持

资金５５５４９５万元,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２８００３万

亩,其 中 忻 州 市 投 资 ２５８６６７ 万 元,治 理 面 积

１０６８９万亩,吕梁市投资９９０８３万元,治理面积

９５６４万亩,临汾市投资１９７７４５万元,治理面积

７７５万亩.开展黄河流域水土保持专项整治行

动,对黄河流域范围内２０１２个生产建设项目存在

的水土保持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清零,涉及吕梁山区

的项目共８８７个,其中忻州市１８８个,吕梁市４０１

个,临汾市２９８个.

三是强化林草依规依法管护.深入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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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着力建设国家公园指示精神,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制定印发«山西省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方案»,按照国

家要求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持续

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严守防火防虫安全底

线,省级总林长印发１号令批示从严要求做好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省政府连续召开会议安排部署,

省林草局主动配合省人大出台禁止野外用火的决

定,林草防火的热点、火情、火灾连续两年呈现“三

下降”的良好态势;发布«山西省林业和草原有害生

物灾害应急预案»,指导各地加强监测、积极预防,

持续保持松材线虫和美国白蛾“零入侵”良好态势.

强化林草依法管护,严格按照“１２３＋７”工作机制,

推进林地卫片执法工作.省林草局与省高院、省高

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林草资源行政执法与司法保

护协调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建立联席会议、办案

协作、协商沟通、交流培训、信息共享等工作和保障

机制,形成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工作合力,全方位

强化林草资源保护;与省高院、省高检等部门联合

出台«关于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共同推动形成“行政执法＋监察监督＋

司法审判”联合执法工作格局,为加强以吕梁山区

为主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协同共治提供了政策

依据.

(五)聚焦三农,释放吕梁山区市场活力

坚持全产业链发展思路,以拳头产品为内核,

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园区建设为载体,分类打造

传统优势产业、新兴特色产业以及未来高新产业集

群,注重明确集体产权权属边界,优化农村要素

资源.

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坚持试点推进.积极与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对

接,先后把忻州市、吕梁市整市列为中央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将大宁县、蒲县列为中央整县

试点,自加压力把太原市、临汾市纳入整市推进范

围,累计在吕梁山区４市２８县安排省级资金３６００

万元.夯实改革基础.指导吕梁山区相关市县扎

实开展清产核资和成员身份确认“回头看”,全面开

展改革全程“回头看”,针对清产核资、成员确认、折

股量化、登记赋码等改革重点环节查漏补缺、夯实

基础.组织开展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专项清理整治,

累计清理不规范合同２１９万份,挽回集体损失

８９亿元.开展权能探索.在宁武县、临县、柳林

县、大宁县、蒲县、永和县开展农民持有集体资产继

承、有偿退出、抵押、担保试点,探索集体资产股份

权能有效实现形式.强化典型推介.指导吕梁山

区相关市县总结改革经验,推介改革典型.组织编

印了全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典型案例»,广泛

宣传推广忻州市和大宁县、河曲县、蒲县改革经验,

为全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树立标杆.

二是不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坚持优化吕梁

山区农业产业布局,不断加大农业产业链后端支持

力度,加强对优势区内基地、企业、品牌、园区的支

持力度,把优势区打造成为当地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的样板,以点带面,推动吕梁山区农产品精深加工

十大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开展十大产业集群优势

区评选.印发«山西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

优势区评选方案»,经评选,吕梁山区共有忻州市肉

制品产业集群优势区(包含神池县、岢岚县、偏关县

等县区)、吕梁市酿品产业集群优势区(包含交城

县、兴县、方山县等县区)、临汾市果品产业集群优

势区(包含吉县等县区)３个产业集群优势区入围.

三个优势区内认定主导产业相关特优原料生产基

地１８个、相关骨干企业３８家、知名品牌１９个,示

范加工园区４个,总产值达１７０亿元.支持重点项

目建设.２０２２年,在吕梁山区打造中阳黑木耳产

业发展综合开发项目等２３个省级重点项目,计划

投资１３４３亿元,截止目前完成投资５８９亿元.

农业农村厅组建２６００余人的专家团队、项目工队、

营销战队,包联各县强化农技服务,抓好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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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晋”字号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合力推动吕梁山

区龙头企业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打造农业全产

业链.按照主体建链、强镇固链、县级组链、省市集

链的培育路径,打造一批农业全产业链重点链.印

发«关于２０２２年开展全产业链重点链建设试点推

动龙头企业倍增工作方案»,下达全产业链专项资

金１２亿元,在永济市、霍州市开展小麦重点链建

设试点;在兴县等地开展杂粮重点链建设试点;在

清徐县、小店区等地开展蔬菜重点链建设试点;在

中阳县等地开展食用菌重点链建设试点;在岢岚

县、文水县开展沙棘重点链建设试点.加大龙头企

业和产业化联合体培育力度.修订印发«省级龙头

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严格开展省级龙

头企业认定和监测工作,推荐汾酒集团、神农集团

等５家企业递补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新增国家龙头

企业储备库企业４２家.１８１家企业申报增补省级

龙头企业,增幅２３％,其中吕梁山区认定数量达

１１０余家,增加近４０家;下达２０２１年农业龙头企

业专项扶持资金８０００万元,支持吕梁山区１５００余

万元;新认定的４７家省级示范联合体中,吕梁山区

省级示范联合体达 ５ 家,带动当地农户 ２７ 万

余户.

二、存在问题

自贯彻落实«决定»和«审查报告»以来,在省人

大的指导帮助下,在省政府组织领导下,在各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吕梁山区生态保护修复目前已取得

长足进步,但与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相比,仍存在

差距.

(一)当地资金支持力度不够.比如,虽然建立

了矿山修复机制,全面启动有证矿山修复,同时在

吕梁山区做了大量的历史遗留矿山修复工作,但是

由于各级财政投入不足,不能形成稳定的逐步消除

历史遗留矿山的态势.比如,吕梁山区丘陵地区复

杂,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土地平整工

程、道路工程、灌溉工程和电力配套的建设内容和

工程量均增加,资金缺口大.各地配套资金不足,

一定程度影响了各项工作推进.

(二)社会资本投入不够.比如,县级融资能力

不足,影响了县域小水网配套工程建设进展投运达

效.比如,水利项目特别是河道生态治理项目投资

回报低,市场主体参与落地难度大,政府市场两手

发力还属于起步阶段,市场主体竞相参与河道生态

治理的态势还没有真正形成.

(三)生态环境问题依旧突出.吕梁山区整体

存在国土绿化欠账较多、森林质量偏低、资源保护

难度大、生态产业发展弱、山地丘陵占比大、农田生

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节水灌溉技术落后、抗

旱良种不多、高效栽培技术模式适应性不强、耕地

质量退化趋势逐年加剧、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水平较低、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存在波动等客观

问题.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持续加强宣传培训.按照«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

量发展的决定»和吕梁山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组

织开展专题宣讲、培训,将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

思想积极融入工作实际加以贯彻落实,同时利用主

流传播媒体积极宣传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典型事迹

和修复案例,在全社会形成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

然和生态环境的共识,推动吕梁山区生态保护修复

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二)建立健全体制机制.落实“两山七河一流

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抓落实工作推进机制,协

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等省直有关

部门,综合落实各项专业生态修复规划,指导各市

科学编制生态修复实施方案,由省级进行统筹,完

成“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实施方案整合优化.

同时健全完善项目协商、部门协调、国土空间生态

保护修复规划协调、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等

制度,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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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加快推进以落实各

级党政责任为核心,将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

盖度、湿地保护率等增长指标分解落实到市、县,纳

入各级林长考核范畴.扎实做好禁牧轮牧休牧立

法执法工作,将乡镇、村委纳入管理体系,形成多层

级、多部门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共同引导小散养

殖户合理轮牧有序发展,强化和落实党委政府在生

态保护修复中的主体责任,从根本上解决推进高质

量发展的动力问题和责任问题.

(四)积极争取金融支持.以吕梁山区生态问

题为导向,全面盘点梳理目前在吕梁山区实施的重

点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举全力实施好汾河中上游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京津冀周边

及汾渭平原重点城市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和黄

河流域重点地区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等重点历

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同时各相关职能部门要

发挥部门优势,从各自领域在国家层面争取项目投

入资金支持,尽最大可能从中央资金“大蛋糕”里切

回更多资金用于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

(五)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强化

集体资产监管,激活农村产权要素,规范集体组织

运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继续做好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后半篇文章.实施村级集体经济壮大提

质行动.优先在吕梁山区集体经济相对薄弱地区

选择有基础、有支撑、有思路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开展集体经济示范村创建,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有效路径.持续指导三市实施集体经济组

织“带头人”培育工程,切实提升基层“造血功能”.

强化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指导市县大力开展以全

面清理农村集体经济合同、稳妥化解村级债权债

务、实行农村集体资产合理收费为重点的“清化收”

工作,健全集体资产登记、保管、使用、处置等制度,

建强农村会计、审计队伍.加快全省农村集体资产

监管平台建设,实行农村集体经济数据一网通,推

进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

活化农村产权要素资源.加快建设全省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平台,研究制定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则,

在吕梁、太原、忻州等地选择部分市县试点平台运

行,促进产权要素市场化、合理化配置和公开、公

平、公正交易.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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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落实‹关于忻州、吕梁、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检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

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的审查

报告›研究办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９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１０月１２日,农工委收到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

报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落实‹关于忻州、吕梁、临汾市

人大常委会检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吕梁

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实施

情况报告的审查报告›研究办理情况报告的函.

农工委经认真研究,认为省政府高度重视,责

成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

农业农村厅,以审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为导

向,认真研究处理,列出问题清单,积极推进落实.

相关部门共提出５个方面、１６项具体举措,特别是

开展综合治理、化解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筑牢安全

屏障、释放吕梁山区市场活力等工作举措,有针对

性地回应了审查报告,责任明确,措施可行,整改扎

实,为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

复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还十分

艰巨.建议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

要指示精神,以此次委托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为

契机,以更强的责任感贯彻实施«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加强吕梁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

发展的决定»,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

复,推进采煤沉陷区和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深化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坚决筑牢吕梁山绿色生态屏

障,更加有力地推动吕梁山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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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０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４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５ 月 ２７ 日,常委会会议对该 报 告 进 行 了

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此次执法检查发扬实事

求是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工作扎实,形式多样,效

果良好;执法检查报告客观全面,数据翔实,富有新

意,指出的问题明确具体,提出的建议针对性操作

性强.组成人员充分肯定条例实施取得的成绩,认

为全省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关于辅警改革的决策部

署,精心组织实施条例,辅警招聘工作有序推进,职

业保障更加规范,队伍素质得到提升,提供公共安

全服务的能力水平有效增强.同时,组成人员就进

一步做好条例实施工作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辅警队伍建设.严格招聘录

用,把好“进口关”.强化培训教育,提升业务水平.

改进服务作风,优化服务态度,提升为群众服务的

能力,努力打造一支对党忠诚、专业精通、爱岗敬

业、作风过硬的辅警队伍.

二、进一步落实辅警待遇保障.健全经费保障

机制,落实条例规定的各项待遇保障制度.落实层

级薪级制度、健全表彰奖励等激励机制,开展从优

秀辅警中招录民警工作,打通职业晋升渠道.

三、进一步完善配套制度.制定不同警种职责

规定,细化岗位职责规范.尽快出台辅警专用服

装、标识编号的式样和标准,落实执勤和安全防护

装备配备标准,提升履职规范性.完善辅警政审标

准,尽快补齐制度短板.

四、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采取多种措施广泛

深入宣传条例,让全社会认识辅警队伍的重要作

用,了解辅警的法定职责,认可辅警的法律身份,营

造条例实施的良好社会氛围.

五、合理解决好原辅助人员存量.各地要科学

配置并合理控制辅警规模.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

对存量区别情况、依法依规、分类解决.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

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关于«省公安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检查‹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

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

办理情况的报告»的研究意见

—８６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６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２〕１５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检查‹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以下简称执法检查报告).６月２０日,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检查‹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的审议意见».现将该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

印发你们,请认真研究处理,并请于２０２２年９月

３０日前将研究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报送省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３日

山西省公安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办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辅警管理工作,从

２０１６年开始,先后出台一系列制度推动辅警规范

管理,同时要求各省结合本地实际,推动辅警立法,

在日常工作中积极探索并总结辅警管理的经验做

法,及时将成熟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２０１９

年９月２７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表决通过«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我省成为全国首个完成辅警地方立法的省份.

今年２月至４月,省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

对«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了检

查.６月２０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警务辅助

人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从执法

检查情况来看,条例实施以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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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关于辅警改

革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辅警招聘、待遇保障、日常

管理、教育训练等各项工作,辅警管理制度化、规范

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在检查中也发现

在制度建设、监督管理、员额使用、待遇落实、条例

宣传、原辅助人员消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对

照发现的问题,省公安厅认真研究问题成因,针对

性提出解决措施,指导督促各级公安机关及时整

改.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推动修改配套制度,补齐制度短板

一是细化辅警岗位职责.近日,省公安厅根据

公安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安机关警务辅助

人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公政治〔２０２０〕８４号)

和公安部、中央编办、人社部«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

员层级化管理办法»(公通字〔２０２０〕４号)等最新规

定,结合辅警管理工作实际,对«山西省警务辅助人

员条例»１１个配套制度提出了修改意见,修改内容

共９３条,涉及辅警日常管理、招聘、岗位职责、层级

化管理、教育培训、薪酬管理、考核、奖励、责任追

究、抚恤救助等１０个配套制度,已按程序征求省委

编办、省财政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意见,待

省公安厅党委会研究通过后提请省政府常务会审

议.为明确辅警岗位职责,指导辅警规范履职,省

公安厅在广泛征求基层公安机关和业务警种部门

意见的基础上,对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警务辅

助人员岗位职责及工作界限统计表»(涵盖１８个警

种部门)提出了可行性修改建议,待公安部正式印

发后,省公安厅将指导各警种部门结合我省公安工

作实际,进一步细化岗位职责.

二是完善辅警涉密管理、服务年限和休假制度

的规定.８月２５日,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警务辅

助人员数字证书管理办法(试行)»,适用范围为完

成辅警管理地方立法工作的省区市公安机关及其

辅警,办法对辅警数字证书发放和使用程序、权限

作出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辅警涉密管理工作有了

制度支撑,省公安厅将督促各级公安机关严格执行

办法规定,抓好辅警涉密管理.条例１１个配套制

度中,明确辅警和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签订劳动合

同,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按照劳动合同法有关

规定执行,为辅警设定最低服务年限没有相应法律

依据.另外,１１个配套制度规定辅警按照劳动法

享受休假,下一步省公安厅将继续会同省人社厅研

究确定辅警退休年龄.

三是明确关于严重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严

重”标准.公安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安机

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公政治

〔２０２０〕８４号)规定,有较为严重个人不良信用记录

的,不得招聘为辅警.关于“严重”的情形如何把

握.目前参照公务员招录和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

察政治考察相关标准,从以下两方面确定考察对象

是否有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一为是否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为是否被列入拖欠农民

工工资名单.

二、强化辅警监督管理,加强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辅警规范化管理.为进一步加强辅

警队伍建设,提升规范化管理水平,省公安厅积极

请示公安部,及时落实关于辅警规范化管理的政策

标准.公安部制发辅警服装及标志式样后,大同市

公安局举行试穿仪式,１００名辅警试穿了新的辅警

服装及标志,展示了改革后辅警队伍新风貌、新气

象.经向公安部了解,目前辅警服装标志和证件式

样已经部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也

已将辅警服装费用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待正式定型

后,即可配发新招聘全体辅警.

二是强化辅警作风建设.条例出台后,省公安

厅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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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原则,严格落实辅警管理责任,把辅警管理纳

入公安政治工作和队伍建设统筹谋划,健全民警、

辅警一体化党建、队建、工会等工作机制.建立民

警带辅警管理机制,每一名辅警对应一名带辅责任

民警和分管责任领导,辅警在民警的带领下协助开

展警务保障、执法执勤和其他勤务活动.执法检查

以来,省公安厅将强化辅警作风建设作为常态化工

作重点,６月３０日、７月１０日先后两次下发关于加

强全省公安机关队伍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提

高政治站位,逐级压实管理主体责任,健全完善风

险处理机制,严格教育引导和管理监督民辅警

队伍.

三是成立专门机构管理辅警队伍.目前,太

原、大同、吕梁、阳泉、长治、晋城等６市公安局积极

协调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先后组建“辅警管理办公

室”或“辅警管理处”等机构,专司辅警管理工作,其

余市公安局也考虑在下一步公安机关机构改革工

作中推动成立辅警管理专门机构.

四是提升培训效果.认真落实«山西省公安机

关警务辅助人员教育培训暂行规定»,今年５月,省

公安厅印发«全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培训大

纲»,立足于“实战引领、战训结合、强化运用”的原

则,从辅警政治能力、通用能力、业务能力培训等３

个方面建立分类分级训练大纲,努力建设辅警一体

化培训体系,通过培训不断强化辅警职业素养、提

升法律素质、提高履职能力.

三、做好队伍发展规划,破解招聘难题

一是统筹使用辅警员额.因我省警力不足的

矛盾突出,按照公安政法专项编制１:１原则核定的

辅警员额不能满足当前公安工作实际需要,２０２１

年对条例进行修改后,将员额核定权限由省级下发

至市级,各市公安机关可根据同级编制部门核定的

编制数,结合社会治安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出

本市辅警用人额度,经省公安厅同意后,报市人民

政府批准实施.省公安厅立足于做好辅警队伍长

远发展规划,明确辅警员额按照“总量控制、倾斜基

层、动态调整、分类使用”的原则配备使用.５月２０

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在开展辅警招聘前将辅

警招聘方案及员额使用分配情况报省公安厅进行

审核;对确需增加辅警员额的市级公安机关,在提

出申请前须确保已招聘辅警工资及社会保险全部

足额保障,并提供同级人社、财政部门和同级党委

政府对增加辅警员额的意见.

二是关于辅警政审标准.执法检查过程中,部

分市公安机关提出当前辅警政审标准高于民警,执

行中争议较大.原因在于我省辅警招聘政审标准

主要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

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１５号)制

定,«意见»部分标准严于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政

审标准,全国其他省份也存在此情况.

四、全面落实薪酬待遇,完善激励机制

一是将辅警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截至目前,全

省１１个市已全部出台辅警薪酬标准,并按照条例

规定将辅警队伍建设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省公安厅也即将会同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印发省本

级辅警薪酬标准.全省仅剩吕梁市交口县、中阳县

未将辅警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主要原因是年中追加

财政预算程序复杂,明年年初可按程序将辅警经费

列入财政预算,目前所需经费全部由同级财政

拨付.

二是为辅警缴纳全部社会保险.全省还有７

个县(区)级公安机关没有为辅警缴纳全部社会保

险,分别为:忻州市河曲县公安局、临汾市汾西县公

安局、运城市公安局华信分局和吕梁市交口、临县、

文水、中阳县公安局,其中,华信分局、汾西县公安

局、河曲县公安局正在办理审批手续,预计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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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全部缴纳;其余 ４ 个县级公安机关正在推进

落实.

三是关于部分地方辅警薪酬标准偏低.存在

此问题的主要是吕梁市公安局,条例出台后,吕梁

市公安局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出台了辅警薪酬标准,

但由于缺乏参照标准、测算不够充分,制定的辅警

薪酬标准较低.目前,吕梁市公安局正在研究制定

新的辅警薪酬标准.

四是开展辅警层级晋升.除长治市、临汾市公

安机关新招聘辅警因试用期未满,还不能进行层级

评定外,其余市县公安机关对新招聘辅警均已进行

层级评定,并和辅警工资待遇挂钩,有效发挥了层

级晋升激励作用.

五是及时发放绩效工资.各市已按照«山西省

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薪酬管理暂行规定»发放辅

警层级工资、薪级工资和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

分为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占比分别

为７０％、３０％,基础性绩效工资根据辅警日常工作

任务、阶段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出勤情况等进行发

放,奖励性绩效工资根据辅警年度考核结果(分为

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进行发放.

六是探索实施优秀辅警入警.前期,省公安厅

对全省辅警队伍的立功受奖情况作了详细摸底,初

步提出了优秀辅警的认定标准和条件,并申请公安

部将我省列为优秀辅警入警试点省份,但中央公务

员主管部门尚未制定出台优秀辅警入警的政策规

定,省公安厅将积极争取组织、人社等部门支持,努

力拓宽渠道、创新方式,探索实施优秀辅警入警

工作.

五、增加部门工作合力,创新条例宣传

一是加大部门间协调配合力度.辅警管理工

作内容多、涉及部门广,需各有关部门之间加强协

调配合.借助条例执法检查和修改１１个配套制度

的有利契机,省公安厅主动作为,加强与编办、人

社、财政等部门联系沟通,相互通报辅警管理工作

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下一步,省

公安厅将积极请示省政府和省委政法委,探索建立

辅警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二是做好辅警条例宣传.指导督促各级公安

机关加强对条例宣传学习,将学习条例和１１个配

套制度纳入辅警培训课程.省公安厅还将创新宣

传方式,不定期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

互联网平台和报纸刊物宣传普及辅警条例,加深社

会和公众对条例的了解认识,积极主动配合辅警依

法履职.

下一步,省公安厅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人大、省政府关于辅警规范管理的工作要求,继

续督促各市整改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促进

条例真正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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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关于«省公安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
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

办理情况的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９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山西

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后,我

委汇总整理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形成«山西省人

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

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该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

研究通过后交省政府研究处理.２０２２年１０月,收

到了省政府转报的«省公安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检查«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

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办理情况的报告».我委

对该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省公安厅高度重视

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针对审议意见提出的建议和

执法检查报告指出的问题,认真研究问题成因,制

定整改方案,细化落实措施,扎实推进«山西省警务

辅助人员条例»的贯彻落实,不断推进辅警管理工

作实现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一是推动修改配套制度,补齐制度短板.根据

公安部等最新规定,结合我省辅警管理工作实际,

对«条例»１１个配套制度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内容

共９３条.将结合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警务辅

助人员岗位职责及工作界限统计表»,指导各警种

部门进一步细化辅警岗位职责.督促各级机关严

格执行办法规定,抓好辅警涉密管理,继续完善辅

警服务年限和休假制度的规定.结合公安部指导

意见,明确关于严重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严重”

标准.

二是强化辅警监督管理,加强队伍建设.及时

与公安部落实辅警规范化管理政策标准,加强辅警

规范化管理.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

则,严格落实辅警管理责任,建立民警带辅警管理

机制,加强队伍教育管理,强化辅警作风建设.太

原、大同等６市公安局,先后成立辅警管理专门机

构.印发«全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培训大纲»,

分类分级开展训练,提升辅警政治能力、通用能力

和业务能力.

三是做好队伍发展规划,破解招聘难题.省公

安厅明确辅警员额按照“总量控制、倾斜基层、动态

调整、分类使用”的原则配备使用辅警.各地市将

招聘方案和员额使用情况报省公安厅审核,对确需

增加的要求足额保障已招聘辅警工资及社会保险,

并提供同级财政部门及党委政府的意见.

四是全面落实薪酬待遇,完善激励机制.辅警

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全省各地市全部出台辅警

薪酬标准,各公安机关对新招聘辅警已完成层级评

定,有效发挥层级晋升激励作用.中央公务员主管

部门尚未制定优秀辅警入警的政策规定,省公安厅

将积极争取组织部等部门支持,努力拓宽渠道、创

新方式,探索实施优秀辅警入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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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增加部门工作合力,创新条例宣传.加强

部门协调配合,省公安厅加强与编办、人社、财政等

部门沟通联系,共同研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正

积极探索建立辅警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

条例宣传,将条例及配套制度纳入培训课程;创新

宣传方式,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对条例开

展宣传普及工作.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建议将省公安厅贯彻落实

情况报告及我委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同

时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

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落实好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

见,继续督促各市整改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推动«条例»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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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

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０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４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

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５月２６日,常

委会会议对该报告进行了审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肯定了省检察院的报告,

认为本届以来,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和«中共山西省委

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实施意

见»,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充分发挥刑事、

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在完善监督

制度、提高监督能力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对保障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助推我省

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开创了我省检察工作

的新局面.同时,组成人员提出了以下意见和

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转变法律监督理念.检察机关

要进一步增强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的责任感、使命

感,在办案工作中牢固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理

念,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转变就

案办案、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实现政治效果、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是要不断深化刑事诉讼监督.检察机关要

加大提前介入力度,加强立案和侦查监督,推进各

地派驻公安检察室建设;要加强对刑事执行和监管

执法监督,有效防止和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保障刑罚正确执行;要落实好减刑、假释比

例,缓解监狱收押压力,促进罪犯改造.

三是要依法能动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

分发展.检察机关要紧紧抓住有法不依、执法不

严、违法不究、司法不公等突出问题,按照刑事、民

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的总布局,做优刑事

检察工作、做强民事检察工作、做实行政检察工作、

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是要打造新时代高素质法律监督队伍.检

察机关要把政治建设与业务建设融为一体,强化政

治机关意识,不断提高检察人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健全检察人员职业培训制度,

全面提升检察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努力

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干、纪律严明、作风过

硬、服务人民的高素质检察队伍.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检察机

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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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省检察院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

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

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

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２〕１４号

省人民检察院:

２０２２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

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６月２０日,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了«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报

告的审议意见».现将该审议意见印发你们,请认

真研究处理,并请于２０２２年９月３０日前将研究处

理情况的书面报告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３日

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

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以下简称«审

议意见»)后,省检察院高度重视,党组书记、检察长

杨景海同志要求全省检察机关认真学习研究,向各

级传达省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监督工作的认可、重视

和支持,积极组织落实省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省检

察院制定了«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监督

工作情况意见建议的整改方案»,将«审议意见»的

要求细化为４个方面２１项任务８１项具体工作,从

政治建设、理念更新、业务强化、队伍管理等方面针

对性提出落实举措,努力提升法律监督质量,服务

保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在

新时代日益增长的新期待、新要求.现将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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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审议意见»的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以“三个效果”为导向,进一步转变法律监

督理念

全省检察机关紧紧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这条主线,立足新发展阶段下党和人民群众对

检察工作的要求,立足山西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需求,立足人民群众的诉求,以“三个效果”为导

向,主动扛起时代使命,进一步转变法律监督理念,

能动履职,认真落实“双赢多赢共赢”“少捕慎诉慎

押”等理念、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

(一)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理念,合力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全省检察机关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在办案实践中不断增进对“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

念的理解,把这一监督理念融入到“四大检察”各方

面、全过程.一是同向发力,增强监督合力.同被

监督机关在一致的目标、共同的责任下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如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联合开展涉民营

企业经济犯罪“积案”清理专项行动,共同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目前已排查“积案”９６０件.又如推动

出台山西省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办法,

联合教育、公安部门累计对中小学校、幼儿园等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开展入职查询２５万余人次,

目前已督促相关单位作出不予录用决定２人,解聘

或开除３８人,诫勉谈话、警告等其他处理２６人,清

除潜在的“大灰狼”,净化教师队伍,共同护航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二是进一步改进司法办案方式.

让检察办案过程成为进一步凝聚共识、增进理解、

提升监督效果的过程.今年以来全省开展检察听

证５８９４次,同比上升１７０．５％,让双方当事人、公

安等办案单位参与检察听证,通过充分听取各方意

见,增强释法说理效果,增进对检察机关决定的理

解,化解社会矛盾.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与

被监督行政机关磋商结案２６３３件,在确认违法事

实、制定整改方案等方面与被监督行政机关及早、

充分沟通,增强维护公共利益的合力.三是科学评

价监督效果.发挥考评考核的引领作用,省检察院

构建了包含质量、效率、效果三个维度的全员、全

面、全时检察人员业绩考评体系,把践行“双赢多赢

共赢”,实现监督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融入考

评体系.例如把“调查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规定办

理,引起网络舆情或不良反映”等作为效果评价的

指标.

(二)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减少社

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全省检察机关坚持能动司

法,以制度建设为引领,确保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

法政策全面贯彻落实.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不

捕率３３．２２％,同比上升１５．６２个百分点;不诉率

２５．５５％,同比上升１２．８５个百分点;诉前羁押率

３５．８８％,同比下降２０．６７个百分点.一是探索建

立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制度.针对审查逮捕案件

中社会危险性评价标准较为笼统的情况,省检察院

从罪前、罪中、罪后、罪人、社会环境５个方面梳理

出６８项相关考量因素,并对各项考量因素进行权

重配比、赋分量化,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评

价更加科学.二是探索轻刑案件赔偿保证金制度.

针对部分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赔偿意愿

且具有赔偿能力,但因被害人一方诉求没有得到满

足等原因未能达成和解的情况,在部分地区试行轻

刑案件赔偿保证金制度.目前,全省共有４４个县

(区)院出台该制度,适用案件６８件７２人,适用后

不批准逮捕６２人,变更强制措施６人,不起诉３

人,建议适用缓刑１人.省检察院在总结各地经验

的基础上起草了«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制度»,正在

征求相关部门意见.三是推行电子监管制度.通

过给被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佩戴电

子定位手环,对其实时位置、活动轨迹进行实时检

查,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目前,太原等５地市已开

展电子手环监管措施试点工作.四是做好不起诉

案件“后半篇”文章.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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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机制,全面、精准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

策,提高社会综合治理效果.通过省人社厅获取醉

驾案件涉案人员社保数据信息,对犯罪嫌疑人是否

被吊销驾驶证及其职业、身份情况开展综合治理,

共核查醉驾案件涉案人员９８１０人次,发现５０３名

犯罪嫌疑人未被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现已经将

核查结果通报相关单位和人民法院.

(三)树立大数据理念,积极融入社会治理.在

办案理念、机制、方式上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数字

检察”推动法律监督模式由个案向类案、由被动向

主动、由办理向治理转变.９月２８日,省院召开了

全省“数字检察”建设工作推进会,部署全省“数字

检察”工作,组织开展数字检察监督专项活动,用大

数据法律监督的理念、方法提高政治站位、开阔监

督视野、延伸监督触角、提升监督效果,积极融入社

会治理大格局,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沁源县检察院建构的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大

数据监督模型在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竞赛中获得二等奖.朔州市检察机关从一个贩

毒案件出发,以购买毒品人身份、交易地点、吸毒场

所等信息为数据要素构建监督模型,通过对行政处

罚决定书、起诉书、刑事判决书等数据比对,发现

８１条贩卖毒品监督线索.

二、以提升监督成效为目标,深化刑事诉讼

监督

(一)加强侦查监督力度.把与公安机关共建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作为加强侦查监督的

抓手.全省检察机关已设立办公室１４４个,实现了

全覆盖.通过办公室监督立案４０４件,监督撤案

２９３件,召开联席会议２９６次.９月７日,最高检召

开全国侦监协作办公室全覆盖推进会,山西作了经

验交流.一是科学配置资源,夯实监督协作基础.

积极与省编办沟通协调,在全国率先为３８个办案

大院配置机构,建立动态调整的机构考核机制.为

办公室配置警综平台、智能管理平台及检察专网,

使其兼具查询案件信息、现场监督侦查活动以及日

常办案职能.二是创新制度机制,聚焦案件办理实

效.与省公安厅加强沟通,实行“双派驻”(派驻法

制和执法办案中心)模式,由“常驻”人员精准分配

介入案件,专业化团队无缝对接,实现提前介入、捕

诉、监督全流程办案工作机制.强化类案会商,以

研究类案问题为主,与公安机关共同解决类案办理

中突出问题.三是挖掘数据潜能,拓宽精准监督路

径.目前,全省已完成醉驾案件,毒品案件,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案件监督模型,正积极向２０余个常见

罪名拓展.拟通过掌握接处警、受立案以及涉案人

员关联案件情况,结合“三转率”(取保候审、监视居

住、逮捕转起诉率)、超期未立案等情况,精准监督

侦查机关警情长期未处理、长期“挂案”、以罚代刑

等问题.

(二)全面强化刑事执行检察.一是全面推进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质化审查.针对

全面排查整治违规违法“减假暂”案件中发现的制

度建设不健全、司法执法人员办案不规范等问题,

省检察院出台办案指引,为我省“减假暂”案件办理

建章立制.今年以来,检察机关在“减假暂”案件中

纠正各类违法６４２件,同比上升８７．２％.二是防

止刑罚执行机关由“乱作为”转向“不作为”.近期

省检察院发起动议、充分协商后,拟报请省委政法

委牵头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省监狱

管理局联合行动,以“老病残”罪犯等特殊群体为切

入点,以“集中办理＋办案指引”的工作方式,常态

化深入推进“老病残”罪犯“假暂”工作.三是落实

联席会议制度.与省高院、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

局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推动全省刑罚执行工作规范

运行.截至目前,共召开联席会议１５次,制发«刑

罚执行工作联席会议纪要»１５件.

(三)提升刑事审判监督质量.把提升刑事审

判监督的质量,特别是裁判监督案件质量作为工作

重心,多措并举,维护公平正义.７月,省检察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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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分析上半年全省抗诉案件,对刑事撤回抗诉和刑

事抗诉意见未被法院采纳问题突出的阳泉、晋城、

朔州、运城、吕梁等５个地区进行了专门督导.发

布７件取得良好效果的抗诉典型案例,指导全省准

确把握抗诉标准.今年以来,刑事撤回抗诉率下降

了１．５个百分点,刑事抗诉采纳率上升了０．４个百

分点,刑事审判活动违法监督采纳率上升了９．７５

个百分点,审判监督质量趋好.

三、以办案为中心,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协调

充分发展

(一)突出高质量,做优刑事检察.把案件质量

作为刑事检察工作的生命线,依法有序推进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适用等重点工作提质增效.一是坚守

捕诉等案件办理质量.今年以来,全省逮捕后判轻

(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率下降了２．９９个百分点;捕

后无罪率下降了０．３２个百分点,受理的国家赔偿

申请减少２２．２％.二是扎实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适用.推动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

像工作,目前已实现全覆盖.省检察院结合山西司

法实际,就“两高”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与省高院

多次磋商,形成山西实施细则,进一步统一、细化量

刑标准,已完成起草说明.今年１－８月我省认罪

认罚适用率８９．６５％、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率９７．

１３％,位列全国第１０位;确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

９７．８８％,认罪认罚从宽工作进入平稳运行阶段.

三是稳步推进涉案企业合规试点工作.对涉企犯

罪开展诉源治理,服务保障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省检察院、省国资委、省财政厅等１２家单位

共同印发文件,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

机制,推动构建企业合规一体化工作格局.省检察

院发布第一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指导各地办

案、探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

７６件,其中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案件４８件,

对整改合规的１８家企业、２８人依法作出不起诉

决定.

(二)突出精准性,做强民事检察.把精准监督

理念贯穿民事检察各项工作,防止粗放办案、片面

追求办案数量,通过精准监督实现强化监督.今年

以来,民事裁判监督案件提出抗诉１３４件,同比上

升１３５％,居全国第６位;提出抗诉后法院改变率

达到９４．９４％;提出再审检察建议８１件,再审检察

建议采纳率达到８６．４２％,居全国第７位.组织开

展民事审判违法监督和民事执行监督案件质量评

查活动,进一步规范监督活动,审判活动违法、执行

违法检察建议采纳率分别达到９９．０５％、９３．７８％.

就民事检察业务依托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

与法院信息共享需求问题召开座谈会,提出了执行

案件信息、办案数据等方面的共享要求,积极推进

构建办案信息共享平台.

(三)突出实效性,做实行政检察.充分发挥行

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作用,助力解决行政诉讼程

序空转、行政争议化解难等问题.一是常态化开展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进一步调整优化行政

争议化解案件类型结构,充分运用领导包案、公开

听证、司法救助等手段,全省今年已化解各类行政

争议５４３件.二是完善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机

制.在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加强市场监督领域

行政检察监督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促进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前三

季度共办理护航民生民利案件３６３件.三是积极

稳妥开展规范性文件审查.落实省委«关于加强新

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针对«山

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个别条款与上位法

规定抵触问题向省政府提出了修改建议.

(四)突出影响力,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今

年是公益诉讼检察制度全面开展五周年,省检察院

以此为契机,大力宣传工作成效、办理有影响力的

案件、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切实做好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一是开展“五个一”系列活动,大力宣传

山西检察机关办理的督促整治浑源矿企非法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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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案例,提升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知晓度.我省目

前共有１个案件入选最高检指导性案例、１３个案

件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二是从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决策部署的维度办大案.如太原市检察院调查

摸排全市范围内１４座跨汾河桥梁和３２８座其他桥

梁,针对桥梁安全上的普遍性问题,督促城乡管理

部门履职,推动市政府拨付专项经费用于案涉桥梁

维修,太原市城市管理局在全市开展桥梁安全整治

专项行动,排查安全隐患１０３处,全部予以整改.

三是完善工作机制.深化同审计部门沟通协作,与

省审计厅会签«关于建立检察公益诉讼与审计监督

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指导各地加强部门协

作,朔州、吕梁等地检察机关与当地税务、审计等部

门签订了协作意见.构建公益诉讼办案工作质效

评价体系,引导全省各地在提升公益诉讼办案社会

治理成效上下大功夫、下真功夫.

四、以政治建设为引领,打造高素质法律监督

队伍

(一)加强政治机关建设.一是坚持政治引领

业务.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第一议题,各级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

学.创建“党旗红引领检察蓝”党建特色品牌,把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的

具体行动,省检察院班子成员牵头完成３３项检察

为民具体工作.在全国率先建立并运行“１２３０９”山

西智慧检察服务监督中心,实现群众信访全省“一

号一台”通办,律师阅卷由“最多跑一次”变为“一次

也不用跑”网上阅卷.二是坚持围绕全省发展大局

开展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

建立三大体系,形成“９×３”的工作矩阵,全省检察

机关服务保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积极主

动.部署开展系统内政治督察,查找梳理出１２３个

具体问题,并及时向各被督察院党组进行了书面反

馈,用制度和措施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

军.三是持续推进相对薄弱基层院脱薄攻坚.省

市院领导、先进院包联各薄弱院,省检察院对２０２１

年被列为薄弱基层院的朔州怀仁等４个薄弱院和

新入列的４个薄弱院实地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

查阅资料、查看数据指标、对口帮扶等方式推动基

层院建设工作.省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杨景海视频

调研、部署４个薄弱基层检察院工作推进情况.

(二)完善科学的队伍管理机制.一是健全完

善“三全”考核机制.进一步优化调整检察官业绩

评价指标规则、体系和分值设置.在认真总结检察

官考核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全员、全面、

全时”的考核机制,进一步明确检察官、检察官助

理、司法行政人员三类人员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平

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的程序衔接等.对１２个市级

院、３４个基层院２０２１年１０月以来的考核工作进

行线上抽查.二是为检察人员合法、正确履职提供

制度环境.拟参照最高检设立,成立省检察院检察

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坚决狠抓“三个规定”落实,要

求检察人员对过问、插手司法活动的领导干部等如

实记录.１－８月,全省共记录报告２４３６件,按照

干部管理权限对专项核查中认定的３１名被记录报

告检察人员依规依纪作出了处理,对其中２８人给

予谈话提醒、２人给予批评教育.三是首次在全省

开展逐级遴选检察官工作.推动检察官队伍建设

制度化、规范化,坚持选人用人政治标准,突出年轻

化专业化.省院机关选人用人满意率连年保持在

９６％以上.

(三)健全检察培训制度.在全省开展“５５１人

才选拔培养工程”,逐步完善检察人才选拔、培养、

管理、使用机制,有重点、有步骤开展人才培养,以

“５５１人才选拔培养工程”为牵引,依托省院数字检

察办案指挥中心,在全省检察机关集中推荐选拔出

３６名讲政治、精业务、懂数字的高素质复合型检察

人才,于９月下旬开展应用实训,引领和带动各地

区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工作提质增效.组织

４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暨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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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法治思想专题研修班,省检察院机关及各派出

院全体干警参训,夯实干警思想政治基础,增强对

“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认同.联合省水利厅相

关人员举办山西省水土保持专项业务同堂培训,促

进与行政机关密切配合,推动建立健全水土保持长

效机制.督促全省检察人员利用“检答网”平台参

与学习最高检“国之大者”公开课,引导检察人员树

立大局观念、提升战略思维、推动检察工作.组织

举办第一届全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竞赛,

以赛代训,提升重点岗位、重点业务适应新时代的

能动履职能力.

今后,全省检察机关将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我省高质量发展需求,继续积极向省人大及省

人大常委会汇报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接受人民监

督.认真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进一步转变

法律监督理念,大力推进数字检察,落实好少捕慎

诉慎押、认罪认罚从宽、公益诉讼等重要政策、制

度,努力锻造高素质的检察队伍,不断提升法律监

督质效.为服务保障山西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贡献检察力量.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９日

附件２

关于«省检察院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

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后,我委

汇总整理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形成«山西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通过后交省检

察院研究处理.２０２２年１０月,我委收到了省检察

院«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

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

告».我委对该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省检察

院高度重视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针对审议意见提

出的建议和调研报告指出的问题,认真研究贯彻,

制定整改方案,细化落实举措,法律监督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

一是以“三个效果”为导向,进一步转变法律监

督理念.积极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改进司法办

案方式,将监督办案“三个效果”融入考评体系;贯

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建立社会危险

性量化评估制度、探索轻刑案件赔偿保证金制度;

树立大数据法律监督理念,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以提升监督成效为目标,深化刑事诉讼监

督.加强侦查监督力度,与公安机关共建侦监协作

办公室,夯实协作基础;实行“双派驻”模式,强化类

案会商、共同解决突出问题;挖掘数据潜能,积极拓

展精准监督路径.全面强化刑事执行检察,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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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假暂”案件中各类违规违法、办案不规范等

问题.

三是以办案为中心,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协调

充分发展.做优刑事检察,提升捕诉等案件办案质

量,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做强民事检察,组织开

展民事审判违法监督和民事执行案件质量评查活

动;做实行政检察,常态化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工作;做好公益诉讼检察,实现各项检察工作融

合发展.

四是以政治建设为引领,打造高素质法律监督

队伍.加强政治机关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检察铁军;对薄弱院开展对口帮扶,推动薄弱基层

院脱薄攻坚.完善队伍管理机制,优化检察官考核

工作;坚持选人用人政治标准,健全检察培训制度,

引导检察人员树立大局观念、提升履职能力.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建议将省检察院贯彻落实

情况报告及我委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同

时要求全省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中

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进一步落实好省人大常委会审

议意见,不断转变法律监督理念,多措并举开展法

律监督工作,不断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服务保障山

西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２８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６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８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

翔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常委

会组成人员认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

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全

省经济稳定恢复、稳中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

居全国前列,发展能级持续提升,内生动力不断增

强,民生福祉得到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难能可

贵,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省经济发展仍面临诸

多问题和挑战,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部分行业稳增

长动能不足,经济稳定恢复基础还不牢固,完成全

年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较大,仍需全力以赴做好各项

工作.同时,组成人员提出以下建议:

一、持之以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在扎实做好煤炭保供政治任务的同

时,加快提升煤矿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挖

潜增效释放先进产能,确保能源供应安全与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加快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聚焦延链补链强链,把财政资金更多投

入到高科技领域,努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注

重引进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好项目和大项目.加大

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等非煤产业发展力度,增强转

型内生动力.

二、多措并举促进市场主体恢复活力.大力实

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细化落实各项要素保障措

施,培育发展市场主体.积极开展困难行业助企纾

困,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更多关注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帮助困难行业市场主体恢复活力.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企业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强化

入企服务,加大帮扶指导力度,打好纾困组合拳,提

振发展信心,以实际行动助力企业稳定预期、健康

发展.

三、千方百计坚决兜牢民生底线.科学分析研

判全省疫情形势,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防控体系,守

牢不发生疫情外溢和隐匿传播的底线.继续抓好

稳就业保就业工作,关注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

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强化失业人员兜底帮扶.拓

展城乡居民增收渠道,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

升居民消费能力.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步伐,狠抓生

态环境治理,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大力发展现

代农业,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夯实农业

增收基础,健全完善粮食增产保供稳价政策措施,

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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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

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发改委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年

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 西 省 人 大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关 于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２〕１８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

翔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该报

告的审议意见经８月１８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研究通过,现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

况的报告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征求意见后,于

１０月２０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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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发改委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２〕１４８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２〕１８号)收悉.

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发改委认真研究处理«审

议意见»提出的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上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

支持.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７日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年

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根据«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２〕１８号)的

批示要求,省发展改革委对«审议意见»进行了认真

研究,提出贯彻落实举措,并按照省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现将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如下:

一、持之以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

认真落实全省同步推进“两个转型”暨促进数

字经济全面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抓好产业转型

“六个持续”,聚焦数字转型“四化”协同发力,推动

全省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一)持续改造提升煤炭等传统产业.以“五个

一体化”融合发展为主攻方向,深化拓展能源革命

综合改革试点,统筹抓好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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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综合储运这篇大文章.不折不扣完成能源

保供政治任务,支持煤炭和煤电一体化发展,支持

大型现代化煤矿和先进高效环保煤电机组同步布

局建设,持续提升晋电外送能力,更好保障全国能

源供应安全.持续加大焦化、钢铁、水泥等行业超

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力度,推广大机焦、干熄焦等先

进装备技术,引导煤电材、煤焦化氢、钢焦化氢等一

体化高效循环发展.加快延伸钢铁和铝镁铜等精

深加工产业链条.

(二)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加强科

技创新,加强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加快培育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

效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深入实施千亿产

业培育工程,做强做优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

环保、数字产业等千亿级产业,做大做深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合成生物、现代医药和大健康等百亿级

产业,做精做专通航、信创、软件业等潜力产业,布

局量子信息、碳基芯片、氢能与储能、下一代互联网

等未来产业.持续补链延链强链,规划打造一批重

点产业链,建立健全“链长制”,培育一批龙头骨干

“链主”企业,打造一批专精特新“链核”企业,引进

培育一批配套企业.

(三)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步伐.聚焦“四化”协

同发力,推动数字转型奋力跑出加速度.聚焦数字

产业化,精心培育一批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大数据

等数字核心产业,引育数字经济主体,加快数字经

济创新平台建设.聚焦产业数字化,加快工业特别

是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同步推进农业、建筑业、服务

业的数字化转型,为传统产业赋智赋能.聚焦数据

价值化,完善数据产权界定、信息共享、价值释放、

安全保障等要素制度和政策体系,更好发挥数据要

素的价值作用.聚焦治理数字化,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加快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基层治理等方面的应

用拓展.

(四)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持续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建

设,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积极发展有机旱

作农业,规模化发展设施农业,稳定生猪产能,全力

保障农副产品有效供给.强化监测预警,抓好粮食

收储工作,确保市场粮源稳定.培育壮大一批百亿

级产业链和百亿级农业龙头企业,做优做大农产品

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进一步提升全省农业产业

化经营水平.

二、多措并举促进市场主体恢复活力方面

全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帮助实体经济纾困解

难,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厚植高质量发展根基.

(一)大力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扎实开展

市场主体建设年活动,全面实施市场主体倍增一揽

子政策,着力抓好开发区、双创平台、“链主”企业、

网络流量平台、楼宇经济、烟火集聚区等“十大平

台”建设,促进市场主体集聚发展.实施新型农业

培育、制造业扩规、能源产业供给优化、建筑业提

质、服务业发展、新业态新经济成长、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成长等“七大行动”,支持各行业市场主体

梯度倍增、发育壮大.

(二)积极开展困难行业助企纾困.落实好国

家和我省系列稳经济措施,特别是顶格执行好国家

减税降费、留抵退税等各项政策措施,密切跟踪落

实效果,持续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应享尽享、全部兑

现.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政府采购合同份额,进一

步完善企业资金链应急周转保障资金管理机制,发

挥好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纾解中小企业资金

压力.继续深化政银企合作、产供需对接,持续清

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

(三)强化对企业精准帮扶.针对企业堵点痛

点问题,加大精准帮扶力度,在服务业领域开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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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办实事”活动,在工信领域持续深入开展“一月一

入企、精准大服务”活动,持续推动试点示范申报、

产品(企业)认定、产能置换、省级和国家专项资金

申报、银企对接、技术改造、技术攻关创新、战略性

新兴产业电价优惠、供需对接、产品推介等１５项惠

企政策落实落地.

三、千方百计坚决兜牢民生底线方面

坚持民生为本,持续强化疫情防控,全力拓展

就业增收渠道,夯实绿色低碳发展底蕴,着力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守牢不发生疫情外溢和隐匿传播底线.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

方针,全面压实四方责任,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场

所和重点人群的服务管理,持续抓好社会面核酸筛

查,切断所有可能的风险传播渠道.进一步提升疫

情处置能力,提升疫情处置效率,以最小范围、最短

时间和最低成本控制住突发疫情.坚决配合落实

有关首都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切实当好首都“护城

河”.

(二)继续抓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落实好就

业优先政策,用好市场化社会化办法增加就业岗

位,支持初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更好带动就

业.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就业,落实已确定的拓展毕业生就业渠道政策.

强化失业人员跟踪服务和困难人员兜底帮扶.确

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尽快就业.深入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提质增效工作,切实提升群众就业

能力.

(三)拓宽城乡居民增收渠道.落实各项收入

分配政策,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深入推进国企工资

收入和国企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执行好工资指导线、最低

工资保障等制度,增加工资性收入.不断推动劳动

力、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

分配,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千方百计增加脱贫群

体收入.加大欠薪治理力度,保障农民工合法

权益.

(四)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步伐.扎实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山西行动,加快出台«山西省碳达峰实施

方案».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

展,严控新建项目准入、严格在建项目处置、加强存

量项目管理,在严格审批流程、提高准入门槛、实施

减量替代、深入开展项目论证等方面加强拟建项目

管控.做好六大高耗能行业及煤炭行业节能改造

工作,确保重点行业节能改造任务顺利完成.大力

发展降碳技术,密切跟踪CCUS技术发展动态,开

展技术攻关和试点示范,探索具有山西特色的碳达

峰碳中和实现路径.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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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发展改革委受省政府

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后,财政经济

委员会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意见进行了归纳

梳理,形成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２年上半

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通过后,交省政府研究

处理.省政府责成省发展改革委认真落实.１０月

２０日,收到省政府办公厅转报的研究处理情况报

告后,财经委进行了认真研究.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高度重视审议意见的研究

处理工作,提出了落实措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

面,持续改造提升煤炭等传统产业,深化拓展能源

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

划打造一批重点产业链;聚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数据价值化、治理数字化”协同发力,加快数

字经济发展步伐;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提升

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培育帮扶市场主体方

面,大力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扎实开展市场主

体建设年活动;积极开展困难行业助企纾困,持续

推动各类惠企政策应享尽享;针对企业堵点痛点问

题,强化对企业精准帮扶.保障改善民生方面,进

一步提升疫情处置能力,守牢不发生疫情外溢和隐

匿传播底线;继续抓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用好市

场化社会化办法增加就业岗位;落实各项收入分配

政策,拓宽城乡居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山西行动,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步伐.

财经委建议,省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认真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新部署新要求,坚定不移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发

展第一要务,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全力做

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持续抓好农业生

产、能源保供、工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业恢复发展、

市场主体发展和民生保障等工作,毫不放松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在实际工作中力争最好结果,推动

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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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关于

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情况的报告的研究意见

　　１１月１７日,省政府办公厅来函提请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山西省国土空间

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以下简称«规划»).省人

大常委会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党组书记、副主任罗

清宇作出批示,分管副主任李俊明提出明确要求,

确定以专项工作报告形式将«规划»提请常委会会

议审议.环资工委按照常委会领导要求,克服当前

疫情影响,听取了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我省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情况的书面汇报,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

建议.省司法厅对«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进行了合法性审核.１１月２９日,主任会

议研究通过了环资工委关于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

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现将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规划»重要意义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

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

依据.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

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

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

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我省国土空间规

划是对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的落实和深化,是我

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全省国土空间

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是全省空间

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编制省级

相关专项规划、实现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开发保护

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意义

重大.

２０１９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

发(２０１９)１８号)要求,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当经同

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报国务院审批.２０２２年１０

月自然资源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２０２２〕１８６

号)中要求,省级国土空间规划需于１２月１０日前

呈报国务院审批.因此,提请常委会审议我省国土

空间规划专项情况报告既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也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自然资源部关于省级国

土空间规划的程序要求,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规划»

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推进我省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二、«规划»主要内容

２０１９年,我省开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成

立了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省自然资源厅牵头负责,经过近三年起草、修改、完

善,编制形成目前的«规划»文本.«规划»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总书

记三次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根

本遵循,深入贯彻落实省十二届党代会提出的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立足山西在全国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和国土资

源禀赋,深入分析我省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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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谋划中长期发展战略、定位及目标,构建我省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主要内容包括:

(一)定位和目标

我省国土空间总体定位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

型发展示范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

要实验区、世界级文化生态魅力区.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目标是:到２０３５年,生态屏障更具韧性更加稳

固,开发格局更具活力更加协调,资源利用更加高

效更可持续,城乡空间更具品质更加美丽,国土空

间治理更加智慧更为系统,基本建成安全、绿色、开

放、协调、宜居、智慧和富有竞争力的美丽山西,成

为新时代资源型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全国样板,

在实现我国碳中和的进程中体现山西更积极主动

地担当作为,全面支撑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山西

篇章.

(二)以“三区三线”为基础构建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新格局

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

镇开发边界的优先顺序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优先划定５６５０３２万亩耕地 和４７４９０２万亩永久

基本农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３４１万平方千

米,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控制在 ４４７９１０ 平方千米

左右.优化三类主体功能分区,农产品主产区面积

约 ３３１ 万 平 方 千 米 (占 全 省 国 土 面 积 的

２１１２％;),重点生态功能区面积约６６万平方千

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４２０８％),城市化发展区面

积约 ５７７ 万 平 方 千 米 (占 全 省 国 土 面 积 的

３６８０％).形成有力支撑新发展格局和主体功能

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新格局.

(三)营造特优富美的农业空间

实施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思

路,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未经批准不得

擅自调整.巩固“六片两带”现代农业空间布局,支

撑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及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因

地制宜发展杂粮、中药材、特色林果等特色农业.

建设美丽乡村,重点推进盆地区域城郊融合类和集

聚提升类村庄发展,在历史文化遗存集聚区和吕梁

山、太行山生态优良地区重点促进特色保护类村庄

发展,“两山”生态敏感脆弱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逐

步引导村庄搬迁撤并.

(四)筑牢安全永续的生态空间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原则上禁

止人为活动,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外,严格禁止开发

性、生产性建设活动,除允许的有限人为活动外,确

需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国家重大项目,由自然资源

部用地预审后,报国务院批准.筑牢“一带三屏七

廊”生态安全格局,加强生态空间保护和管控,完善

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

保护,建立面向大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矿”系统修复和提高生态系统

碳汇能力.

(五)建设集聚高效的城镇空间

构建“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布局,优先

保障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发

展用地需求,促进实现错位联动发展.优化现代产

业空间布局,坚持产业转型为战略导向,融合产业

空间、创新空间和城市空间,加快形成以太忻一体

化经济区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为引领的山西中

部城市群城镇密集区高端产业发展核,晋北、晋南、

晋东南三大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两山地区多个生

态产业片区的“一核三区多点”产业布局格局.

(六)提高水资源和能源保障能力

贯彻用足黄河水、用好(境内)地表水、保障生

态水、涵养地下水、多用再生水的原则,对全省水资

源结构进行合理配置.深化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

革试点,在保障国家综合能源基地前提下,坚持推

进“减”“优”“绿”,继续推进煤炭消费减量化,大力

发展新能源,构建清洁低碳用能模式,确定各类能

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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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统筹国土空间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完善我省现代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和物流网络,

强化高铁通道建设,培育太原国际性、建设大同全

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继续完善“三纵九横”现代水

网,重点推进引黄工程、黄河古贤水利枢纽组及山

西供水区等骨干供水工程.合理安排传统能源空

间布局,建设晋北、晋中、晋东煤炭基地,加快煤电

外送建设,推进煤层气基地建设,争当“晋陕蒙”综

合能源基地领头羊.坚持数字转型战略导向,以大

数据、云计算为重点,发展新型智能算力基础设施

建设,高标准建设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构建综合防

灾减灾体系,提升安全韧性国土建设,保障国家安

全基础设施建设.

(八)塑造晋风晋韵的魅力空间

综合优美独特自然景观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

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动力及潜力,依据整合资源、集

聚发展、优势互补原则,划定１１个魅力区,通过９

条文化绿道进行串联,形成以黄河、长城、太行三大

板块为基底,点、线、面结合的魅力空间格局.树立

山西历史文化资源大省特色品牌形象,打造文旅融

合的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三、意见和建议

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

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

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

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我们做好国土

空间规划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规划»要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构建国土空间体系

的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整体谋划

新时代山西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以高水平规划

引领高质量发展.

二要进一步完善规划编制依据.建议在规划

说明中的法律依据部分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

保护法»和«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以及正在制定的«山西省整沟治理促进条例»«山西

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山西省禁牧轮牧

休牧条例»«山西省湿地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相关 规 划 部 分 增 加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总 体 规 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和«山西省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

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规划»要注重与新增加的

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要求相衔接.

三要进一步统筹解决各种发展问题.我省山

地、丘陵占省域面积 ８０１％,平川、河谷占省域面

积１９９％,城镇建设适宜空间与农业适宜空间高

度重合,耕地补充空间和城镇拓展空间都十分有

限.从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来看,全省含煤面积约

６２万平方千米,占省域面积３９５７％,全省生态保

护极重要区总面积约５４５万平方千米,占省域面

积３４７５％.要综合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既要考

虑当前需要,更要考虑长远发展,统筹解决好农业

和城镇协调发展的问题,统筹解决好资源开发有序

有度和生态保护有质有量的问题.

四要进一步强化生态空间管控.要认真落实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突出强化生

态保护红线、水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对开发活动的刚

性约束,不断加大沿黄生态脆弱区保护力度,积极

推进整沟治理,加快推进吕梁山区、太行山区生态

保护修复.要深化对矿区开发与保护矛盾的认识,

优化矿区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大生态修复治理力

度,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与机制,促进矿区和能源产

业可持续发展.

五要进一步突出山西特色.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锚定山西总体

定位,构建符合山西发展特点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新格局,保障能源、交通、数字化转型等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要进一步突出文化遗产大省、能源资源大

省特点,在“分两步走”战略中找准定位,扬山西之

长、补山西之短.要进一步细化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建立和完善规划配套政策体系的内容,切实保障

规划落实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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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８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武志远受

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

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省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省人大有关决议,不

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财政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为服务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为进一步做

好财政工作,组成人员提出以下建议:

一要加强财政预算管理.不断完善财政管理

制度,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加

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为山西经济发展贡献更

大力量;要量力而行使用财政资金,防止资金浪费,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要加大民生领域财力保障.进一步加大科

技、教育等领域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等方面;加大基金项目储备力度,为人才队伍建

设等工作提供保障;持续加大对落后县区财政支持

力度,补齐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障重点民生事业

等方面短板.

三要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强化政府债务

监督管理,严密监控高风险市县债务情况,加大违

法违规举债问责力度;积极组织清理偿还工程欠

款,在有效化解存量债务的同时,从严控制债务增

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

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财政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

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

于«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

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

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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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

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２〕２０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武志远受

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

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８月１８日,省人大常委会第９９次主任会议研究通

过了对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审议意见交你们

研究处理,相关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经征求省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意见建议后,请于１０月３１日

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８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财政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

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２〕１５２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省

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２〕２０号)收

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财政厅认真研究处理

«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意见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

意,现报上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

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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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财政厅关于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

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贵厅批转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收悉,我厅高度重视省人大常

委会所提意见和建议,认真研究并在工作中积极贯

彻落实.根据工作要求,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已征求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同意,现将情况报告

如下:

一、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方面

(一)强化制度建设,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精准性

一是印发«省级部门预算管理考核办法(试

行)».围绕部门预算管理的核心工作,建立包括部

门预算编制和执行、预算绩效管理、部门资产管理、

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部门预算管理规范性在内的

５个方面１１项考核指标评价体系.根据考核结

果,印发考核通报,并将考核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

合,对考核不合格的部门,按照一定比例扣减当年

经费预算,压减次年非刚性其他运转类预算安排.

通过考核,倒逼各部门真正树立向管理要效益的理

念,通过规范和强化预算管理,促进省级预算管理

更加规范高效.

二是建立了省级大额项目支出财政事前评估

机制.为将预算管理嵌入项目管理全过程,切实增

强项目可行性和成熟度,研究建立了省级大额项目

支出财政事前评估机制,对部门和单位依据其职能

和政策规定,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

标,需财政投入５０００万元(含)以上的新增或到期

后需延续的项目,由财政部门对项目的财政资金投

入情况与承受能力等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提高预

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为做好重点项目支出财

政保障,促进财政政策和资金提质增效提供了更加

坚实的财政保障.

三是不断加强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将科学合

理的实际执行水平作为制定标准的依据,制定出台

了包含信息化建设、物业费、聘用人员劳务费２３项

支出标准,科学合理、统一规范的项目支出标准体

系初步形成并走在了全国前列.充分发挥支出标

准在预算编制和管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明确各类

项目的适用范围,分类分项分档规定具体限额标

准,并将支出标准深度嵌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

制定标准化的编报模板,全面提升预算管理的标准

化、科学化、精细化、透明化水平.

(二)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推动国有企

业改革

一是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管理.改革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收取省属企业特别分红以

及改进国资收益核算方式,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探索与经营业绩挂钩的国企利润收入收取

方式,并按照不低于此标准的比例向国有控股参股

企业拓展,进一步增强国有资本的经营收益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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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调整优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

推动国资预算支出由费用性向资本性转变,更多用

于支持企业提高原创技术能力、发展新兴产业等,

突出国资预算经营型预算的属性,充分发挥国资预

算对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作用,支持国有企业提质

增效,推进主辅分离、分灶吃饭,加快非主业、非优

势业务“两非”剥离,抓好无效资产、低效资产“两

资”处置,扎实做好专业化重组“后半篇文章”.

三是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

的统筹.严格落实“将国资预算收入的３０％调入

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取消

计划经济时期沿用下来的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

将市场问题交还市场来解决.将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的国有困难企业补贴转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保

障,进一步腾出了有限的财力空间.

(三)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升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

一是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持续发扬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持厉行节约办一

切事业,全力构建节约型财政保障机制.省直部门

带头过“紧日子”,在２０２２年对省级非急需、非刚性

等其他运转类压减８４亿元,下降１１２％的基础

上,２０２３年预算编制继续对预算执行进度低、绩效

评价差、审计发现问题的部门,非刚性运转类支出

压减５％.同时,更加严格地制定各类支出政策和

制度办法,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充分考

虑财政承受能力,加强评估论证,严禁铺张浪费、敞

口支出.

二是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制定印发了«山西省

财政专项资金监管办法»,建立财政专项资金预算

编制、预算执行、资金分配、资金使用、信息公开的

全流程监管机制,以及纪检监察、审计、财政、主管

部门等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财政资金的规范、安

全、高效得到了进一步保障.同时,省财政厅围绕

重点领域,强化财会监督,通过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财政专项资金核查等方式,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及

时纠正损失浪费等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行为.

三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对新出台的重

大政策、项目,开展事前评估,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

算的必要条件.编制２０２３年度预算时,部门整体

绩效目标编报范围扩大到所有省级部门(单位),实

现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扩大绩效

监控范围,将监控对象扩大到“纳入预算绩效目标

管理的除科研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资金”,并将绩

效监控结果作为年度预算调整、资金拨付等的重要

依据.实施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全覆盖,自评项目达

４８００个,比上年增加２５６４个,增长１１５％.

二、加大民生领域财力保障方面

(一)持续加大科技、教育、人才等方面的投入

力度

科技方面,２０２２年省级年初预算安排的科学

技术支出达４０４２亿元,较上年增长１４５％.优

化省级创新平台,支持高水平省实验室建设,加快

省技术创新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建设.进一步优

化科技投入结构,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应用基

础研 究 计 划 从 ０８ 亿 元 增 加 至 ２ 亿 元,增 长

１５０％,重点支持省属高等院校、省级科研机构和大

型国有企业科研机构开展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加

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围绕

我省发展中的紧迫重大需求,吸引和集聚全国优势

科研力量开展基础研究.与此同时,改革完善省级

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探索实施科研经费预拨制

度,改进科研经费结余资金管理,赋予科研人员更

大的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激发创新活力.

教育方面,２０２２年省级年初预算安排的教育

支出达１４９２９亿元,较上年增长９％.重点加大

高等教育投入力度,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

中北大学率先发展,着力提升“双一流”建设水平.

大力支持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和“双高”计划,推

进职业院校资源整合、布局调整.落实国家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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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双减”和规范民办教育等有关政策,加大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投入,加强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

升,缩小城乡、县域、校际间教育水平差距,促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

资源,足额安排学生资助经费,支持督促各级落实

国家学生资助政策,扎实推动教育公平.

人才方面,高度重视人才“引育留用”,全面落

实财政人才政策,支持打造各类人才集聚平台.持

续加大人才方面的投入力度,２０２２年安排省级人

才专项资金６７亿元,较２０２１年增加近２０００万

元,重点支持高精尖缺人才、博士毕业生及博士后

研究人员引进,大力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来晋工

作,加快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二)加大财力下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弥补民生政策短板

一是持续加大财力下沉.较大幅度增加省对

市县转移支付特别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２０２２

年省级年初预算对市县转移支付安排１９２３４亿元

(含中央转移支付),占省级总支出的６１％,重点支

持市县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特别是安排

省对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３６亿元、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奖补资金１５亿元、市县财政运行困难补

助５亿元等,对财政运行困难的市、县(市、区)给予

补助,保障基层“三保”需求,确保基层财政平稳

运行.

二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安排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２２２亿元,重点向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任务重、推进乡村振兴底子薄的地区倾

斜.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力度,安排乡村振兴专

项资金２１亿元,重点保障乡村特色产业、人居环境

整治、绿色生态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任务.

统筹农业综合改革、农业生产发展、农业土地开发、

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专项资金３１２亿元,深化农村

综合性改革试点,探索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三是加快弥补民生政策短板.财政资金进一

步向民生和社会事业倾斜,用心用情感受群众的安

危冷暖、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２０２２年预算,省财政建立民生政策保障清单,统筹

教育、医疗、社保相关资金１８３８亿元,持续加强基

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落实省委、

省政府的要求,组织开展民生政策保障调研,从财

政保障的角度系统对现行民生政策进行了梳理,对

标全国和周边省份标准水平,找差距、补短板,对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等７项民生政策

提出了提标、扩面的相关建议,并计划对１０项已建

立自然增长机制的民生政策动态调整标准.

三、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险方面

(一)动态监控债务风险,加大查处问责力度

定期对各市县债务风险进行日常评估预警,结

果通报市县党委政府,警示债务风险,督促提前应

对.主动排查防范,赴部分高风险地区和重点单位

实地调研,摸排债务风险点,督促健全风险管控机

制、落实风险管控政策举措.靶向发力化险,针对

个别重点领域制定专项化险工作方案,厘清职责范

围,明确资金来源,创新化险方式,防止出现政府债

务风险事件.

建立违法违规举债惩处机制,将政府债务管理

指标纳入省对各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开

展政府债务管理领域专项整治行动,从新增隐性债

务、存量债务化解不实、少报漏报债务、专项债券闲

置浪费以及违规安排使用等方面,严肃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严格财经纪律,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对存

在严重问题的市县政府分管领导进行约谈.建立

隐性债务问责闭环管理机制,实现对线索收集、问

题核查、责任认定、问责处置等全流程闭环管理,进

一步加大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化债等问题查处问

责力度.

(二)推进存量债务化解,严控债务增量

一是推进存量债务化解.督促市县政府坚决

兑现隐性债务化债方案,明确化债支出在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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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仅次于“三保”支出的优先位置,强化预算硬约

束.省财政每年安排２０亿元对市县化债进行激励

引导,支持有条件的市县隐性债务提前“清零”.对

个别县区出现的偿债困难,通过特殊库款调度予以

妥善处置.督促市县摸清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

款,按照财力状况、协议约定等制定偿还方案,积极

筹集资金尽快还清,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避

免引发发社会风险事件.

二是健全联合监管机制.积极协同发改、审

计、金融监管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防范处置政府

债务风险工作机制,列入全省６２项专项抓落实重

点任务清单逐步推进、逐项落实.联合财政部山西

监管局和省审计厅,建立隐性债务“月度自查、季度

核对、年度核查、重点审计”常态化核查审计工作机

制,构建各负其责、各展所长的监管网络体系,严防

违法违规举债化债用债行为.

三是加快推进平台转型.贯彻落实«市县融资

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指导意见»,督促市县政府“一

企一策”制定转型工作方案,提升融资平台公司经

营水平和偿债能力.健全财政金融联动化险机制,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按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

司合理融资需求,优化存量债务期限,降低融资成

本,保障在建项目顺利实施,防范“处置风险的风

险”.

(三)全力做好拖欠工程款的清偿

落实国务院和我省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

作要求,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拖欠中小企

业账款工作的通知»,组织省直各部门及所属事业

单位、省属文化和地方金融企业开展欠款排查和清

偿等工作.加大工作力度,按照单位性质、欠款成

因等,分类指导相关部门、企业做好欠款清偿工作,

通过向有关部门和单位印发«督办函»等方式,督促

相关单位加快清偿欠款,确保无分歧欠款应清尽

清、应清快清.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关于«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研究意见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２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武志远受

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１年省本级财政

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会后预算工委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意见

进行汇总整理,形成«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２１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经省人大常委会９９次主任

会议研究通过后,交省政府研究处理.省政府责成

省财政厅认真落实,１０月１７日,省财政厅提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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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处理情况报告,向预算工委征求并采纳了意见.

１０月２４日,预算工委收到省政府办公厅转报的省

财政厅关于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进行了

认真研究.

预算工委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围绕财政预算

管理、民生领域财力保障、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等方

面,以审议中提出的问题为导向,紧贴财政实际,严

格支出管理,精准施策发力,有效推进落实.建议

将省政府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和预算工委的研究

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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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议程

　　一、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

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召开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的决定(草案)»

三、审议«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

四、审议«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

(草案)»

五、审议«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草案)»

六、审议«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

七、审议«山西省整沟治理促进条例(草案)»

八、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平安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

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档

案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十、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的决定»

十一、审议和批准«吕梁市城市绿化条例»

十二、审议和批准«吕梁市停车条例»

十三、审议和批准«晋中市云竹湖保护条例»

十四、审议和批准«长治市漳河流域生态修复

与保护条例»

十五、审议和批准«晋城市延河泉域和三姑泉

域水资源保护条例»

十六、审议和批准«晋城市物业管理条例»

十七、审议和批准«临汾市红色文化保护传承

条例»

十八、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省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的报告

二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检查«山西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

理情况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

二十一、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全省政

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二十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国土空间

规划情况的报告

二十三、审查和批准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

算调整方案(草案)

二十四、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

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二十五、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三届人

大六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二十六、审议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

六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报告

二十七、审议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省

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

结果的报告

二十八、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省十

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

二十九、审议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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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

果的报告

三十、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关于省

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

情况的报告

三十一、审议省公安厅关于«山西省禁毒条例»

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

三十二、审议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山西省经

济林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

三十三、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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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三十三项议程.

１２月９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

(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听取了被提

请任命人员作的供职发言;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执法检查组副组长李俊明作的关于检查«山

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行

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李东洪作的关于检查«山西

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姚

青林作的关于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情况的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审议会议文件.学习党的二十

大、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审议«山西省数字经

济促进条例(草案)»;审议«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促进条例(草案)»;审议«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

例(草案)»;审议«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

案)»;审议«山西省整沟治理促进条例(草案)»;审

议大同等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法规及其批准决定

(草案);审议关于召开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

定(草案);审议人事任免议案;审议关于检查«山西

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及其批准决议草案;审议省人民

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三

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

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

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省

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

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审处理情况的

报告;审议关于山西省国土空间规划情况的报告;

审议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

报告;审议«山西省平安建设条例(草案)»及其说

明;审议«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及其说

明和研究意见的报告;审议关于２０２１年度省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的报告;审议关于２０２２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的报告;审议关于«山西省禁毒条例»实施情况的自

查报告;审议关于«山西省经济林发展条例»实施情

况的自查报告.

１２月９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对关于检查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

理情况的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了«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山西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

了«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山西省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促进条例»«山西省禁牧轮牧休牧条例»«山

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山西省整沟治理促进条例»;

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废止‹大同市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的决定»

«吕梁市城市绿化条例»«吕梁市停车条例»«晋中市

云竹湖保护条例»«长治市漳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

护条例»«晋城市延河泉域和三姑泉域水资源保护

条例»«晋城市物业管理条例»«临汾市红色文化保

护传承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民政府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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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办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办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

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

理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

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大社会

建设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交

付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大

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

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的报告;表

决通过了关于批准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

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同志向通过

任命的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厅长潘海燕颁发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进行了集体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５８人,实出席４８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副主任罗清宇、卫小

春、岳普煜、李俊明、王纯、张志川,秘书长郭海刚,

委员于亚军(女)、王卫星、王继伟、王联辉、卢建明、

白德恭、成斌、成锡锋、乔建军、刘本旺、刘志宏、刘

美、闫喜春、关建勋、汤俊权、李亚明、李建刚、李俊

林、李效玲(女)、李福明、杨志刚、张世文、张李锁、

张葆(女)、张锦(女)、武涛、苗伟、赵建平、秦作栋、

袁进、贾向东、高新文、郭玉福、黄卫东、黄岑丽

(女)、梁若皓、梁俊明、韩怡卓、蔡汾湘、熊继军.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王仰麟、王利波、王宏、冯云

龙、乔光明、宋伟、张钧、陈继光、郑强、薛维栋请假

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贺天才、汤志平;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孟萧;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机构有关负责同志,省

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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